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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 发 <2008年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 订 计 划 （第二批）〉的通知》 （建标 

[2008] 105号）的要求，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 

单位共同对原国家标准《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 117-88 

进行修订而成的。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通过调查总结抗震鉴定经验和 

国内外地震破坏实例，作了专题研究和计算分析，吸收近年来的 

工程实践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征求了有关设计、勘察、科研、 

教学等单位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经多次讨论、修改并作了经济 

分析，最后经审査定稿。

本标准共分22章和6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和符号，基本规定，场地、地基和基础，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钢框排架结构，通廊，筒仓，容器和塔 

型设备基础结构，支架及构架，锅炉钢结构，井塔、井架，电视 

塔，冷却塔，炉窑结构基础，高炉系统结构，浓缩池、沉淀池、 

蓄水池，尾矿坝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 与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等国家现行标 

准相协调并作了相应修订。

2 增加了钢筋混凝土和钢框排架结构、电视塔，通信钢塔 

桅结构，索道支架、变电构架、尾矿坝等构筑物。

3 按后续使用年限分为不超过30年，30年以上50年以内 

和 50年三个档次，按 A 、B 、C 类分别进行抗震鉴定。

4 完善和修订了各类构筑物的抗震验算和抗震构造措施。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 

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总结经验，并将意 

见和建议反馈到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构筑物抗震鉴定标 

准》管 理 组 （地址：北 京 市 海 淀区 西土城路 3 3 号，邮编： 

100088，Email： GB50117@Sohu.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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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减轻地震破坏，减少 

损失，对现有构筑物的抗震能力进行鉴定，并为抗震加固或采取 

其他抗震减灾对策提供依据，制定本标准。

1 . 0 . 2 本标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 度 〜 9 度地区的现有构 

筑物的抗震鉴定。本标准不适用于新建构筑物施工质量的评定。

1 . 0 . 3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现有构筑物，在预期的后续使用年限 

内应具有相应的抗震设防目标，后续使用年限为50年的现有构 

筑物，应具有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相同的设防目标。

1 . 0 . 4 抗震设防烈度，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G B  18306的地震基本烈度或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的抗震设防烈度。对行业有特殊要 

求的构筑物，应按专门的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1 . 0 . 5 构筑物的抗震鉴定，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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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 1 术 语

2.1.1 现有构筑物 available special structures 

已建成且已投入使用的构筑物。

2.1. 2 抗震鉴定 seismic appraisal

通过检查现有构筑物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抗 

震设防要求，Xt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2 . 1 . 3 后续使用年限 continuous seismic service life

对现有构筑物抗震鉴定时所约定的继续使用年限，在这个时 

期内构筑物不需要重新鉴定和相应加固就能按预期目的使用，完 

成预定的功能。

2.1. 4 综合抗震能力 compound seismic capability

对构筑物结构单元综合考虑其构造和承载能力等因素所具有 

抵抗地震作用的能力。

2.1. 5 抗震措施 seismic fortification measures

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力计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包括抗震 

设计的基本要求、抗震构造措施和地基基础的抗震措施等。

2 . 2 符 号

2 . 2 . 1 作用和作用效应

N —— 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轴向压力；

V e—— 结构层的弹性地震剪力；

S—— 结构构件地震基本组合的作用效应设计值；

P0—— 基础底面实际平均压力。

2. 2 . 2 材料性能和抗力

M y—— 构件现有受弯承载力；



v y—— 构件或结构层现有受剪承载力；

R——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 材料现有强度设计值；

A —— 材料现有强度标准值； 

f y—— 钢材的屈服强度。

2 . 2 . 3几何参数

A w—— 抗震墙截面面积；

A s—— 实有钢筋截面面积；

H—— 结构总高度、柱高度；

D —— 结构或构件的直径；

L—— 构件间距、结 构 （单元）总长度； 

b—— 构件截面宽度；

h—— 计算楼层（结构层）层高，构件截面髙度; 

I—— 构件长度或结构跨度； 

t—— 抗震墙厚度、钢板厚度、构件厚度。

2 . 2 . 4 计算系数

7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9一 ^ 综合抗震承载力指数；

6y—— 楼 层 （结构层）屈服强度指数；

01—— 结构构造的体系影响系数；

02—— 结构构造的局部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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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 0 . 1现有构筑物的抗震鉴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搜集构筑物的地基勘察报告、气象资料、施工图纸和竣 

工验收等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实测。

2 检查构筑物现状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程度、施工质量和维 

护状况，检测主要受力构件的缺陷。

3 检查构筑物所在场地、地基和基础的稳定性，调查临近 

的挡土结构状况。

4 根据各类构筑物的特点、结构类型与布置、构造和抗震承 

载力等因素，采用相应的逐级鉴定方法进行综合抗震能力分析。

5 对现有构筑物整体抗震性能作出评价，符合抗震鉴定要 

求时，应说明其后续使用年限，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时，应提出 

相应的抗震防灾对策和处理意见。

3 . 0 . 2 现有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分类，其抗震措施核查和抗震 

验算的综合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类，应经专门研究按不低于乙类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 

施，抗震验算应按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采用。

2 乙类，6 度 〜 8 度时应按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一度的要求 

核查其抗震措施，9 度时应提高其抗震措施要求；抗震验算应按 

不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采用。

3 丙类，应按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施和进 

行抗震验算。

4 丁类，7 度 〜 9 度时，应允许按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一度 

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施，抗震验算应允许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 

6 度时应允许不做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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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 3经耐久性鉴定可继续使用的现有构筑物，抗震鉴定类别 

应根据其后续使用年限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后续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的构筑物划为A 类。

2 后续使用年限为30年以上50年以内的构筑物划为B 类。 

3 后续使用年限为50年的构筑物划为C 类。

3. 0 . 4 不同后续使用年限的现有构筑物，其抗震鉴定方法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A 类构筑物，应采用本标准 A 类构筑物的抗震鉴定 

方法。

2 B 类构筑物，应采用本标准B 类构筑物的抗震鉴定方法。

3 C 类构筑物，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的要求进行抗震鉴定。

4 本标准中未划分类别的构筑物，其抗震措施检查可按B 

类要求执行，但抗震验算时应按后续使用年限调整的地震影响系 

数进行验算。

3 . 0 . 5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现有构筑物，应进行抗震鉴定：

1 达到和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并需继续使用的构筑物。

2 未按抗震设防标准设计或建成后所在地区抗震设防要求 

提高的构筑物。

3 改建、扩建或改变原设计条件的构筑物。

3 . 0 . 6现有构筑物的抗震鉴定，应根据下列情况区别对待：

1 不同结构类型的构筑物，其检查重点、项目内容和要求 

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抗震鉴定方法。

2 对重点部位和一般部位，应按不同的要求进行检查和 

鉴定。

3 对抗震性能有整体影响的构件、部位和仅有局部影响的 

构件、部位，在综合抗震能力分析时应区别对待。

3 . 0 . 7部分构筑物的抗震鉴定可分为两级。第一级鉴定应以宏 

观控制和构造鉴定为主进行综合评价，第二级鉴定应以抗震验算 

为主并结合构造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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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类构筑物的抗震鉴定，当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各项要求 

时，可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可不再进行第二级鉴定；当不符 

合第一级鉴定要求时，除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应通过第二级鉴 

定作出判断。

2 B 类构筑物的抗震鉴定，应通过其抗震措施检查和现有 

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作出判断。当抗震措施不满足鉴定要求而现 

有抗震承载力较高时，可通过构造影响程度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 

定；当抗震措施鉴定满足要求，其主要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 

不低于规定的95% ，且次要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不低于规 

定的9 0 %时，可不进行加固处理。

3. 0 . 8 现有构筑物的宏观控制和构造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材料的实际强度，当低于规定的最低要求时，应提 

出采取相应的抗震减灾对策。

2 构筑物的平立面、质量与刚度分布和抗侧力构件的布置 

存在明显不对称时，应进行地震扭转效应不利影响分析；结构竖 

向构件上下不连续或侧移刚度沿高度分布有突变时，应找出其薄 

弱部位并进行抗震能力鉴定。

3 检查结构体系时，应找出其破坏而导致结构体系丧失抗震 

能力或丧失竖向承载能力的构件或部件；当结构有错层或与不同 

类型结构相连时，应提高其相应部位的构件、部件的抗震鉴定 

要求。

4 当构筑物位于不利地段或地基下主要受力层存在液化、 

震陷或滑动时，应符合场地和地基基础的有关鉴定要求。

5 结构构件的尺寸、截面形式等不利于抗震时，应提高其 

构造的抗震鉴定要求。

6 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整体性的要求；装配 

式结构，应加强其整体性并设置较完整的支撑体系。

7 非结构构件或设备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应满足不倒 

塌伤人或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要求；位于人员出入口或运输通道 

处，应有可靠的连接措施。



3 . 0 . 9现有构筑物的抗震鉴定要求，可根据其所在场地、地基 

和基础等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作下列调整：

1 I 类场地上的丙类构筑物，7度 〜 9 度时，构造要求可降 

低一'度。

2 IV类场地、复杂地形、严重不均匀土层上的构筑物，以 

及同一构筑物单元内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时，可提 

高抗震鉴定要求。

3 m 、IV类场地时，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 15g■和 

0. 30g-的地区的各类构筑物的抗震构造措施要求，宜分别按抗震 

设防烈度8 度 （0 . 2 0 0 和 9度 （0.40g)采用。

4 有全地下室、箱基、筏基和桩基的构筑物，可降低上部 

结构的抗震鉴定要求。

5 有毗邻单体的构筑物，包括防震缝两侧的构筑物，应提 

高相关部位的抗震鉴定要求。

3 . 0 . 1 0对不符合鉴定要求的构筑物，可根据其不符合要求的程 

度、部位和对结构整体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以及有关的非抗震 

缺陷等实际情况，结合使用要求和加固难易等因素的分析，提出 

相应的维修、加固或更新等抗震减灾对策。

3.0.11 A 类构筑物的砌体结构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和连 

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有结构构件的局部尺寸、支撑长度和连接，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承重的门窗间墙最小宽度和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 

离，以及支承跨度大于5 m 的大梁的内墙阳角至门窗 

洞边的距离，7 度 〜 9 度 时 分 别 不 宜 小 于 0.8m、 

1. 0 m 、1. 5 m；

2 )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7度、8 度时不宜 

小于0.8m，9度时不宜小于1.0m;

3 ) 楼梯间等部位跨度不小于6 m 的大梁，在砖墙转角处 

的支撑长度不宜小于4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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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间和水箱间等，8 度、9 度时墙 

体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2. 5; 门窗洞口不宜过 

大；预制楼板、屋盖与墙体应有拉结。

2 非结构构件的现有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隔墙与两侧墙体或柱应有拉结，长度大于5. 1 m或高 

度大于3 m 时，墙顶应与梁板有连接；

2 ) 无拉结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当砌体砂浆的强度等 

级不低于M2. 5，且厚度为2 4 0 m m时，其突出屋面的 

高度，对整体性不良或非刚性结构不应大于0.5m; 对 

于刚性结构的封闭女儿墙不宜大于0. 9 m 。

3. 0.12 B 类构筑物的砌体结构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和连 

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后砌的非承重砌体隔墙应沿墙高每隔5 0 0 m m有 2舛钢筋 

与承重墙或柱拉结，且每边伸人墙内不应小于500mm; 8 度和9 

度时长度大于5. 1 m的后砌非承重砌体隔墙的墙顶，尚应与楼板 

或梁有拉结。

2 下列非结构构件的构造不符合要求时，位于出人口或人 

流通道处应加固或采取相应措施：

1 ) 预制工作平台应与圈梁和楼板的现浇板带有可靠连接；

2 ) 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应有锚固；

3 ) 附墙烟囱及出屋面的烟囱应有竖向配筋。

3 门窗洞处不应为无筋砖过梁；过梁支承长度，6 度 〜 8 度 

时不应小于24 0 m m，9度时不应小于360 m m。

4 砌体墙段实际的局部尺寸，不宜小于表3. 0. 1 2的规定。

表 3. 0 . 1 2 砌体墙段实际的局部尺寸（m)

部 位
烈 度

6度 7度 8 度 9 度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1. 0 1. 0 1.2 1. 5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 

最小距离
1.0 1. 0 1. 5 2. 0

8



续 表 3.0. 12

部 位
烈 度

6 度 7度 8 度 9度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 

最小距离
1. 0 1. 0 1. 0 1. 0

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 0 1. 0 1. 5 2. 0

无锚固女儿墙（非出入口 

或人流通道处）最大高度
0. 5 0. 5 0. 5 0. 0

3.0.13 A 类构筑物的砖砌体填充墙、隔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人填充墙抗侧力作用时，填充墙的厚度，6度 〜 8 度时 

不应小于180 m m，9 度时不应小于2 4 0 m m ;砂浆强度等级，6 

度 〜 8 度时不应低于M2. 5，9 度时不应低于M 5 ; 填充墙应镶嵌 

于框架平面内。

2 填充墙沿柱高度每隔6 0 0 m m应有2舛拉筋伸入墙内，8 

度、9 度时伸人墙内长度不宜小于墙长的1/5，且不宜小于 

7 0 0 m m；当墙高度大于5 m 时，墙内宜有连系梁与柱连接；长度 

大于6 m 的黏土砖墙或长度大于5 m 的空心砖墙，8 度、9 度时墙 

顶与梁应有连接。

3 内隔墙应与两端的墙或柱有可靠连接；当隔墙长度大于 

6m, 8 度、9 度时墙顶尚应与梁板连接。

3.0.14 B 类构筑物的砌体填充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填充墙在平面和竖向的布置，宜均勻对称。

2 砌体填充墙与框架柱柔性连接时，墙顶应与框架紧密 

结合。

3 砌体填充墙与框架为刚性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沿框架柱高每隔5 0 0 m m有 2舛拉筋。拉筋伸入填充墙 

内长度，一 、 二级框架宜沿墙全长拉通；三、四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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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不应小于墙长的1/5且不小于700 m m。

2 ) 墙长度大于5 m 时，墙顶部与梁宜有拉结措施；墙高 

度超过4 m 时，宜在墙高中部有与柱连接的通长钢筋 

混凝土水平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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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地基和基础

4. 1 场 地

4.1.1 6 度、7 度时且建造于对抗震有利地段和一般地段的构筑 

物，可不进行场地影响的抗震鉴定。

4 . 1 . 2 建在危险地段的构筑物，场地对其影响应进行专门研究。

4.1.3 7 度 〜 9 度时，场地为条状突出山嘴、高耸孤立山丘、非 

岩石或强风化岩石陡坡、河岸和边坡的边缘等不利地段，应对其 

地震稳定性、地基滑移及对构筑物的可能危害进行评估；非岩石 

或强风化岩石陡坡的坡度及构筑物场地与坡脚的高差均较大时， 

应估算局部地形导致其地震影响增大的后果。

4. 1 . 4 构筑物场地有液化侧向扩展且距常时水线1 0 0 m范围内 

时，应判明液化后土体流动和开裂的危险。

4. 2 地基和基础

4 . 2 . 1 地基基础现状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地基不均匀沉降 

引起上部结构开裂和倾斜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基础有无腐蚀、酥 

碱、松散或剥落。

4 . 2 .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现有构筑物，可不进行其地基基础 

的抗震鉴定：

1 丁类现有构筑物。

2 6度时的现有构筑物。

3 7 度时，地基基础现状无严重静载缺陷的乙类、丙类现 

有构筑物。

4 在基础主要受力层范围内，不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 

饱和粉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的乙类、丙类现有构筑物。

4. 2. 3 上部结构无因不均匀沉降产生裂缝和倾斜或虽有轻微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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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和倾斜但已稳定，且基础无腐蚀、酥碱、松散或剥落时，地基 

基础可评为无严重静载缺陷。

4 . 2 . 4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的地基基础，应根据 

烈度、设防类别、结构现状和基础类型，进行液化、震陷和抗震 

承载力的两级鉴定。符合第一级鉴定的规定时，应评为地基符合 

抗震要求，可不进行第二级鉴定。静载下已出现严重缺陷的地基 

基础，应同时校核其静载下的承载力。

4 . 2 . 5 地基基础的第一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下主要受力层存在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时，存在下 

列情况的构筑物，可不进行液化影响的判别：

1 ) 对液化沉陷不敏感的丙类构筑物；

2 )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有关液化初步判别要求的构筑物。

2 基础下主要受力层存在软弱土时，下列情况可不进行地 

震作用下的沉陷估算：

1) 6 度、7 度时或8 度、9 度时地基土静承载力特征值分 

别大于80kPa和 lOOkPa;

2) 8 度时，基础底面以下的软弱土层厚度不大于5 m。

3 采用桩基的构筑物，下列情况可不进行桩基的抗震验算：

1 ) 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 

可不进行桩基抗震验算的构筑物；

2 ) 位于斜坡但地震时土体稳定的构筑物。

4. 2 . 6 地基基础的第二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饱和土液化的第二级判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采用标准贯人试验判别法。 

判别时，可计人地基附加应力对土体抗液化强度的影响。存在液 

化土时，应确定液化指数和液化等级，并应提出相应的抗液化 

措施。

2 软弱土地基及8 度、9 度时，m 、IV类场地上的高耸构 

筑物，应进行地基和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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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7 现有构筑物天然地基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天然地基的竖向承载力，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的方法验算，其中，地基土 

静承载力特征值应改用长期压密地基土静承载力特征值，长期压 

密地基土静承载力特征值可按下式计算：

/sc = ?c/s (4. 2. 7)

式中：/sc—— 长期压密地基土静承载力特征值（kPa);

f s —— 地基土静承载力特征值（kPa)，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 B  50007的有关规 

定米用；

fc—— 地基土静承载力长期压密提高系数，可按表

4. 2. 7 米用。

表 4. 2. 7 地基土静承载力长期压密提高系数

使用年限与岩土类别
Po 丨 fs

1. 0 0. 8 0. 4 <0. 4

2 年以上的砾、粗、中、细、 

粉砂，5 年以上的粉土和粉质黏 

土，8 年以上地基土静承载力标 

准值大于lOOkPa的黏土

1. 20 1. 10 1.05 1. 00

注：1 伽为基础底面实际平均压应力（kPa);

2 使用年限不够或岩石、碎石土、其他软弱土，提高系数值均可取1.0。

2 承受水平力为主的天然地基验算水平抗滑时，抗滑阻力 

可采用基础底面摩擦力和基础正侧面土的水平抗力之和；基础正 

侧面土的水平抗力，可取其被动土压力的1/3; 抗滑安全系数不 

宜小于1. 1 ; 当刚性地坪的宽度不小于地坪孔口承压面宽度的3 

倍时，尚可利用刚性地坪的抗滑能力。

4. 2 . 8 低承台桩基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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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7 度 〜 9 度时，挡土结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外墙的稳定 

性验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有关挡土结构的规定执行。

4 . 2 . 1 0同一结构单元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时，宜 

根据地震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估算地震导致两部分地基的差 

异沉降，检查基础抵抗差异沉降的能力，并应检查上部结构相应 

部位在构造上抵抗附加地震作用和差异沉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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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5.1 一 般 规 定

5.1.1 6度和本标准各章节有具体规定时，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当 6 度第一级鉴定不满足要求时，可通过抗震验算进行综合抗震 

能力评定。

5 . 1 . 2 现有构筑物的抗震验算，应至少在两个主轴方向进行

验算。

5 . 2 地震作用和效应调整

5 . 2 . 1 现有构筑物的地震作用计算，当无具体方法时，可采用 

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 0 1 9 1等规定的方法 

计算。

5 . 2 . 2 现有构筑物的地震作用计算时的地震影响系数，可根据 

其后续使用年限对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规定的地震影响系数进行调整。地震影响系数的调整 

系数，可按表5. 2. 2 采用。

表 5. 2. 2 地震影响系数的调整系数

后续使用年限 

(年）
10 〜 30 40 50

调整系数 0. 75 0. 85 1. 00

注：1 按时程分析崔计算时，其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的最大值亦可按本表规定进 

行调整；

2 后续使用年限非表中数值时，调整系数可按插值法计算，小 于 10年可按 

10年采用；

3 甲类、乙类构筑物和尾矿坝进行地震作用计算时，调整系数宜取1.0。

5. 2 . 3 地下结构按多遇地震计算时的水平地震系数可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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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3-1采用；按设防地震计算时的水平地震系数可按表5. 2. 3- 

2 采用；竖向地震系数，可按相应水平地震系数值的2/3采用； 

多遇地震和设防地震的水平、竖向地震系数，亦可根据不同的后 

续使用年限按本标准表5. 2. 2 的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表 5. 2.3-1按多遇地震计算时的水平地震系数

烈 度 7 度 8 度 9 度

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 lg 0.15 兮 0. 2g 0. 3发 0. Ag

水平地震系数 0. 035 0. 055 0. 070 0. 105 0. 140

表5. 2.3-2按设防地震计算时的水平地震系数

烈 度 7 度 8 度 9 度

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 1互 0. 15^ 0. 2g 0. 3g 0. 4：g

水平地震系数 0. 10 0. 15 0. 20 0. 30 0. 40

5.2.4 8 度、9 度时的大跨度、长悬臂和高耸结构，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进行竖向地震 

作用计算。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和竖向地震作用系数，可根 

据不同的后续使用年限按本标准表5. 2. 2 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5 . 3 抗 震 验 算

5 . 3 . 1 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执行。

5 . 3 . 2 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S <  R / y ^  (5.3.2)

式中：S—— 结构构件内力（轴向力、剪力、弯矩等）组合的设 

计值；计算时，有关的荷载、特征周期、地震作 

用、作用分项系数、组合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采用； 

R——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计算时，可按现行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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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执行， 

各类结构材料强度的设计指标应按本标准附录A 采 

用，材料强度等级应按现场实际情况确定。A 类框 

架结构计人体系和局部构造影响计算综合抗震承载 

力时，其调整后的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设计值可按 

本标准公式（6. 1.5)计算；

7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取值。

5 . 3 . 3需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抗震变形验算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并应按本标准第5. 2. 2 条的规定对地震影响系数或地震加速度进 

行调整。

5 . 3 . 4现有砌体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 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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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

6.1 一 般 规 定

6 . 1 . 1 本章适用于框架与排架侧向连接的A 、B 类现浇或装配 

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的抗震鉴定，其适用的最大高度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A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时，框架的高度不 

宜超过55m。

2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时，框架适用的最 

大高度应符合表6. 1. 1 的要求；对结构布置不规则、有框支层的 

抗震墙结构或W 类场地上的框排架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应适当 

降低。

表 6. 1.1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m)

结构类型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0. 2g) 8 度 (0. 3^) 9 度

框架 55(50) 45(40) 35(30) 30(25) 19(14)

框架-抗震墙 120(110) 110(100) 90(80) 70(60) 45(40)

注 ：1 括号内的数值为设有筒仓的框架和框架-抗震墙的最大高度;

2 高度系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面部分）;

3 超过表内的高度时，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并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6 . 1 . 2 现有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应依据其设防烈度重点检 

查下列薄弱部位：

1 6 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楼 

梯间非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

2 7 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 款检查外，框架结构尚应检查 

梁柱节点的连接形式、跨数及不同结构体系之间的连接构造；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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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结构应检查屋盖中支承长度较小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出入口处 

女儿墙、高低跨封墙等构件的拉结构造。

3 8 度、9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2 款的规定检査外，尚 

应检查框架梁、柱的配筋，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结构体 

型的规则性，短柱分布，使用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排架结构应 

检查各支承系统的完整性、大型屋面板连接的可靠性、高低跨牛 

腿(柱肩）和各种柱变形受约束部位的构造，并应注意圈梁、抗风 

柱的拉结构造及平面不规则、墙体布置不匀称和相连建(构)筑物 

结构导致质量不均匀和刚度不协调的影响。

6 . 1 . 3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构件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梁、柱及其节点的混凝土可仅有少量微小开裂或局部剥 

落，钢筋不应有外露、锈蚀。

2 填充墙不应有明显开裂或与框架(排架)柱脱开。

3 主体结构构件（含屋盖支撑）不应有明显变形、倾斜或

歪扭。

4 不应有严重不均匀沉降。

6 . 1 . 4现有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 

的合理性、结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钢筋和横 

向箍筋的配置和构件连接的可靠性、支撑的完整性、填充墙等与 

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构件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结构 

的抗震能力进行鉴定。

当框架梁柱节点构造和排架各项构造、连接不符合规定时， 

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仅有出入口、人流通道处的填充 

墙或其他附属构件不符合规定时，可评为局部不满足抗震鉴定 

要求。

6.1.5 A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中的框架应进行两级鉴定。 

当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各项规定时，除 9度外可不进行抗震验算而 

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和9度时，除有 

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在第二级鉴定中其抗震承载力应按本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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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的规定进行验算。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中的框架应根据所属的抗震等级 

进行结构布置和构造检查，并应通过内力调整进行抗震承载力验 

算或按A 类框架计人构造影响对综合承载力进行评定。若按调 

整后的内力验算时，可按下式计算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设计值：

R a =  (6.1. 5)

式中：Ra—— 调整后的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设计值；

—— 体系影响系数；可按本标准第6. 2. 17条确定；

^2—— 局部影响系数；可按本标准第6. 2. 18条确定；

R——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6.1. 6 当砌体结构与框排架结构相连或依托于框排架结构时， 

应加大砌体结构所承担的地震作用，并按本标准第3 章的规定进 

行抗震鉴定；对框排架结构的鉴定，应计人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 

相连导致的不利影响。

6 . 1 . 7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应 

符合本标准第3 章的有关规定。

6.2 A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 I )第一级鉴定

6 . 2 . 1 现有 A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配式框架宜为整浇节点，8 度、9 度时不应为铰接 

节点。

2 乙类设防在8 度、9 度时，不宜为单跨框架结构，且按 

梁柱的实际配筋、柱轴向力计算的框架柱的弯矩增大系数，宜取 

大于1. 1。

3 8 度、9度时，现有结构体系宜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1)平面局部突出部分的长度不宜大于宽度，且不宜大于 

该方向总长度的30%;

2) 立面局部缩进的尺寸不宜大于该方向水平总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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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

3 )楼层侧移刚度不宜小于其相邻上层侧移刚度的70% ， 

且连续三层的总侧移刚度降低不宜大于50%;

4 )无砌体结构相连，且平面内的抗侧力构件及质量分布 

宜基本均匀、对称。

4 抗震墙之间无大洞口的楼盖、屋盖的长宽比不宜超过表 

6. 2. 1-1的规定，超过时应计入楼盖平面内变形的影响。

5 6 度 〜 8 度时厚度不小于240 m m、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 

低于 M2. 5，以及 9 度时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M5. 0 的抗侧力黏 

土砖填充墙，其平均间距不应大于表6. 2. 1-2的限值。

表6.2.1-1抗震墙之间无大洞口的楼盖、屋盖长宽比

楼盖、屋盖类别
烈 度

8 度 9 度

现浇、装配整体式 3. 0 2.0

装配式 2. 5 1. 0

表6.2.1-2抗侧力黏土砖填充墙平均间距的限值

总层数 三 四 五 六

间距(m) 17 14 12 11

6 . 2 . 2梁、柱、墙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6 度、7 度时不 

应低于C13，8 度、9 度时不应低于C18。

6.2.3 6 度 和 7 度 I 、 II类场地时，框架结构应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框架梁柱的纵向钢筋和横向箍筋的配置应符合非抗震设 

计的要求，其中，梁纵向钢筋在柱内的锚固长度，H P B 2 3 5级钢 

筋不宜小于纵向钢筋直径的2 5 倍，H R B 3 3 5级钢筋不宜小于纵 

向钢筋直径的3 0 倍；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 1 3 时，锚固长度应相 

应增加纵向钢筋直径的5 倍。

2 6度乙类设防时，框架的中柱和边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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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应少于0 . 5 %，角柱不应少于0.7% ，箍筋最大间距不宜大 

于纵向钢筋直径的8 倍且不宜大于150 m m，最小直径不宜小 

于 6 m m 0

6. 2.4 7 度HI、IV类场地和8 度、9度时，框架梁柱的配筋尚应 

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梁两端在梁高各一倍范围内的箍筋间距，8 度时不应大 

于 20 0 m m，9 度时不应大于150 m m。

2 在柱的上、下端，柱净高各1/6的范围内，丙类设防时， 

7 度IE、IY类场地和8 度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舛，间距不应大 

于 200mm; 9 度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秘，间距不应大于  

1 5 0 m m；乙类设防时，框架柱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宜 

按表 6. 2. 4 的要求检查。

表6. 2. 4 乙类设防时框架柱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烈度和场地

7 度 (0. I0g),

7 度（0. 1 5 g ) I、 

I I类场地

7 度（0. 15g)DI、

IV类场地，8 度(0.20互）， 

8 度 (0.30g)I、n 类场地

8 度(0. 30g) m  > 

IV类场地和9 度

箍筋最大间距 

(取较小值）
8d, 150mm 8d, 100mm 6d9 100mm

箍筋最小直径 8 m m 8 m m 1 0 m m

3 净高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大于4 的短柱，包括因嵌砌黏土 

砖填充墙形成的短柱，沿柱全高范围内的箍筋直径不应小于桃 •’ 
箍筋间距，8 度时不应大于15 0 m m，9 度时不应大于100 m m。

4 框架角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8 度时不宜小于0.8% ， 

9 度时不宜小于1 . 0 % ;其他各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8 度时 

不宜小于0 . 6 %，9 度时不宜小于0.8% 。

5 框架柱截面宽度不宜小于3 0 0 m m，8 度 DI、IV类场地和 

9 度时不宜小于400mm; 9 度时，框架柱的轴压比不应大于0. 8， 

筒仓支承柱的轴压比不应大于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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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8 度、9 度时，框架-抗震墙的墙板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 

规定检查：

1 抗震墙的周边宜与框架梁柱形成整体或有加强的边框。

2 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140 m m，且不宜小于墙板净高的 

1/30，墙板中竖向及横向钢筋的配筋率均不应小于0. 15% 。

3 墙板与楼板的连接，应能可靠地传递地震作用。

6. 2 . 6 砖砌体填充墙、隔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符合本标准 

第 3. 0.13条的规定。

6 . 2 . 7排架结构的屋盖的支撑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盖支撑布置应符合表6. 2. 7-1〜 表 6. 2. 7-3的要求，不 

符合要求时应增设。

2 屋架支撑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排架单元端开间有天窗时，天窗开洞范围内相应部位 

的屋架支撑布置要求应适当提高；

2) 8 度 〜 9 度时，柱距不小于1 2 m 的 托 架 （梁）区段及 

相邻柱距段的一侧（不等高排架为两侧）应有下弦纵 

向水平支撑；

3 ) 拼接屋架（屋面梁）的支撑布置要求，应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适当提高；

4 ) 跨度不大于1 5 m的无腹杆钢筋混凝土组合屋架，排架 

单元两端应各有一道上弦横向支撑，8 度时每隔3 6 m、 

9 度时每隔2 4 m尚应有一道；屋面板之间用混凝土连 

成整体时，可无上弦横向支撑。

3 屋盖支撑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 度 〜 9 度时，上、下弦横向支撑和竖向支撑的杆件应 

为型钢；

2) 8 度、9 度时，横向支撑的直杆应符合压杆要求，交叉 

杆在交叉处不宜中断，不符合时应加固；

3) 8 度HI、IV类场地且跨度大于2 4 m和 9 度时，屋架上 

弦横向支撑宜有较强的杆件和较牢固的端节点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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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 7-1 A 类排架结构的无檁屋盖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 度

6 度、7度 8 度 9 度

屋

架

支

撑

上弦横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排架单元端开间及柱间支撑开间 

各有一道；天 窗跨 度 大 于 6 m 时， 

天窗开洞范围的两端有局部的支撑 

一道

下弦横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排架单元端开 

间各有一道

跨中竖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同 上 弦 横 向  

支撑

两
端
竖
向
支
撑

屋架端部高度 

^ 9 0 0 m m
同非抗震设计

排架单元端开 

间及每隔 4 8 m 各 

有一道

屋架端部高度 

〉900mm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撑

同上弦横向支 

撑，且间距不大 

于 30m

天窗两侧竖向支撑

排架单元天  

窗端开间及每  

隔 4 2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天  

窗端开间及每  

隔 3 0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天窗 

端 开 间 及 每 隔  

1 8 m各有一道

表 6. 2.7-2 A 类排架结构的中间井式天窗无檁屋盖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 度

6度、7 度 8 度 9 度

上、下弦横向支撑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端开间及柱间支撑开间 

各有一道

上弦通长水平系杆 在天窗范围内屋架跨中上弦节点处有

下弦通长水平系杆 在天窗两侧及天窗范围内屋架下弦节点处有

跨中竖向支撑
在上弦横向支撑开间处有，位置与下弦通长系杆相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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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 7-2

支撑名称
烈 度

6度、7 度 8 度 9度

两
端
竖
向
支
撑

屋架端部高度 

^ 9 0 0 m m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 

撑，且间距不大 

于 48m

屋架端部高度 

〉900mm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同上弦横向 

支撑，且间距  

不大于48m

同上弦横向支 

撑，且间距不大

于 30m

表6. 2. 7-3 A 类排架结构的有檁屋盖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 度

6 度、7 度 8 度 9 度

屋
架
支
撑

上弦横向支撑 排架单元端开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端开间及 

排架单元 长度 大 于  

4 2 m时在柱间支撑开 

间各有一道

下弦横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竖向支撑

天
窗
架
支
撑

上弦横向支撑 排架单元的天窗端开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的天窗端 

开间及柱间支撑开间 

各有一道

两侧竖向支撑

排架单元的 

天窗端开间及  

每 隔 4 2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的  

天窗端开间及  

每 隔 3 0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的天窗端 

开间及每隔 1 8 m各有 

一道

6. 2. 8 现有排架柱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 度 m 、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有柱间支撑的排架 

柱，柱顶以下5 0 0 m m范围内，以及柱变位受约束的部位上下各 

3 0 0 m m 的范围内，箍 筋 直 径 不 宜 小 于 秘 ，间距不宜大于  

1 0 0 m m，当不符合时应加固。

2 8 度 El、IV类场地和9 度时，阶形柱牛腿面至吊车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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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上3 0 0 m m范围内，箍筋直径小于</>8或间距大于1 0 0 m m时 

宜加固。

3 支承低跨屋架的中柱牛腿（柱肩）中，承受水平力的纵 

向钢筋应与预埋件焊牢。

6 . 2 . 9 现有的柱间支撑应为型钢，其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当 

不符合时应增加支撑或采取其他相应措施：

1 7 度 m 、W 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排架单元中部应有一 

道上下柱柱间支撑，8 度、9度时单元两端宜各有一道上柱支撑； 

单跨排架两侧均有与柱等高且与柱可靠拉结的嵌砌纵墙，当墙厚 

不小于24 0 m m，开洞所占水平截面不超过总截面面积的50% ， 

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M2. 5 时，可无柱间支撑。

2 8 度时跨度不小于1 8 m的多跨排架中各柱和9 度时多跨 

排架各柱，柱顶应有通长水平压杆，此压杆可与梯形屋架支座处 

通长水平系杆合并设置，钢筋混凝土系杆端头与屋架间的空隙应 

采用混凝土填实。

3 7度in、iv类场地和8度I、n类场地，下柱柱间支撑的下节 

点在地坪以上时应靠近地面处；8度时ni、iv类场地和9度时，下柱 

柱间支撑的下节点位置和构造应能将地震作用直接传给基础。

6 . 2 . 1 0排架结构构件现有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不符合 

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1 7 度 〜 9 度时，檩条在屋架（屋面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宜 

小于5 0 m m，且与屋架（屋面梁）应焊牢，槽瓦等与檩条的连接 

体不应漏缺或锈蚀。

2 7 度 〜 9 度时，大型屋面板在天窗架、屋 架 （屋面梁）上 

的支承长度不宜小于5 0 m m，8 度、9 度时尚应焊牢。

3 天窗架与屋架，屋架、托架与柱子，屋盖支撑与屋架， 

柱间支撑与排架之间应有可靠连接；6 度、7 度时II形天窗架竖 

向支撑与T 形截面立柱连接节点的预埋件及8 度、9 度时柱间支 

撑与柱连接节点的预埋件应有可靠锚固。

4 8 度、9 度时，吊车走道板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5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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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墙抗风柱与屋架（屋面梁）上弦应有可靠连接。当抗 

风柱与屋架下弦相连接时，连接点应设在下弦横向支撑节点处。

6 天窗端壁板、天窗侧板与大型屋面板之间的缝隙不应为 

砖块封堵。

6. 2.1 1 黏土砖围护墙现有的连续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墙、山墙、高低跨封墙和纵墙横跨交接处的悬墙，沿 

柱高每隔10皮砖应有2舛钢筋与柱（包括抗风柱）、屋 架 （包括 

屋面梁）端部、屋面板和天沟板可靠拉结。高低跨排架的高跨封 

墙不应直接砌在低跨屋面上。

2 砖围护墙的圈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 度 〜 9度时，梯形屋架端部上弦和柱顶标高处应有现 

浇钢筋混凝土圈梁各一道，但屋架端部高度不大于 

9 0 0 m m时可合并设置；

2) 8 度、9 度时，沿墙高每隔 4 m 〜 6 m 宜有圈梁一道； 

沿山墙顶应有卧梁并宜与屋架端部上弦高度处的圈梁 

连接；

3 ) 圈梁与屋架或柱应有可靠连接；山墙卧梁与屋面板应 

有拉结；顶部圈梁与柱锚拉的钢筋不宜少于衫12，变 

形缝处圈梁和柱顶、屋架锚拉的钢筋均应有所加强。

3 预制墙梁与柱应有可靠连接，梁底与其下的墙宜有拉结。

4 位于出入口、高低跨交接处和披屋上部的女儿墙不符合 

本标准第3. 0.11条要求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6 . 2 . 1 2砌体内隔墙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独立隔墙的砌筑砂浆，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2. 5；厚度为2 4 0 m m时，高度不宜超过3 m。

2 一般情况下，到顶的内隔墙与屋架（屋面梁）下弦之间 

不应有拉结，但墙体应有稳定措施；当到顶的内隔墙必须和屋架 

下弦相接时，屋架下弦应有水平支撑。

3 8 度、9度时，排架平面内的隔墙和局部柱列间的隔墙应 

与柱柔性连接或脱开，并应有稳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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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 3 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符合本标准第6. 2. 1〜 6. 2. 12条 

的规定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 

时，可不再进行第二级鉴定，但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 

要求，且应对框排架结构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梁柱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的框架及8 度、9 度时乙类设 

防的单跨框架结构。

2 8 度、9 度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3。

3 与框架结构相连的承重砌体结构不符合要求。

4 仅有女儿墙、门脸、楼梯间填充墙等非结构构件不符合 

本标准第3. 0. 11条第2 款的有关要求。

5 本标准第6. 2. 1〜 6. 2. 12条的规定有多项不符合要求。

( I I )第二级鉴定

6 . 2 . 1 4平面较规则，且竖向布置连续的A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 

架结构，可采用平面结构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第二级鉴 

定，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附 

录 C 的简化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当平面布置不规则或竖 

向不连续时，宜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的有关规定进行抗震计算分析，并宜按本标准第5 章 

的规定进行构件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 

不作调整；尚可按本标准第6.2.21条的规定估算构造的影响， 

由综合评定进行第二级鉴定。

6. 2.1 5 现有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进行第二级鉴定时，应分别选择下列平面结构进行分析：

1 应至少在两个主轴方向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平面结构。

2 框架结构与承重砌体结构相连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 款 

的规定外，尚应选取连接处的平面结构。

3 有明显扭转效应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 款的规定外，尚 

应选取计入扭转影响的边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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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 6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P =  0^2 (6. 2. 16-1)

6y =  Vy/Ve (6. 2. 16-2)

式中：p 平面结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e 

I —— 楼层屈服强度系数； e

v y—— 楼层现有受剪承载力，可按本标准附录C 计算； 

v e—— 楼层的弹性地震剪力，可按本标准第 6.2.19条 

计算。

6.2.17 A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体系影响系数，可根据结 

构体系、梁柱箍筋、轴压比等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的程度和部 

位，按下列情况确定：

1 当结构体系、梁柱箍筋、轴压比等各项构造均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时，可 

取 1. 4。

2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标准第6. 3 节 B 类框排架结构的规 

定时，可取 1. 25。

3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节第一级鉴定的规定时，可取 1.0。

4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非抗震设计规定时，可取 0.8。

5 当结构受损伤或发生倾斜但已修复纠正，本条第1〜 4 款 

体系影响系数数值尚宜乘以0. 8〜 1. 0。

6. 2.1 8 局部影响系数可根据局部构造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的 

程度，采用下列三项系数选定后的最小值：

1 与承重砌体结构相连的框架，可取 0.80〜 0.95。

2 填充墙等与框架的连接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可取

0. 70〜 0. 9 5。

3 抗震墙之间楼盖、屋盖长宽比超过表6. 2. 1-1的规定值， 

可按超过的程度取0.6〜 0.9。

6 . 2 . 1 9楼层的弹性地震剪力，对规则结构可采用底部剪力法计 

算，地震作用可按本标准第5. 2 节的规定计算，地震作用分项系 

数可取1.0;对计及扭转影响的边榀结构，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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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的方法计算。当场地处于本标 

准第4.1. 3 条规定的不利地段时，地震作用尚应乘以增大系数1. 1 

〜 1.6。截面抗震验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6 . 2 . 2 0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可评定 

为满足抗震鉴k 要求；当不符合时应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不小于1. 0 的结构。

2 按本标准第5 章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并计入构造影 

响满足要求的结构。

6 . 2 . 2 1 下列情况的排架结构构件，应进行抗震验算：

1 8 度时，高低跨柱列、支承低跨屋盖的牛腿（柱肩）、高 

大山墙的抗风柱。

2 9 度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款规定外，尚应验算排架柱。

6.3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6 . 3 . 1现有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的抗震鉴定，应按表 

6. 3.1确定鉴定时所采用的抗震等级，并应按其所属抗震等级的 

要求核查抗震构造措施。

表 6.3.1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框架-抗震墙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烈 度

6 度 7度 8 度 9 度

框

架

不设贮仓 

的框架

高度

(m)
< 2 5 > 2 5 < 2 5 > 2 5 < 2 5 > 2 5 < 2 5

框架 四 二 二 二 二 -一 —

设贮仓

的框架

高度

(m)
< 2 0 > 2 0 < 2 0 > 2 0 < 2 0 > 2 0 < 2 0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

大跨度框架 三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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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3. 1

结构类型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框
架

in,
震
墙

不设贮仓 

的框架

高度

(m)
< 5 5 > 5 5 < 2 5

25〜  

55
> 5 5 < 2 5

25〜  

55
> 5 5 < 2 5

25〜  

45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 二 —

设贮仓

的框架

高度

(m)
< 5 0 > 5 0 < 2 0

20〜  

50
> 5 0 < 2 0

20〜  

50
> 5 0 < 2 0

20〜  

40

框架 四 — 四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

抗震墙 三 三 二 二 — —

注：1 场地为 I 类时，除 6 度外均可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震等级确定抗震 

构造措施要求，但相应的抗震验算要求不降低；

2 设置少量抗震墙的框排架结构，在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若底层框架承受 

地震倾覆力矩大于框架-剪力墙总地震倾覆力矩的50% ，其框架部分的抗 

震等级应按表中框架对应的抗震等级确定，抗震墙的抗震等级可与框架等 

级相同；

3 设有贮仓的框架（或框架-抗震墙）系指设有纵向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竖壁， 

且竖壁的高跨比不大于2. 5，大于2. 5 时应按不设筒仓确定；

4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大于1 8 m的框架；

5 乙类框排架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提高一度确定。

6. 3. 2 现有框排架结构的结构体系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一 、 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及设有筒仓的框架，宜为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可采用装 

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

2 乙类设防且为一、二级时不宜为单跨框架，8 度、9 度时 

按梁柱的实际配筋、柱轴向力计算的框架柱的弯矩增大系数宜取 

大于1.1。

3 框架结构宜按本标准第6. 2. 1 条的要求检查其规则性， 

不规则结构设有防震缝时，其最小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并应提高相关部位 

的鉴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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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的检查，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框架应双向布置，框架梁与柱的中线宜重合；

2 ) 梁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20 0 m m ; 梁截面的高宽比不宜 

大于4 ; 梁净跨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宜小于4;

3 ) 框架梁属于贮仓的竖壁时，可不受本条第1、2 款 

限制；

4 ) 框架柱的截面宽度和高度均不宜小于40 0 m m ; 柱的净 

高与截面高度之比宜大于4;

5 ) 钢筋混凝土排架柱不应为薄壁开孔或预制腹板的工字 

形柱；柱底至地坪以上5 0 0 m m高度范围内、阶形柱 

的上柱和牛腿处的各柱段，均应为矩形截面；

6 ) 框架柱轴压比不宜超过表6. 3. 2-1的规定，超过时宜 

采取措施；柱净高与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小于

4、1Y类场地上较高的框架结构，柱轴压比限值宜适当 

减小。

表 6. 3. 2 - 1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结构类型

抗震等级

— 二
三 四

贮仓支承柱 0. 65 0. 75 0. 85 0. 90

框架柱 0. 70 0. 80 0. 90 0. 95

框架-抗震墙 0. 80 0. 85 0. 90 0. 95

5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的结构布置，尚应按下列规定 

:：

1 ) 抗震墙宜双向布置，框架梁与抗震墙的中线宜重合；

2 ) 抗震墙宜贯通结构全高，且横向与纵向宜相连；

3 ) 结构平面较长时，纵向抗震墙不宜设置在端开间；

4 ) 抗震墙之间无大洞口楼盖、屋盖的长宽比不宜超过表 

6. 3. 2-2的规定；超过表6. 3. 2-2的规定时，应计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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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屋盖平面内变形的影响。

表 6. 3. 2-2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无大洞口的楼盖、屋盖长宽比

楼盖、屋盖类别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度

现浇、装配整体式 4. 0 4. 0 3.0 2. 0

装配式 3.0 3. 0 2. 5 不宜采用

5 ) 抗震墙墙板厚度不应小于160 m m，且不应小于层高的 

1/20，抗震墙周边应有梁（或暗梁）和端柱组成的 

边框。

6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的布置，尚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一、二级抗震墙和三级抗震墙加强部位的各墙肢应有 

翼墙、端柱或暗柱等边缘构件，暗柱或翼墙的截面范 

围 应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构 筑 物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 

G B  50191的规定检查；

2 ) 两端有翼墙或端柱的抗震墙墙板厚度，一级不应小于 

1 6 0 m m ,且不宜小于层高的1/20，二、三级不应小于 

1 4 0 m m ,且不宜小于层高的1/25。

7 钢筋混凝土柱排架结构的屋盖支撑布置和构造，尚应按 

下列规定检查：

1 ) 屋盖支撑应符合表6. 3. 2-3〜 表 6. 3. 2-5的规定，缺支 

撑时应增设；

2) 8 度、9 度时跨度不大于1 5 m 的薄腹梁无檩屋盖，可 

仅在排架单元两端各有一道竖向支撑；

3 ) 上、下弦横向支撑和竖向支撑的杆件应为型钢；

4) 8 度、9度时，横向支撑的直杆应符合压杆要求，交叉 

杆在交叉处不宜中断，不符合时应加固；

5 ) 柱距不小于1 2 m的托架（梁）区段及相邻柱距段一侧 

(不等高排架为两侧）应有下弦纵向水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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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2-3 B 类排架结构的无檩屋盖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 度

6 度、7 度 8 度 9 度

屋

架

支

撑

上弦横向支撑

屋架跨度小  

于 1 8 m 时同非 

抗震设计，跨 

度 不 小 于 18m 

时在排架单元  

端 开 间 各 有  

一道

排架单元端开间及柱间支撑开间 

各有一道；天窗开洞范围的两端有 

局部的支撑一道

上弦通长水平系杆
同 非 抗 震  

设计

沿屋架跨度 

不 大 于 1 5 m 有 

一道，装配整  

体式屋面可没 

有；围护墙在  

屋架上弦髙度 

有现浇圈梁时， 

其 端 部 处 可  

没有

沿屋架跨度不 

大 于 1 5 m 有一  

道，装配整体式  

屋面可没有；围 

护墙在屋架上弦 

高度有现浇圈梁 

时，其端部处可 

没有

下弦横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撑

跨中竖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撑

两
端
竖
向
支
撑

屋架端部高度 

^ 9 0 0 m m

同 非 抗 震  

设计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端开 

间及每隔 4 8 m 各 

有一道

屋架端部高度 

〉900mm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端  

开间及柱间支  

撑 开 间 各 有

一道

排架单元端开 

间、柱间支撑开 

间及每隔 3 0 m 各 

有一道

天窗两侧竖向支撑

排架单元天  

窗端开间及每  

隔 3 0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天  

窗端开间及每  

隔 2 4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天窗 

端 开 间 及 每 隔  

1 8 m各有一道

天窗上弦横向支撑
同 非 抗 震  

设计

天 窗 跨 度  

> 9 m 时，排架 

单元天窗开间  

及柱间支撑开  

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天窗 

端开间及柱间支 

撑开间各有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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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2-4 B 类排架结构的中间井式天窗无檩屋盖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 度

6 度、7 度 8 度 9 度

上、下弦横向支撑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排架单元端开间及柱间支撑开间 

各有一道

上弦通长水平系杆 在天窗范围内屋架跨中上弦节点处有

下弦通长水平系杆 在天窗两侧及天窗范围内屋架下弦节点处有

跨中竖向支撑
在上弦横向支撑开间处有，位置与下弦通长系杆相 

对应

两
端
竖
向
支
撑

屋架端部高度 

< 9 0 0 m m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 

撑，且间距不大 

于 48m

屋架端部高度 

> 9 0 0 m m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同上弦横向 

支撑，且间距  

不大于48m

同上弦横向支 

撑，且间距不大 

于 30m

表6. 3. 2-5 B 类排架结构的有檩屋盖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 度

6度、7 度 8 度 9度

排架单元端

开间及排架单 排架单元端开

元 长 度 大 于 间及排架单元长

屋

上弦横向支撑
排架单元端  

开间各有一道

6 6 m 的柱间支 

撑开间各有一  

道；天窗开窗

度大于4 2 m 的柱 

间支撑开间各有 

—道；

架 范围的两端各 天窗开窗范围

支 有局部的支撑 的两端各有局部

撑 一道 的上弦横向支撑

下弦横向支撑， 

跨中竖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一道

端部竖向支撑
屋架端部高度大于9 0 0 _ 时，排架单元端开间及柱 

间支撑开间各有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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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3. 2-5

上弦横向支撑

两侧竖向支撑

排架单元的  

天窗端开间各  

有一道

排架单元的  

天窗端开间及  

每 隔 3 6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的 

天窗端开间及  

每 隔 3 0 m 各有 

一道

排架单元的天 

窗端开间及每隔 

1 8 m各有一道

6 . 3 . 3 梁、柱、墙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 

一级的框架梁、柱和节点不宜低于C30。构造柱、芯柱和扩展基 

础不宜低于C15。

6 . 3 . 4 现有框架梁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梁端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2.5% ，且混凝土 

受压区高度和有效高度之比，一级不应大于0.25，二、三级不 

应大于0. 35。

2 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实际配筋量的比值，除应按计算 

确定外，一级不应小于0.5，二、三级不应小于0.3。

3 梁端箍筋实际加密区的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应按表6. 3. 4 的要求检查。

4 梁顶面和底面的通长钢筋，一、二级不应少于鉍14，且 

不应少于梁端顶面和底面纵向钢筋中较大截面面积的1/4，三、 

四级不应少于2^12。

5 加密区箍筋肢距，一、二级不宜大于20 0 m m，三、四级 

不宜大于25 0 m m。当纵向钢筋每排多于4 根时，每隔一根宜用 

箍筋或拉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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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4 梁端箍筋加密区的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抗震等级

加密区长度 

(采用较大值） 

(mm)

箍筋最大间距 

(采用最小值） 

(mm)

箍筋最小直径 

(mm)

— 2hh, 500 /ib/4, Sd, 100 10

二 1. 5Ab，500 /ib/4, 8d, 100 8

三 1. 5/ib，500 /ib/4, 8d, 150 8

四 1. 5/ib，500 /ib/4, 8d, 150 6

注：1 d 为纵向钢筋直径；hb为梁高•’

2 当框架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大于2 % 时，箍筋最小直径数值应增 

2mm0

6. 3 . 5 现有框架柱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柱实际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不应小于表6. 3. 5-1的规定。

表6. 3. 5 - 1柱纵向钢筋的最小总配筋率（％)

柱的类别

抗震等级

一 二 三 四

中柱和边柱 0. 8 0. 7 0. 6 0. 5

角柱和贮仓支承柱 1. 0 0. 9 0. 8 0. 7

注：对 IV类场地上较高的框排架结构，表中的数值应增加0.1。

2 柱箍筋在规定的范围内应加密，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 

和最小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爸，不宜低于表 6. 3. 5-2的 

要求；

2) 二级框架柱的箍筋直径不小于1 0 m m且箍筋肢距不大 

于 2 0 0 m m时，除柱根外最大间距可为150mm;

3 ) 三级框架柱的截面尺寸不大于4 0 0 m m时，箍筋最小 

直径应允许为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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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框架柱剪跨比不大于2 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8mm;

5 ) 贮仓支承柱、剪跨比不大于2 的框架柱，箍筋间距不 

应大于100 m m。

表6.3. 5 - 2框架柱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抗震等级
箍筋最大间距 

(采用较小值，_ )

箍筋最小直径 

(mm)

— 6d, 100 10

二 Sd, 100 8

三 8c/、150 (柱根 100) 8

四 8d, 150 (柱根 100) 6 (柱根8)

注：^ 为柱纵向钢筋最小直径；柱根指框架底层柱的嵌固部位。

3 柱箍筋的加密区范围，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 柱端，为 截 面 髙 度 （圆柱直径）、柱 净 髙 的 1/6和 

5 0 0 m m三者的最大值；

2 ) 底层柱为刚性地面上下各50 0 m m ;

3 ) 柱净髙与柱截面高度之比小于4 的 柱 （包括因嵌砌填 

充墙等形成的短柱）、一级框架的角柱、贮仓支承柱为 

全高。

4 加密区的箍筋最小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表 6. 3. 5-3的 

规定。一、二级时，净髙与柱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小于4 

的柱的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1.0% 。

5 柱加密区箍筋肢距，一级不宜大于20 0 m m，二级不宜大 

于 25 0 m m，三、四级不宜大于30 0 m m，且每隔一根纵向钢筋宜 

在两个方向有箍筋约束。

6 柱非加密区的实际箍筋量不宜小于加密区的50% ，且箍 

筋间距，一、二级不应大于纵向钢筋直径的10倍，三级不应大 

于纵向钢筋直径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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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3 . 5 - 3柱加密区箍筋最小体积配箍率（％)

抗震等级 箍筋形式
柱轴压比

<0. 4 0. 4〜 0. 6 >0. 6

一

普通箍、复合箍 0. 8 1. 2 1. 6

螺旋箍 0. 8 1. 0 1. 2

—

普通箍、复合箍 0. 6 〜 0. 8 0. 8〜 1. 2 1. 2 〜 1_ 6

螺旋箍 0. 6 0. 8 〜 1. 0 1.0〜 1. 2

-
普通箍、复合箍 0. 4〜 0. 6 0. 6〜 0. 8 0. 8〜 1. 2

螺旋箍 0. 4 0. 6 0.8

注：1 普通箍指单个矩形箍；复合箍指由矩形、多边形或拉筋组成的箍筋;

2 剪跨比不大于2 的柱宜采用井字复合箍，其体积配箍率不应小于1. 2 %，9 

度一级时不应小于1.5%;

3 筒仓支承柱宜为井字复合箍，其体积配箍率不应小于1.5%;

4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C 3 5且采用n 级钢筋的箍筋时，最小体积配箍率可 

按表中规定的数值乘以折减系数0. 85，但不应小于0. 4 %  ；

5 井字复合箍的肢距不大于2 0 0 m m且直径不小于1 0 m m 时，可采用表中螺 

旋箍的最小配箍率。

6. 3. 6 框架节点核芯区内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宜按本标 

准表 6. 3. 5-2检查，一 、二 、三级的体积配箍率分别不宜小于 

1 . 0 %、0. 8 %、0 . 6 %，但 轴 压 比 小 于 0 . 4时仍按本标准表

6. 3. 5-3 检查。

6 . 3 . 7抗震墙墙板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抗震墙墙板横向、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均不应小于 

0. 2 5 % , 并应配置双排钢筋；钢筋间距不应大于30 0 m m，直径 

不 应 小 于 8 m m ; 拉 筋 直 径 不 应 小 于 6 m m ，间距不应大  

于 60〇m m o

2 抗震墙边缘构件的配筋，应符合表 6. 3. 7 的要求；当剪 

力墙因设置门洞而使边框柱成为独立柱时，该边框柱沿全高范围 

的箍筋配置宜符合本标准第6. 3. 5 条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的构造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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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7 抗震墙边缘构件的配筋要求

抗震等级 纵向钢筋
箍 筋

最小直径 最大间距（mm )

一级 0. 015AC 多8 100

二级 0. 012AC 150

三级
0. 005AC 或 2多 14 

中的较大值
多6 150

四级 2多12 150

注：A e为边框柱或暗柱的截面面积；对翼柱A e取 （1.5&〜 2.062) 的截面面积。

6 . 3 . 8钢筋的接头和锚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 B  50010的有关规定。

6. 3. 9 框架结构砌体填充墙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砌体填充墙在平面和竖向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2 不约束框架变形的砌体填充墙，宜与框架柱柔性连接， 

墙体与柱边应留有不小于3 0 m m 的缝隙，并应填充柔性填料， 

但墙顶应与框架梁紧密结合。

3 砌体填充墙与框架为刚性连接时，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具有抗侧力作用的实心砖墙应嵌砌在框架平面内且与 

梁柱紧密结合，墙厚不应小于24 0 m m , 砂浆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M5;

2 ) 沿框架柱高每隔5 0 0 m m应有2彡6拉筋，拉筋伸入填充 

墙内长度，一 、 二级框架宜沿墙全长拉通；三、四级 

框架不应小于墙长的1/5且不小于700mm;

3 ) 墙长度大于5 m 时，墙顶部与梁宜有拉结措施，墙高 

度超过4 m 时，宜在墙高中部有与柱连接的通长钢筋 

混凝土水平系梁。

6. 3.1 0 现有排架柱的构造与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列范围内排架柱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 0 m m，最小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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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直径应符合表6. 3. 1 0的规定。不满足要求时应加固：

1 ) 柱顶以下5 0 0 m m，且不小于柱截面长边尺寸；

2 ) 阶形柱牛腿面至吊车梁顶面以上300mm;

3 ) 牛腿或柱肩全高；

4 ) 柱底至设计地坪以上500mm;

5 ) 柱间支撑与柱连接节点和柱变位受约束的部位上下 

各 3 0 0 m m。

表6. 3.1 0 排架柱加密区的最小箍筋直径（mm)

加密区位置

烈度和场地类别

6 度和7 度 I 、 

n 类场地

7度 in、iv类场地 

和 8 度 I 、n 类场地

8 度 m 、iv类 

场地和9度

一■般柱头、柱根 8 8 8

上柱、牛腿、 

有支撑的柱根
8 8 10

有支撑的柱头，柱 

变位受约束的部位
8 10 10

2 支承低跨屋架的中柱牛腿（柱肩）中，承受水平力的纵 

向钢筋与预埋件应焊牢。6 度、7 度时，承受水平力的纵向钢筋 

不应少于鉍12，8 度时不应少于鉍14，9 度时不应少于鉍16。

6. 3 . 1 1 现有的柱间支撑应为型钢，其斜杆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宜 

大于55°。柱间支撑布置应按下列规定检查，不符合时应增加支 

撑或采取其他相应措施：

1 排架单元中部应有一道上下柱柱间支撑，有吊车或8 度、 

9度时，单元两端宜各有一道上柱支撑。

2 柱间支撑斜杆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6. 3. 1 1的规定。交 

叉支撑在交叉点应设置节点板，其厚度不应小于1 0 m m，斜杆与 

该节点板应焊接，与端节点板宜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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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1 柱间支撑交叉斜杆的长细比限值

位 置
烈 度

6 度 7度 8 度 9 度

上柱支撑 250 250 200 150

下柱支撑 200 200 150 150

3 8 度时跨度不小于1 8 m的多跨排架中柱和9 度时多跨排 

架各柱，柱顶应有通长水平压杆，水平压杆可与梯形屋架支座处 

通长水平系杆合并设置，钢筋混凝土系杆端头与屋架间的空隙应 

采用混凝土填实。

4 下柱支撑的下节点位置和构造应能将地震作用直接传给 

基础。6 度、7 度时，下柱支撑的下节点在地坪以上时应靠近地 

面处。

6 . 3 . 1 2排架结构构件现有的连接构造应按下列规定检查，不符 

合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1 有檩屋盖的檩条在屋架（屋面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宜小 

于 5 0 m m，且与屋架（屋面梁）应焊牢；双脊檩应在跨度1/3处 

相互拉结；槽瓦、瓦楞铁、石棉瓦等与檩条的连接件不应漏缺或 

锈蚀。

2 大型屋面板应与屋架（屋面梁）焊牢，靠近柱列的屋面 

板与屋架（屋面梁）的连接焊缝长度不宜小于80mm; 6 度、7 

度时，有天窗排架单元的端开间，或 8 度、9 度各开间，垂直屋 

架方向两侧相邻的大型屋面板的顶面宜相互焊牢；8 度、9 度时， 

大型屋面板端头底面的预埋件宜采用角钢，并宜与主筋焊牢。

3 突出屋面天窗架的侧板与天窗立柱宜用螺栓连接。

4 屋 架 （屋面梁）与柱子的连接，8 度时宜为螺栓，9 度时 

宜为钢板铰或螺栓；屋 架 （屋面梁）端部支承垫板的厚度不宜小 

于 1 6 m m ; 柱顶预埋件的锚筋，8 度时不宜少于从14，9 度时不 

宜少于4糾6，有柱间支撑的柱子，柱顶预埋件尚应有抗剪钢板; 

柱间支撑与柱连接节点预埋件的锚件，8 度 01、1Y类场地和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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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宜为角钢加端板，其他情况可采用HRB 3 3 5、H R B 4 0 0钢筋， 

但锚固长度不应小于锚筋直径的30倍。

5 山墙抗风柱与屋架（屋面梁）上弦应有可靠连接；当抗 

风柱与屋架下弦相连接时，连接点应设在下弦横向支撑节点处； 

且下弦横向支撑的截面和连接节点应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6 . 3 . 1 3排架结构的黏土砖围护墙现有的连接结构，应按下列规 

定检查：

1 纵墙、山墙、局低跨封墙和纵横跨父接处的悬墙，沿柱 

高每隔不大于5 0 0 m m均应有2舛钢筋与柱（包括抗风柱）、屋架 

(包括屋面梁）端部、屋面板和天沟板可靠拉结。高低跨排架的 

高跨封墙不应直接砌在低跨屋面上。

2 砖围护墙的圈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梯形屋架端部上弦和柱顶标髙处应有现浇钢筋混凝土 

圈梁各一道，但屋架端部髙度不大于9 0 0 m m时可合 

并设置；

2) 8 度、9度时，应按上密下疏的原则沿墙高每隔4 m 有 

圈梁一道；沿山墙顶应有卧梁并宜与屋架端部上弦高 

度处的圈梁连接，不等高排架的高低跨封墙和纵横跨 

交接处的悬墙中，圈梁的竖向间距不应大于3m;

3 ) 圈梁宜闭合，当柱距不大于6 m 时，圈梁的截面宽度 

宜与墙厚相同，高度不应小于18 0 m m，其配筋在6 度 

〜 8 度时不应少于知12，9 度时不应少于4彡14; 排架 

转角处柱顶圈梁在端开间范围内的纵筋，6度 〜 8 度时 

不宜少于掉 14，9 度时不应少于衫 16，转角两侧各 

l m 范围内的箍筋直径不宜小于邦，间距不宜大于 

1 0 0 m m；各圈梁在转角处应有不少于3 根且直径与纵 

筋相同的水平斜筋；

4 ) 圈梁与屋架或柱应有可靠连接；山墙卧梁与屋面板应 

有拉结；顶部圈梁与柱锚拉的钢筋不宜少于分12，且 

锚固长度不宜小于钢筋直径的35倍；变形缝处圈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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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顶、屋架锚拉的钢筋均应有所加强。

3 墙梁宜为现浇；当采用预制墙梁时，预制墙梁与柱应有 

可靠连接，梁底与其下的墙顶宜有拉结；排架转角处相邻的墙 

梁，应相互可靠连接。

4 女儿墙可按本标准第3. 0.12条的规定检查，位于出人 

口、高低跨交接处和披屋上部的女儿墙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相应 

措施。

6 . 3 . 1 4排架结构的砌体内隔墙的构造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独立隔墙的砌筑砂浆，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  

于 M2. 5。

2 到顶的内隔墙与屋架（屋面梁）下弦之间不应有拉结， 

但墙体应有稳定措施。

3 隔墙应与柱柔性连接或脱开，并应有稳定措施，顶部应 

有现浇钢筋混凝土压顶梁。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6 . 3 . 1 5现有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

5. 2 节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乙类框排架结构尚应进行罕 

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当框架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不满足 

本标准第6. 3. 1〜 6. 3. 9 条的要求时，可按本标准第6. 2 节的方 

法计入构造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6 度和7 度 I 、[[类场地，柱 

高不超过1 0 m且两端有山墙的单跨及等高多跨B 类排架结构， 

当抗震构造措施符合本节有关规定时，可不进行截面抗震验算； 

其他 B 类排架结构，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 

承载力验算。

6 . 3 . 1 6框架结构构件截面抗震验算时，其组合内力设计值的调 

整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 的规定，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 E 的规定。当场地处于本标准第4. 1. 3 条规定的不利地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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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作用尚应乘以增大系数1. 1〜 1. 6。

6 . 3 . 1 7计人黏土砖填充墙抗侧力作用的框架结构，可按本标准 

附录F 进行抗震验算。

6.3.18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体系影响系数，可根据结构 

体系、梁柱箍筋、轴压比、墙体边缘构件等构造符合鉴定要求的 

程度和部位，按下列情况确定：

1 当结构体系、梁柱箍筋、轴压比、墙体边缘构件等各项 

构造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 

规定时，可取 1. 1。 '

2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标准第6. 3. 1〜 6. 3. 14条的规定时， 

可取 1.0。

3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标准第6. 2 节 A 类框架结构鉴定的 

规定时，可取 0.8。

4 当结构受损伤或发生倾斜但已修复纠正时，本条第1〜 3 

款的体系影响系数值尚宜乘以0.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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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框排架结构

7.1 一 般 规 定

7. 1.1 本章适用于多层钢框架或钢框架-支撑结构与单层排架侧 

向组成的框排架结构的抗震鉴定。

7 . 1 . 2抗震鉴定时，应重点检查承重梁、柱、楼板的钢材材质、 

厚度和连接，支撑连接节点，墙体与承重结构的连接，场地条件 

的不利影响，设备的振动和偏心等。

7 . 1 . 3排架突出屋面的天窗架，宜为刚架或桁架结构，天窗的 

端壁板与挡风板，宜为轻质材料。

7 . 1 . 4框排架结构的布置，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平面形状复杂、高度差异大或楼层荷载相差悬殊时，宜 

设置防震缝。设置防震缝时，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2 料斗等设备穿过楼层且支承在下部楼层时，设备重心宜 

接近楼层的支点处。同一设备穿过两个以上楼层时，宜在非设备 

重心处的楼层作为支座，必要时可另选一层加设水平支承点。

3 设备为自承重时，设备应与主体结构分开。

4 8度、9度时，与框排架结构贴建的生活间、变电所、炉子 

间和运输走廊等附属建（构）筑物，宜有防震缝分开。防震缝宽度 

宜符合本标准第6章有关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规定值的1. 5倍。

5 排架结构端部不宜为山墙承重，宜设有屋架。

6 8 度、9 度时，工作平台宜与排架柱脱开或柔性连接。

7 8 度、9 度时，砖围护墙宜为外贴式，不宜为~'侧有墙另 

一侧敞开或一侧外贴而另一侧嵌砌等，但单跨排架可两侧均为嵌 

砌式。

8 8 度、9 度时仅一端有山墙的敞开端和不等高排架的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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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等，应具有抗扭转效应的构造措施。

7 . 1 . 5框排架结构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柱、梁、屋架、檩条、支撑等受力构件应无明显变形、 

锈蚀、裂纹等缺陷。

2 构件和节点的焊缝外形宜均匀、成型较好，应无裂纹、 

咬边等缺陷。

3 连接螺栓和铆钉应无松动或断裂、掉头、错位等损坏

情况。

7.1.6 8 度和9 度时，排架的纵向天窗架宜从结构单元端部第 

二个开间开始设置，如不满足要求在第一个开间设置时屋盖局部 

应增设上弦横向支撑。

7 . 1 . 7框排架结构应设置完整的屋盖支撑和柱间支撑系统，结 

构应具有整体刚度和空间工作性能。排架柱间支撑系统，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7 . 1 . 8框排架结构围护墙和非承重内墙的构造，宜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砌体围护墙与框排架结构的连接，宜为不约束结构变形 

的柔性连接。

2 框架结构的砌体填充墙与框架柱为非柔性连接时，其平 

面和竖向布置宜对称、均匀且上下连续。

7 . 1 . 9框排架结构的抗震鉴定，应包括抗震措施鉴定和抗震承 

载力验算。当符合本章各项规定时，应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当不符合本章各项规定时，可根据构造和承载力的不符合的程 

度，通过综合分析确定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对策。

7.2 A 类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工）抗震措施鉴定

7. 2.1 排架屋盖支撑布置，应 符 合 本 标 准表 6.2. 7-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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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7-3的规定。

7.2.2 A 类框排架结构的抗震措施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的梁柱为刚接时，梁翼缘与柱宜为全焊透焊接；梁 

腹板与柱可为高强度螺栓连接或双边角焊缝连接，8 度、9 度时 

不宜为普通螺栓连接。

2 柱的长细比，7 度和8 度时不宜超过150，9 度时不宜超 

过 120。

3 梁柱板件宽厚比限值，应符合表7. 2. 2 的要求。

表7.2. 2 A 类框排架结构的梁柱板件宽厚比限值

板件名称 7 度、8 度 9 度

工字形截面翼缘外伸部分 13 12

柱 箱形截面壁板 40 36

工字形截面腹板 50 46

梁
工字形截面和箱形截面翼缘外伸部分 13 12

箱形截面翼缘在两腹板间的部分 34 32

4 多层框架的纵向柱间支撑布置，宜符合本标准第7. 3. 1 

条第4 款的要求。

( H ) 抗震承载力验算

7.2.3 A 类框排架结构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良好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框排架结构，可不进行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6 度时，单层排架和与其侧面连接的多层框架组成的 

框排架结构；

2) 7 度 I 、n 类场地时的等高多跨的轻屋盖单层排架 

结构；

3) 7度、8 度时，符合本节抗震措施鉴定要求的框排架 

结构。

2 不符合本条第1 款规定时，可按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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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抗震承载力验算，验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7.3 B 类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7.3.1 B 类框排架结构的抗震措施鉴定，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传递地震作用的框架梁柱连接、柱间支撑端部连接等主 

要构件连接节点，宜为焊接或高强度螺栓连接，亦可为栓焊混合 

连接。8 度和9 度时，主要承重构件的重要传力连接节点不应为 

普通螺栓连接。所有焊接连接中，不得采用间断焊缝。8 度、9 

度时的主要节点，不宜为承压型髙强度螺栓连接。

2 排架的外包砌体墙及多层框架的轻质砌块墙，其墙体与 

柱、梁和构造柱之间宜有舛@ 5 0 0 的钢筋拉结；8 度和9 度为嵌 

砌砖墙时，墙柱之间宜为柔性无约束的构造。

3 多跨排架的中跨柱距与边跨柱距不等时，屋盖结构单元 

的全长应设置纵向水平支撑，并应与屋盖横向支撑形成封闭的支 

撑体系。在一个结构单元内，多跨排架中相邻两跨纵向长度不等 

时，在屋盖阴角处宜设有局部的纵向水平支撑。

4 多层框架纵向柱间支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支撑宜设置在柱列中部附近，当纵向柱数较少时，亦 

可在两端设置；多层多跨框排架纵向柱间支撑的布置， 

应靠近质心，并避免上、下层刚心的偏移；

2 ) 多层框架柱列侧移刚度相差较大或各层质量分布不均， 

且结构可能产生扭转时，在单层与多层相连处应沿全 

长设置纵向支撑。

5 排架的柱间支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结构单元中部应有一道上下柱间支撑；8 度、9 度时， 

单元两端宜各有一道上柱支撑；

2 ) 柱间支撑斜杆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 7.3.1的规定。 

交叉支撑在交叉处应设有厚度不小于1 0 m m 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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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斜杆与节点板应焊接连接。

表 7. 3 . 1 柱间支撑交叉斜杆的长细比限值

位置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上柱支撑 250 250 200 150

下柱支撑 200 200 150 150

3) 8 度时跨度不小于1 8 m 的多跨排架中柱和9 度时的多 

跨排架各柱，柱顶应有通长水平压杆，水平压杆可与 

梯形屋架支座处通长水平系杆合并设置；

4 ) 下柱支撑的下节点位置和构造，应能将地震作用直接 

传至基础。6 度、7 度时，下柱支撑的下节点在地坪以 

上时应靠近地面处。

6 排架的屋盖支撑布置，应符合本标准表 6. 3. 2-3〜表

6. 3. 2-5的规定。

7 . 3 . 2多层框架刚接节点在梁翼缘与柱焊接处，柱腹板应设置 

横向加劲肋；8 度和9 度时，横向加劲肋厚度不宜小于相对应的 

梁翼缘厚度。

7. 3 . 3 柱的长细比，7 度、8 度时不应超过150，9 度时不应超 

过 120。

7. 3 . 4 梁柱板件宽厚比，应符合表7. 3. 4 的要求。

表 7.3.4 B 类框排架结构的板件宽厚比限值

板件名称 7度、8 度 9 度

工字形截面翼缘外伸部分 13 11

柱 箱形截面壁板 40 36

工字形截面腹板 48 44

梁

工字形截面和箱形截面翼缘外伸部分 13 11

箱形截面翼缘在两腹板间的部分 3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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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7.3.5 6 度和 7 度 I 、 II类场地，且风荷载大于0. 5 M P a的单 

跨和等高多跨的轻屋盖排架结构，当抗震措施符合本章规定时， 

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其他 B 类框排架结构均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 

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纵向和横向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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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 廊

8.1 一 般 规 定

8 . 1 . 1 本章适用于下列通廊的抗震鉴定：

1 硇体支承结构通廊和砖混结构通廊中的廊身砌体结构或 

混合支承结构通廊中的砌体支承结构。

2 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

3 钢结构通廊。

8 . 1 . 2 通廊结构的外观和内在质量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廊结构不应有明显的倾斜或变形。

2 砲体结构不应有明显的疏松、开裂或外闪。

3 混凝土构件不应有严重的腐蚀和剥落，钢筋应无外露和 

锈蚀。

4 钢结构构件应无明显腐蚀、损伤、断裂，地脚螺栓应无 

松动、断裂或严重腐蚀。

8 . 1 . 3通廊的端部与相邻建（构）筑物之间，6度、7 度时宜设 

防震缝；8 度和9 度时，应设防震缝。

8 . 1 . 4 通廊防震缝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支承结构通廊，两端与建(构)筑物脱开或一端 

脱开、另一端支承在建(构)筑物上且为滑(滚)动支座时，其与建 

(构)筑物之间的防震缝最小宽度，当邻接处通廊屋面高度不大于 

1 5 m时，可为7 0 m m ; 当高度大于1 5 m时，6度 〜 9 度相应每增加 

高度 5 m、4 m、3 m、2 m , 防震缝宜再加宽2 0 m m。

钢支承结构的通廊，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承结构通廊的防震 

缝最小宽度的1.5倍。

2 一端落地的通廊，落地端与建（构）筑物之间的防震缝 

最小宽度，不宜小于5 0 m m ; 另一端防震缝最小宽度不宜小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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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1款规定宽度的1/2加 2 0 m m。

3 通廊中部设置防震缝时，防震缝的两侧均宜设有支承结 

构，防震缝宽度宜符合本条第1款规定。

4 当地下通廊设置防震缝时，宜设置在地下通廊转折处或 

变截面处，以及地下通廊与地上通廊或建（构）筑物的连接处； 

地下通廊的防震缝宽度，不宜小于5 0 m m。

5 地下通廊与地上通廊之间的防震缝，宜在地下通廊底板 

高出地面不小于5 0 0 m m处设置。

8 . 1 . 5建 （构）筑物上支承通廊的横梁及支承结构的肩梁，宜 

符合下列规定：

1 横梁、肩梁与通廊大梁连接处宜设有支座钢垫板，其厚 

度不宜小于1 6 m m。

2 7 度 〜 9 度时，钢筋混凝土肩梁支承面的预埋件，宜设有 

垂直于通廊纵向的抗剪钢板，抗剪钢板宜设有加劲板。

3 通廊大梁与肩梁间，宜为螺栓连接。

4 钢筋混凝土横梁、肩梁，宜为矩形截面；不宜在横梁上 

伸出短柱作为通廊大梁的支座。

8 . 1 . 6当通廊跨间承重结构支承在建（构）筑物上时，宜为滑 

(滚）动等支座形式，并应有防止落梁的措施。

8 . 2 砌体结构通廊

( I )抗震措施鉴定

8 . 2 . 1砖混结构通廊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通廊结构布置及 

其连接构造、主要砌体结构的材料强度等级和砌筑质量。

8.2 . 2 通廊与其支承的建（构）筑物之间应有合理的连接构造。 

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8 . 2 . 3通廊与毗邻建（构）筑物之间设有防震缝分隔时，防震 

缝的宽度应符合本标准第8. 1.4条的规定。不符合要求时，应分 

析碰撞可能造成的损坏，并应采取相应的抗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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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8 度HI、W 类场地和9度时，不应为砌体支承结构。

8.2.5 6度、7 度和8 度 I 、II类场地时，通廊砌体支承结构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承结构不应为无筋砌体支墩。

2 支承结构为砖墙、砖拱时，应为平面封闭或箱形结构。

8 . 2 . 6 通廊的砌体支承结构为箱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 厚 不 应 小 于 24 0 m m，黏土砖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 U 5 . 0，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2. 5。墙体顶部应有封闭圈梁 

(卧梁），并应与廊身钢筋混凝土大梁可靠连接。内部横墙间距不 

应大于12m。

2 墙体沿高度每隔4 m 应有~'道圈梁。

3 8 度、9 度时，墙体的四角和内外墙交汇处应设有构造 

柱，其最小截面可为2 4 0 m m X 1 8 0 m 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 

于 C15，纵向钢筋不宜小于衫12。

8.2.7 8 度、9 度时，混合支承结构通廊单元内，宜设有钢筋混 

凝土四柱式框架支架。

8 . 2 . 8砖砌体廊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廊身为预制钢筋混凝土屋面板时，墙顶应设有钢筋混凝 

土檐口圈梁。墙体檐口圈梁与构造柱之间应有钢筋拉结。

2 墙体应设有构造柱，6 度 〜 9 度时，构造柱的间距分别不 

宜大于 8 m 、6 m、5 m、4 m 0

3 屋面板与檐口圈梁之间、底板与纵向大梁之间，均应有 

可靠连接。

4 轻型屋面的承重构件应与廊身砖墙有可靠连接，通廊单 

元两端均应各设有一道屋面横向水平支撑。

8 . 2 . 9砌体支承结构与钢或钢筋混凝土支架混合支承时，其砌 

体支承结构应按提高一度设防要求进行抗震措施鉴定。

( E ) 抗震承载力验算

8 . 2 . 1 0满足抗震措施鉴定要求的下列砖混结构通廊，可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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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承载能力验算，可直接判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 地下通廊。

2 6度和7 度 I 、 n 类场地时的砖混结构通廊和砌体支承

结构通廊。

8 . 2 . 1 1下列通廊的砌体支承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 

震承载力验算：

1 7 度 m 、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砖混结构通廊和砌体 

支承结构通廊的支承结构。

2 8 度和9 度时，混合支承结构通廊中的砌体支承结构。

8 . 3 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

( I )抗震措施鉴定

8 . 3 . 1现有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的抗震鉴定，应根据其设防烈 

度重点检查下列薄弱部位：

1 6 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的构件、部件，其中包括通 

廊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以及通廊与支承建（构）筑 

物、毗邻建（构）筑物间非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

2 7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款检查外，尚应检查通廊结构的 

布置及连接构造，其中应包括通廊大梁上的门架(或立柱)与支承 

梁的连接，通廊底板、屋盖结构的布置与连接构造，通廊大梁(桁 

架)与支架结构的连接与构造，支架梁柱节点的连接方式。

3 8 度、9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2 款检查外，尚应检查 

通廊大梁（桁架）、通廊支架梁柱的配筋、材料强度等级，以及 

通廊与支承建（构）筑物、毗邻建（构）筑物间相互作用的不利 

影响等。

8 . 3 . 2 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支承结构应无明显歪扭、倾斜，构件连接应无明显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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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动、腐蚀和其他破坏。

2 屋盖和底板应无明显变形、开裂、渗漏和钢筋锈蚀。

3 围护墙体应无明显开裂、位移或与主体结构脱开，砖砌 

体廊身应符合本标准第8. 2. 8 条的要求。

4 大梁等承重构件应无明显裂缝或大面积剥落，钢筋应无 

外露和锈蚀。

5 结构构件应无其他损伤。

8.3.3 8 度、9 度时，框架式支承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横梁净跨度大于4 倍截面高度时，横梁两端在长度为 

截面高度范围内宜设有加密的封闭箍筋，其间距不宜大于横梁截 

面高度1/4、纵向钢筋直径的6倍和1 5 0 m m中的最小值。

2 当横梁净跨度不大于4 倍截面高度时，横梁的全长均宜 

设有本条第1款要求的封闭箍筋。

3 当柱间设有填充墙时，A 类和 B 类通廊的填充墙应分别 

符合本标准第3. 0. 13条和第3. 0. 14条的有关要求。

8.3.4 8 度、9 度时，通廊大梁（桁架）与其支承结构的连接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钢筋混凝土大梁（桁架）端部与支承结构肩梁间， 

宜为焊接连接或螺栓连接。支承结构顶部预埋件的锚筋，8 度时 

不宜小于鋅14，9 度时不宜小于知16。

2 当本条第1 款的连接为螺栓连接时，螺栓直径不宜小 

于 M 2 0 o

3 钢筋混凝土大梁（桁架）端部不应支承于短柱支座上。

4 大跨度大梁（桁架）端部底面与支承结构顶面连接处， 

均应设有支座垫板。

5 通廊落地端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支墩的锚栓直径不宜小 

于 M 2 0。

8. 3 . 5 通廊大梁（桁架）支承在建（构）筑物上时，宜为滑动 

或滚动等支座，并应有防止落梁的限位措施。

8 . 3 . 6 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的防震缝设置，应符合本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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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条的规定。

8.3.7 8 度和9 度时，混合支承或支架支承的重型通廊，在每 

个通廊单元中应设有钢筋混凝土四柱式框架支架。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8. 3 . 8 当抗震措施符合本节第8. 3.1〜 8. 3. 7 条的要求时，下列 

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可不进行抗震承载能力验算，可直接判定为 

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 露天式和半露天式通廊。

2 6 度、7 度和8 度 I 、II类场地时，轻质材料围护墙和轻 

型屋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

3 6 度和7 度 I 、n 类场地时，廊身为钢筋混凝土桁架壁 

板合一式通廊。

4 6 度、7 度时，廊身为钢筋混凝土箱形结构的通廊。

8 . 3 . 9下列通廊的结构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 

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1 属于本标准第8. 2. 9 条混合支承结构通廊中的钢筋混凝 

土支架。

2 8 度 m 、IV类场地和9 度时，砖混结构通廊的钢筋混凝

土支架。

3 7 度 〜 9 度时，T 形支架等横向稳定性差的钢筋混凝土 

支架。

4 8 度和9 度时，跨度大于2 4 m 的砖混结构通廊的桁架式 

跨间承重结构。

8. 4 钢结构通廊

(工）抗震措施鉴定 

8 . 4 . 1 现有钢结构通廊的抗震鉴定，应根据其设防烈度重点检

57



查下列薄弱部位：

1 6 度、7 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其 

中应包括通廊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通廊与支承建 

(构）筑物、毗邻建（构）筑物间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

2 8 度、9 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款检查外，尚应检查通廊 

结构的布置和连接构造，其中应包括通廊支架及其支撑系统的布 

置和连接构造，通廊底板、屋盖结构的布置和连接构造，通廊纵 

向承重梁（桁架）与支架结构的连接和构造。

8 . 4 . 2钢结构通廊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应无明显歪扭、倾斜。

2 构件连接应无断裂、变形或松动。

3 围护结构构件应无开裂、松动和变形。

4 支架地脚螺栓应无腐蚀、松动或断裂。

8.4.3 A 类、B 类钢结构通廊支承结构和大梁（桁架）的板件 

宽厚比，宜分别符合本标准表7. 2. 2 和表 7. 3. 4 的规定。支承结 

构的平腹杆长细比不宜大于150。支架长细比6 度、7 度时不宜 

大于250，8 度时不宜大于200，9度时不宜大于150。

8.4.4 8 度HI、IV类场地和9 度时，格构式钢支架交叉杆与柱 

肢相交的节点处应设有横缀板，支架的地脚螺栓应符合本标准第 

10. 4. 6 条的有关要求。

8.4.5 8 度和9度时，通廊大梁（桁架）与其支承结构的连接，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 梁 （桁架）端部底面与支承结构顶面间应牢固连接。

2 大梁或桁架端部为滑动或滚动支座时，应设有防止脱落 

的措施，桁架端部应形成闭合框架。

8. 4 . 6 钢结构通廊的防震缝，宜符合本标准第8. 1.4条的规定。

( H ) 抗震承载力验算

8. 4 . 7 符合抗震措施满足鉴定要求的下列钢结构通廊，可不进 

行抗震承载能力验算，可直接判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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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露天式和半露天式通廊。

2 围护墙和屋盖均为轻质材料的通廊。

8 . 4 . 8下列通廊的结构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规定进行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9度时，重型通廊的支架。

2 8 度和9 度时，跨度大于2 4 m 的重型通廊的桁架式跨间 

承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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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筒 仓

9.1 一 般 规 定

9 . 1 . 1 本章适用于贮存散状物料的A 、B 类砌体、钢筋混凝土 

和钢筒仓的抗震鉴定。

9 . 1 . 2 筒仓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筒壁和支承结构可仅有微细裂缝，钢筋不应 

有外露和锈蚀。

2 砌体筒仓的筒壁不应有裂缝、松动和酥碱。

3 钢支承结构和支撑杆件不应有明显变形、锈蚀，地脚螺 

栓应无松动。

4 筒仓不应有严重倾斜，筒仓高度不超过2 0 m 时倾斜率不 

应大于0.8% 。

9.1. 3 筒仓的抗震鉴定应包括抗震措施鉴定和抗震承载力验算。 

当符合抗震措施要求时，可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时， 

应根据抗震构造和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确定采取加固或其他 

措施。

9 . 1 . 4 筒仓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结构布置及其构造：

1 筒仓的质量和侧移刚度分布宜均匀对称。

2 筒仓的同一结构单元，应为同一类型的基础，基础标高 

宜相同。

3 筒仓的防震缝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钢筋混凝土群仓仓顶局部设有筛分间时，其高差处宜 

设有防震缝；

2 ) 筒仓与通廊之间，宜设有防震缝；

3 ) 高差较大或不规则布置的群仓或排仓，应在相应部位 

设置防震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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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筒仓与辅助建筑毗邻处应设有防震缝；

5 ) 高度不大于1 5 m的钢筋混凝土和砌体筒仓的防震缝最 

小宽度不应小于5 0 m m ;高度大于1 5 m时，防震缝宽 

度应按变形分析确定。

4 筒仓结构构件的材料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 梁、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8，支承筒和基 

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3;

2 ) 砖的强度等级，6 度和 7 度 ]：、n 类场地时，不应低 

于 M2. 5，7 度 01、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不应低于 

M 5 . 0。砖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7. 5，砂浆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M2. 5。

5 仓上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承重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的仓上建筑，其高度 

不宜大于8 m ，框架柱应与下部仓体刚性连接；

2) 8 度、9 度时，仓上建筑不应为砖混结构；6 度、7 度 

时，砖混结构仓上建筑的高度不应大于4 m ，且墙体厚 

度不应小于1 9 0 m m ;墙体应设有间距不大于6 m 的构 

造柱，构造柱下端与仓体、上端与檐口卧梁（圈梁） 

间应设有可靠连接；

3) 8 度HI、IV类场地和9 度时，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结 

构仓上建筑的围护墙宜为轻质材料；

4 ) 仓上建筑一端封闭另一端敞开时，封闭端墙体应为轻 

质材料，且与承重结构有可靠拉结。

9 . 2 砌 体 筒 仓

( I )抗震措施鉴定

9.2 .1  6 度 〜 8 度时，砌体筒仓的直径不宜大于8 m，且应为筒 

壁支承结构。9 度时不应为硇体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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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 2 仓壁和支承筒壁，均应设有现浇钢筋混凝土圈梁和构造 

柱。沿筒壁高度设置圈梁的间距，在仓壁部位不宜大于3 m，在 

支承筒壁部位不宜大于4 m ，且应在仓顶、仓底各设一道圈梁； 

构造柱的间距不宜大于4 m。

9 . 2 . 3 钢筋混凝土圈梁的截面宽度宜与筒壁厚相同，高度不宜 

小于18 0 m m，纵向钢筋不宜少于知12，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2 5 0 m m。构造柱截面不宜小于壁厚，纵向钢筋不宜少于 # 1 2 ，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2 0 0 m m ;构造柱的上下端的箍筋宜加密，沿 

柱髙每隔5 0 0 m m宜设有不少于2柄 钢筋与仓壁或支承筒壁砌体 

拉结，每边伸人砌体的拉结长度不宜小于600 m m。

9 . 2 . 4 仓壁厚度不宜小于24 0 m m，支承筒壁厚度不宜小于  

3 7 0 m m。仓壁与支承筒壁厚度不等时，宜保持内壁平直；仓外 

台阶处宜采用水泥砂浆找坡。

9 . 2 . 5 仓壁和支承筒壁的洞口周边，宜设有钢筋混凝土加强框。

9 . 2 . 6 仓底环梁支承于支承筒壁时，筒壁应为环形基础或钢筋 

混凝土筏基。

9 . 2 . 7 筒仓直径大于6 m 时，仓壁和支承筒壁均宜为配筋砌体。 

9. 2 . 8 群仓中相邻筒体宜有可靠连接，砌体应咬槎砌筑，搭接 

处的厚度不宜小于仓壁厚度的2 倍，并宜在连接处配有钢筋。

( H ) 抗震承载力验算

9. 2. 9 符合本标准第9. 1节和第9. 2. 1〜 9. 2. 8 条有关抗震措施 

鉴定要求的下列砌体筒仓，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可直接判 

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 6 度和7 度 I 、n 场地时的砌体筒仓。

2 6 度 和 7 度时砌体筒仓上的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仓上 

建筑。

9 . 2 . 1 0 不符合本标准第9. 2. 9 条规定的砌体筒仓，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 

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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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抗震措施鉴定

9 . 3 . 1 钢筋混凝土柱承式筒仓的支柱宜设有横梁，横梁的设置 

宜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横梁与柱的线刚度比，不宜小于0.8。

2 横梁顶面至仓壁底面的距离与柱全高之比不宜小于0.3， 

且不宜大于0.5。

3 横梁截面的高宽比不宜大于4.0。

9 . 3 . 2 钢筋混凝土柱承式筒仓支柱的轴压比限值，宜符合表 

9. 3. 2 的规定。

9 . 3 钢筋混凝土筒仓

表 9. 3. 2 柱承式筒仓支柱的轴压比限值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有横梁 0. 90 0. 85 0. 75 0. 65

无横梁 0. 85 0. 80 0. 70 0. 60

注 ：1 筒仓地下空间的柱轴压比可增加 0.05;

2 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 C 5 0时 ，表中数值可适当提高。

9. 3 . 3 钢筋混凝土柱承式筒仓支柱的纵向钢筋宜为对称配筋， 

其总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宜符合表9. 3. 3 的规定。

表 9. 3 .3 柱承式筒仓支柱的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有横梁 0. 60 0. 70 0. 80 1. 00

无横梁 0. 75 0. 85 0.95 1. 10

2 纵向钢筋总配筋率不宜大于2% 。

9 . 3 . 4 钢筋混凝土柱承式筒仓支柱的箍筋配置，宜符合下列 

规定：

63



1 箍筋间距，6 度、7 度时不宜大于150 m m，8 度、9 度时 

不宜大于100 m m。

2 箍筋最小直径，6 度、7 度时不宜小于6 m m ，8 度时不 

宜小于8 m m ，9度时不宜小于1 0 m m。

9 . 3 . 5 钢筋混凝土柱承式筒仓横梁的纵向钢筋配置，宜按下列 

规定检查：

1 横梁梁端截面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2% 。

2 横梁梁端截面的底面与顶面纵向钢筋配筋量的比值，7 

度和8 度时不宜小于0.3，9 度时不宜小于0.5。

3 横梁顶面和底面通长钢筋不宜少于鉍12，8 度和 9 度时 

底面通长钢筋不宜少于梁端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1/4。

9 . 3 . 6 钢筋混凝土柱承式筒仓横梁的箍筋配置，宜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横梁端在梁高的1.5倍范围内的箍筋间距，6 度、7 度时 

不宜大于15 0 m m，8 度、9度时不宜大于100 m m。

2 箍筋最小直径，6 度、7 度时不宜小于6 m m ，8 度、9 度 

时不宜小于8 m m 。

9 . 3 . 7 钢筋混凝土筒承式筒仓的支承筒壁，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筒壁的厚度，6 度和 7 度时不宜小于14 0 m m，8 度 和 9 

度时不宜小于160 m m。

2 筒壁宜为双层双向配筋，竖向或环向钢筋的总配筋率均 

不宜小于0 . 4 % ; 内外层钢筋之间应设有拉筋，其直径不宜小于 

6 m m ； 6 度和7 度时拉筋间距不宜大于70 0 m m，8 度和9 度时拉 

筋间距不宜大于600 m m。

3 筒壁在同一水平截面内开洞的总圆心角，6 度和 7 度时 

不宜大于180°，8 度和9 度时不宜大于160°。

4 洞口边长不小于l m 时，洞口每边设有附加钢筋不宜少 

于鉍 16。

5 支承筒壁开洞宽度大于或等于3 m 时，洞口两侧宜设有 

壁柱，其截面不宜小于40 0 m m X 6 0 0 m m，柱上端应伸入仓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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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配筋率不宜小于0.6% 。

6 相邻洞口间筒壁的宽度不应小于壁厚的3 倍，且不宜小 

于 5 0 0 m m ;筒壁宽度为壁厚的3 倍 〜 5 倍时，宜符合支承柱的钢 

筋配置规定。

9 .3 .8  A 类、B 类筒仓结构单元的支承柱（支承框架）间设有 

填充墙时，填充墙应分别符合本标准第3. 0. 1 3 条或第 3. 0. 1 4 条 

的要求，与柱应有可靠连接，且应对称设置；不应设置半髙填

充墙。

9 . 3 . 9 当相邻的柱承式方仓单元之间采用简支梁上铺板的过渡 

跨时，简支梁端与其支承牛腿的连接应有防止落梁和碰撞的 

措施。

9.3.10 8 度和 9 度时，支承于仓上的通廊与筒仓间的抗震构造 

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与筒仓相邻的通廊单元中无四柱式框架支架时，宜在 

通廊大梁（桁架）端部的顶面与相邻支承结构间增设焊接连接的 

水平薄钢板，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原有锚栓的截面面积，焊接连 

接应满足与连接钢板等强度要求。

2 当相邻的通廊单元为大跨度重型通廊且支承点无本条第

3 款的较大偏心时，除应按本条第1 款要求采取措施外，通廊单 

元尚应设有四柱式框架的独立支架。

3 大跨度重型通廊纵轴线与筒仓（或仓上建筑）抗侧力结 

构的刚度中心之间有较大偏心时，除应符合本条第2 款要求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仓上建筑或仓下支承结构应有较大的扭转刚度；

2 ) 通廊另一端的支承结构应能满足抗震要求。

,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9. 3 . 1 1 符合本标准第9. 1 节和第 9. 3. 1〜 9. 3. 1 0 条有关抗震措 

施鉴定要求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的下列部位，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 

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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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筒仓仓体。

2 符合下列情况的仓下支承结构，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 

验算：

1) 6 度、7 度 I 、 II类场地时，柱底至仓顶高度不大于 

1 5 m的柱承式方仓的支承柱；

2) 6 度、7度时，柱承式圆筒仓的支承柱；

3) 6 度、7 度时，筒承式筒仓的支承筒；

4) 8 度时，支承筒壁为双面配筋、壁厚不小于150 m m， 

且在同一水平截面内的洞口圆心角之和不超过110°、 

每个洞口的圆心角不超过70°的筒承式筒仓的支承筒。

3 符合本标准第9.1节规定的下列仓上建筑，可不进行抗 

震承载力验算：

1) 6 度 〜 8 度时，构造柱和圈梁的设置符合要求的砖混结 

构，钢柱或钢筋混凝土柱下端为刚接的结构；

2) 9 度时，钢柱下端为刚接且为轻质材料围护墙的结构。 

9. 3 . 1 2 不符合本标准第9. 3. 11条规定的A 、B 类钢筋混凝土 

筒仓，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 

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9 . 4 钢 筒 仓

( I )抗震措施鉴定

9 . 4 . 1 柱承式钢筒仓的钢支柱应设柱间支撑，且每个筒仓下不 

宜少于两道。当柱间支撑分上下两段设置时，上下支撑间应设置 

刚性水平系杆。

9. 4 . 2 支柱设有柱间支撑时，支撑系统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间支撑应沿柱全高设置。

2 各纵向柱列的柱间支撑侧移刚度应相等。

3 当同一结构单元的同一柱列中有几组柱间支撑时，各组 

支撑的侧移刚度宜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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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沿高度方向设有多层支撑时，上层支撑的侧移刚度不 

应大于下层支撑的侧移刚度。

5 柱间支撑的斜杆中心线与柱中心线在下节点的交点不宜 

处于基础顶面以上或混凝土地坪以上。

6 斜撑杆应无初始弯曲。

7 交叉形支撑斜杆的长细比，6 度、7 度时不应大于250， 

8 度时不应大于200，9 度时不应大于150。

9 . 4 . 3 支柱的地脚螺栓和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8 度和9 度时，纵向柱间支撑开间的支柱底板下部宜设 

有与支撑平面相垂直的抗剪键。

2 地脚螺栓宜为双螺帽，并应全部拧紧。

3 地脚螺栓的最小埋置深度，设有锚梁或劲性锚板时不应 

小于10倍的锚栓直径，设有普通锚板时或锚爪时不应小于15倍 

的锚栓直径，直钩式不应小于锚栓直径的25倍。

4 螺栓至混凝土基础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4 倍螺栓直径。

5 混凝土实际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

9. 4 . 4 钢结构的仓上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仓上建筑钢柱与仓体的连接应为刚性节点。

2 8 度和9 度时，柱间填充墙宜为轻质材料，并应设有柱 

间支撑。

9. 4.5 A 类、B 类钢筒仓支柱、梁的板件宽厚比限值，应分别 

符合本标准表7. 2. 2 和表 7. 3. 4 的要求。

9. 4. 6 相邻钢筒仓结构单元之间或钢筒仓与独立支承的通廊等 

毗邻结构之间的防震缝，应符合本标准第9. 1. 4 条第 3 款的规 

定，但其最小宽度宜为钢筋混凝土筒仓规定值的1. 5倍。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9. 4 . 7 钢板仓仓体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9.4.8 6 度和7 度时，仓下钢支承结构和钢结构仓上建筑，可 

不进行抗震验算，但应符合本标准第9. 4. 1〜 9. 4. 6 条有关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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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要求。

9 . 4 . 9 不符合抗震措施鉴定要求的和柱承式钢筒仓及8 度、9 

度时的仓上建筑，应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和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G B  50322的抗震分 

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不满足抗震 

承载力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9.4.10 8 度、9 度时，钢筒仓尚应对支柱与基础的锚固进行抗 

震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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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容器和塔型设备基础结构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本章适用于下列A 类、B 类容器和塔型设备基础结构 

的抗震鉴定：

1 钢制卧式容器和卧式冷换类设备的基础结构。

2 常压立式钢制圆筒形储罐基础结构。

3 钢架支承的钢制球形储罐基础结构。

4 一般塔型设备的钢筋混凝土和钢基础结构，以及地面以 

上总高度不小于1 0 m的立式容器基础结构。

10 . 1 . 2各类设备基础结构的抗震设防分类，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453的规定确定。

1 0 . 2 卧式容器基础结构

( I )抗震措施鉴定

10. 2.1 卧式冷换类设备的基础结构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但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0 . 2 . 2现有卧式容器的基础结构抗震鉴定时，应依据抗震设防 

烈度和本标准第4 章的有关要求，重点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场地稳定性和地基基础现状。

2 基础结构的实际混凝土强度等级。

3 8 度、9度时，对 T 形、n 形或 H 形等支架式钢筋混凝 

土基础结构，应按本标准第6. 1.3条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查。 

1 0 . 2 . 3支架式基础结构的梁、柱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本标 

准第6 章的有关框架结构的要求。B 类设备支架应符合三级框架 

结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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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2 . 4现有支墩式容器基础结构的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支墩竖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_ ，间距不宜大于  

200mm；横向应配置封闭箍筋，其直径不应小于8 m m ，间距不应 

大于200mm。

2 9 度时，支墩式基础结构髙度不宜大于1. 5 m 。

3 钢筋混凝土基础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8， 

素混凝土基础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3。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0.2.5 8 度、9 度时，卧式容器基础结构应进行抗震承载力验 

算，其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可按本 

标准第5章的有关规定确定，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Fek = ctmax(Gm H- 0. 5Gjk) (10. 2. 5)

式中：Fek—— 基础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 ——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可按本标准第5. 2. 2 

条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Gbk—— 正常操作状态下容器及介质重力荷载标准值；

G jk—— 基础底板顶面以上结构构件自重标准值。

1 0 . 2 . 6卧式容器结构的阻尼比，可采用0.05。

1 0 . 3 常压立式圆筒形储罐基础结构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0 . 3 . 1现有储罐的基础结构抗震鉴定时，应依据其抗震设防烈 

度和本标准第4 章的有关要求，重点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护坡式基础结构，应重点检查其场地稳定性、地基基础 

的现状及护坡的完整性。

2 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结构，应重点检查其场地稳定性、 

地基基础的现状、实际的混凝土强度等级；8 度、9 度时，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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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检查基础的配筋情况。

1 0 . 3 . 2不设置地脚螺栓的非桩基基础结构，可不进行抗震验 

算，但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0 . 3 . 3现有储罐基础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护坡式或外环墙式基础结构，在罐壁下部应设有钢筋混 

凝土构造环梁；采用混凝土或碎石灌浆的护坡时，其厚度不宜小 

于 1 0 0 m m ;采用浆砌毛石护坡时，其厚度不宜小于200 m m。

2 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结构，环墙厚度不宜小于250_ ， 

罐壁至环墙外缘的距离不宜小于100_ 。

3 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结构的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环向受力钢筋的截面最小总配筋率，不宜小于0.4%;

2 ) 竖向构造钢筋的截面最小配筋率，每侧不宜小于 

0 . 2 0 %，钢 筋 直 径 不 宜 小 于 1 2 m m，间距不宜大  

于 2 0 0 m m；

3 ) 公称容量不小于10000m3或建在软土、软硬不均地基 

上的储罐，其环墙式基础顶部和底部宜各设有两圈附 

加环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环向受力钢筋直径，竖向 

钢筋在环墙的上下端宜为封闭式；

4 ) 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18。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0.3.4 8 度、9 度时，设置地脚螺栓的A 类、B 类储罐基础结 

构，应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的计算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验算基础顶部在水平地震作用 

下螺栓受拉承载力。

1 0 . 3 . 5储罐地基的变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制储罐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G B  50473的有关规定。

1 0 . 3 . 6储罐结构的阻尼比，多遇地震时可采用0.05，罕遇地 

震时可采用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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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抗震措施鉴定

10. 4.1 现有球罐基础抗震鉴定时，应依据抗震设防烈度和本标 

准第4 章的有关要求，重点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场地稳定性和地基基础现状。

2 实际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3 8 度、9 度时，应检查基础的配筋情况。

10.4.2 6 度时，球罐基础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但应满足 

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0 . 4 . 3球罐支柱的基础环梁主筋直径不宜小于1 2 m m ; 箍筋直 

径不宜小于8 m m ，间距不宜大于20 0 m m ; 底板钢筋直径不宜小 

于 1 0 m m，间距不宜大于20 0 m m。

1 0 . 4 . 4基础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8。

10. 4. 5 地脚螺栓材质宜为Q 2 3 5 B或 Q 3 4 5 B级钢。

1 0 . 4 . 6球罐支柱的地脚螺栓的类型和构造，应符合表 10. 4.6- 

1 和表 10. 4. 6-2的要求。

1 0 . 4 球形储罐基础结构

表 10. 4. 6 - 1 地脚螺栓的类型和埋深

地脚螺

栓类型
简 图

直径

(mm)

最小埋

置深度

1 找平层

直钩式 <
~ -

a

>
d < 3 2 25d

螺栓
'— i

-V-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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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4. 6-1

地脚螺

栓类型

锚爪式

螺栓

简 图
直径

(mm)

最小埋

置深度

^ < 5 6 15̂

加劲锚

板式

螺栓

^ < 3 2 15̂

^>32 20d

注：1 d 为地脚螺栓直径（m m ) ，L m 为地脚螺栓最小埋置深度（m m ) ，A l 为地 

脚螺栓截面面积（m m 2)，4 为螺栓爪枝总截面面积（_ 2)， 为锚板 

厚 度 （m m ) ，灸为肋板厚度（m m ) ，C 为锚板边长（_ ) ，A 为肋板高度 

(mm) 0

2 地脚螺栓的最小埋置深度，直钩螺栓不宜小于30山爪式螺栓不宜小于  

18^；加劲锚板式螺栓，当 d < 3 2 m m 时不宜小于1 8 A 当 3 2 m m 时不 

宜小于2 3 1 地脚螺栓的露头、螺纹长度应根据设备的要求确定。

3 表中所列地脚螺栓材质为Q 2 3 5钢。当材质为Q3 4 5钢时，最小埋置深度应 

增加 5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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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4. 6 - 2 锚板及加劲肋尺寸 (mm)

地脚螺栓直径 

d

锚板及加劲肋尺寸

C 汐1 82 h

30 120 10 8 80

32 130 12 8 90

36 140 12 8 100

42 140 14 8 100

48 180 16 10 130

52 200 20 10 140

56 200 20 10 140

64 240 25 10 160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0 . 4 . 7球罐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计算。

10.4.8 7 度、9 度时，球罐基础结构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1 0 . 4 . 9球罐结构的阻尼比，可采用0.035。

1 0 . 5 塔型设备基础结构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0 . 5 . 1现有塔型设备基础结构的抗震鉴定时，应根据抗震设防 

烈度和本标准第4 章的有关规定，重点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场地稳定性和地基基础现状。

2 实际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3 基础结构的配筋情况。

10.5.2 6 度和 7 度时，塔型设备的基础结构可不进行抗震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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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但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I 、n 类场地的圆筒（柱）式基础结构。

2 I 、]]类场地，且基本风压不小于0. 40kN/m2时的框架 

式基础结构。

3 HI、IY类场地，且基本风压不小于0. 70kN/m2时的框架 

式基础结构。

10.5.3 8 度和9 度时，框架式基础结构的抗震验算应计入竖向 

地震作用效应；水平地震作用和竖向地震作用应按本标准第5 章 

规定计算。塔型设备的等效总重力荷载，应取正常操作状态下的 

重力荷载代表值。

1 0 . 5 . 4圆筒式基础结构的筒壁厚度，不应小于塔的裙座底环板 

的宽度，且不宜小于300 m m。

1 0 . 5 . 5圆筒式基础结构的筒壁，应为双层配筋；圆柱式基础结 

构的圆柱，可为单层配筋，纵向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200 m m。 

圆筒或圆柱高度不大于2 m 时，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0mm; 

高度大于2 m 时，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 2 m m。基础底板受力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 0 m m，间距不应大于200 m m ; 构造钢筋直 

径不应小于8 m m ，间距不应大于250 m m。

10. 5. 6 塔基础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8。

1 0 . 5 . 7钢筋混凝土框架式基础结构的抗震鉴定，尚应符合本标 

准第6. 3节有关框架的规定。钢框架式基础结构的抗震鉴定，尚 

应符合本标准第7. 3节的有关规定。

1 0 . 5 . 8框架式基础结构为每柱独立基础时，8 度HI、]Y类场地 

和 9 度时的基础应设有连梁，方形框架应在纵横两个方向设有基 

础连梁，环形框架应沿环向设有基础连梁。

1 0 . 5 . 9塔型设备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式基础结构的抗震构造措 

施，应按本标准表6. 3.1框架结构规定的抗震等级提高一级核 

查，但最局应为一'级。

1 0 . 5 . 1 0圆 筒 （柱）式基础结构上固定塔型设备的地脚螺栓， 

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表10. 5. 1 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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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1 0 地脚螺栓锚固长度

钢材牌号
地脚螺栓锚固形式

直钩式 锚板式

Q235 25d 17 d

Q345 30d 20d

注：^ 为地脚螺栓直径。

( E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0 . 5 . 1 1圆 筒 （柱）式基础结构的地脚螺栓周围受力钢筋的箍 

筋间距，不宜大于100 m m。

1 0 . 5 . 1 2塔型设备基础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的计算，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塔体壁厚不大于3 0 m m 的圆筒式、圆柱式基础结构，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 

h2/d < 1 0 0 时：

=  0. 35 +  0. 85 X  10~3h2/ d  (10. 5. 12-1)

h2/ d ^ 7 0 0  时：

丁 =  0. 25 +  0. 99 X  1(T3 h1 Id (10. 5. 12-2) 

式中：T ~ 塔型设备基础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s); 

d—— 塔型设备的外径（m); 

h—— 基础底板顶面至塔型设备顶面的总高度（m )。

2 塔体壁厚不大于3 0 m m 的框架式基础结构的基本自振周 

期，可按下式计算：

T =  0.56 +  0. 40 X  lQT^h2/ d  (10. 5. 12-3)

3 塔体壁厚大于3 0 m m 的基础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 

有关理论方法计算。

4 当数个塔型设备通过联合平台组成一排时，垂直于排列 

方向的基本自振周期，可采用主塔（周期最长者）的基本自振周 

期；平行于排列方向的基本自振周期，可取主塔的基本自振周期

76



乘以折减系数0.9。

5 按本标准公式（10.5.12-1)〜 公 式 （10.5.12-3) 计算 

的基本自振周期，应乘以周期加长系数1.15。采用理论公式计 

算时，应乘以周期加长系数1.05。

10. 5.1 3 计算基础结构的地震作用时，等效重力荷载或重力荷 

载代表值均应按正常生产工况计算。

1 0 . 5 . 1 4塔型设备基础结构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 

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可变荷载中操作介质重力荷载分 

项系数可采用1.3，B 类塔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式基础结构构件组 

合内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的规定进行调整，A 类塔的结 

构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1 0 . 5 . 1 5塔基础结构的阻尼比，可采用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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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支架及构架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 本章适用于下列支架和构架的抗震鉴定：

1 独立式管道支架、组合式管道支架。

2 35kV〜 500kV室外变电所的变电构架、支架。

3 单线、双线循环式货运索道支架和单线循环式、双线往 

复式客运索道支架。

4 移动通信工程自立式钢塔架和桅杆结构。

11.1.2 330kV〜 50 0 kV变电站和220k V重要枢纽变电站的变 

电构架或支架，应按乙类构筑物进行抗震鉴定，其鉴定方法应进 

行专门研究。

1 1 . 2 管 道 支 架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1 . 2 . 1现有钢筋混凝土或钢支架的抗震鉴定，应根据其抗震设 

防烈度重点检查下列薄弱部位：

1 6度、7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其中 

应包括管道与支架的连接构造、非结构构件与支架的连接构造。

2 8 度、9 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款检查外，尚应检查管道 

支架结构系统的布置及构件连接构造，以及纵向承重梁（桁架） 

与支架结构的连接与构造。

1 1 . 2 . 2钢筋混凝土支架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应无明显歪扭、倾斜，构件连接应无明显裂缝和 

松动。

2 承重构件可仅有少量微小裂缝或局部剥落，钢筋应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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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和锈蚀。

1 1 . 2 . 3钢支架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应无明显歪扭、倾斜。

2 钢材表面应无明显腐蚀，构件连接应无断裂、变形或 

松动。

1 1 . 2 . 4钢筋混凝土管道支架的抗震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A 类支架 6 度、7 度时不应低 

于 C13，8 度、9度时不应低于C18; B 类支架不应低于C20。

2 支架柱的最小截面尺寸不宜小于25 0 m m，支架梁的最小 

截面尺寸不宜小于200 m m。

3 A 类支架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本标准第6. 2 节有关框 

架结构的要求。

4 B 类固定支架和输送易燃、易炸、剧毒介质的支架，应 

符合本标准第6. 3 节有关三级框架结构的要求，其他支架应符合 

四级框架结构的要求。

5 敷设于支架顶层横梁上的外侧管道应设有防止落管的 

措施。

6 管廊式支架在直线段上应设有柱间支撑和水平支撑。

7 8 度、9 度时，活动支架不宜为半铰接支架。

8 输送易燃、易炸、高温、高压介质的管道固定支架，宜 

为四柱式框架结构。

1 1 . 2 . 5钢支架柱的长细比宜符合表11.2.5-1的要求；钢支架 

板件的宽厚比限值宜符合表11. 2. 5-2的要求。

表 11.2.5-1钢支架柱的长细比限值

类 型 6度、7 度 8 度 9度

固定支架和刚性支架 150 120

柔性支架 200

支撑
按拉杆设计 300 250 200

按压杆设计 20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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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5-2钢支架板件的宽厚比限值

板件名称 6 度、7 度 8 度 9 度

工字形截面翼缘外伸部分 13 11 10

圆管外径与壁厚比 60 55 50

11.2.6 8 度、9 度时，四柱式钢固定支架在直接支承管道的横 

梁平面内宜设有与四柱相连的水平支撑；当支架较高时，尚宜在 

支架中部设有水平支撑。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1.2.7 6 度、7 度时，满足抗震措施要求的管道支架，可不进 

行抗震验算，可直接判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1.2.8 8 度、9 度时，管道支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 

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1 1 . 3 变电构架和支架

1 1 . 3 . 1现有变电构架或支架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梁柱节点 

的构造和质量、柱脚和基础的连接、支撑杆件的设置、避雷针针 

杆与支架的连接、主变压器基础台的宽度，以及支承柱纵横向柱 

间支撑和支架上部设备固定的构造措施。

1 1 . 3 . 2变电构架或支架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构架或支架的构件及其节点，可仅有少量微 

小裂缝或局部剥落，钢筋应无外露、锈蚀。

2 钢构架或支架的构件及其节点可仅有少量微小损伤，钢 

材表面应无严重锈蚀，构件连接应无断裂、变形或松动。

3 主体结构应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1 1 . 3 . 3变电构架或支架的抗震鉴定，当符合抗震措施鉴定的各 

项要求时，可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 

算；当不符合抗震措施鉴定要求时，应通过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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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判断。

(工）抗震措施鉴定

1 1 . 3 . 4变电构架或支架的结构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钢筋混凝土人字形构架，其弦杆和腹杆的尺寸均不 

应小于100m m o

2 8 度 m 、1Y类场地和9 度时，同一组设备的三根独立柱 

宜用型钢杆件连成整体。

3 7 度 〜 9 度液化土地基上的变电构架或支架，宜设置拉 

索，其拉索下固定端宜设在非液化土中。

4 架空式电气设备的下部应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构架或支 

架的横梁上。

5 钢构架或支架应为框架式结构。

1 1 . 3 . 5钢筋混凝土变电构架或支架的连接和构造措施，应按下 

列规定检查：

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8。

2 A 类变电构架或支架的抗震构造措施鉴定，应符合本标 

准第6. 2 节有关框架结构的要求。

3 B 类变电构架或支架的抗震构造措施鉴定，应符合本标 

准第6. 3 节有关三级框架结构的要求。

4 构架或支架柱的净高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应小于4。

1 1 . 3 . 6钢变电构架或支架的连接和构造措施，应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8 度和9 度时，纵向柱间支撑的钢柱底部，宜设有与支 

撑平面相垂直的抗剪键。

2 地脚螺栓宜设有刚性锚板或锚梁，并宜采用双螺帽固定， 

锚固深度不宜小于螺栓直径的15倍。

3 构架或支架的构件长细比和板件宽厚比限值，应符合本 

标准第11. 2. 5 条的有关规定。

1 1 . 3 . 7变电构架或支架符合本标准第11.3. 1〜 11. 3. 6 条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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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要求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 

时，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求，并应根据抗震验算结 

果确定其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梁、柱、支撑等节点构造均不符合要求。

2 本标准第11. 3. 1〜 11. 3. 6 条的其他规定有多项不符合 

要求。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1 . 3 . 8变电构架或支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进行抗震承 

载力验算，但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6 度。

2 7 度和8 度 I 、n 类场地的钢构架或支架。

3 7 度 I 、n 类场地且基本风压不小于0.4kN/m2，7 度 

HI、IV类场地且基本风压不小于0. 7kN/m2 的钢筋混凝土构架或 

支架。

1 1 . 3 . 9变电构架或支架的抗震验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力 

设施抗震设计规范》G B  50260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 

的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B 类钢筋混凝土变电 

构架或支架的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进行调整， 

A 类钢筋混凝土构架或支架及钢变电构架或支架构件组合内力 

设计值可不作调整。经抗震验算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或其 

他相应措施。

1 1 . 4 索 道 支 架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1 . 4 . 1现有索道支架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索道支架所在场地对其抗震的不利影响。

2 地基基础的抗震稳定性。

3 索道支架柱脚连接构造。

82



4 索道支架结构形式及连接构造。

5 索道运行的平稳性。

1 1 . 4 . 2索道支架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基基础应无明显滑移、变形迹象。

2 索道支架柱脚连接应无变形、松动痕迹。

3 支架应无明显歪扭、倾斜，轿 （车）厢通过支架时运行 

应平稳、顺畅。

4 钢材表面应无明显腐蚀、削弱，构件连接应无断裂、变 

形或松动。

5 钢筋混凝土构件应无腐蚀、开裂，钢筋应无外露和锈蚀。

11.4.3 7 度 〜 9 度时，钢支架立柱的长细比不宜大于60，腹杆 

的长细比不宜大于80。6度时，钢支架各杆件的长细比均不宜大 

于 120。

1 1 . 4 . 4格构式钢支架的横隔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坡度改变处，应设有横隔。

2 8 度时，横隔间距不应大于2 个节间的髙度，且不应大 

于 12m; 9度时，横隔间距不应大于1个节间的高度，且不应大 

于 6 m 0

1 1 . 4 . 5支架高度大于1 5 m或 8 度 UK IV类场地和9 度时，不 

宜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1 1 . 4 . 6钢筋混凝土单柱支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

2 6 度、7 度和8 度 I 、II类场地，且支架高度不大于10m 

时，单柱支架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本标准表6. 3. 1 有关框架抗 

震等级二级的要求。

3 8 度 I 、n 类且支架高度为10m〜 1 5 m 时，单柱支架的 

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本标准表6. 3. 1 有关框架抗震等级一级的 

要求。

4 6 度、7 度和8 度 I 、II类场地时，钢筋混凝土支架柱的 

箍筋宜全高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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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1.4.7 6 度、7 度时，满足抗震措施鉴定要求的索道支架，可 

不进行抗震承载能力验算，可直接判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1.4.8 8 度、9 度时，索道支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 

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1 1 . 5 通信钢塔桅结构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1 . 5 . 1 钢塔桅结构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塔桅结构不应有明显的倾斜，构件应无弯曲等。自立 

式塔架中心整体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1500，单管塔和桅杆不 

得大于1/750。

2 结构构件应无严重锈蚀。已锈蚀构件应通过取样检测实 

际截面尺寸，其承载力降低不应超过原设计的10% 。

11.5.2 6 度 〜 9 度时，钢塔桅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塔桅结构构件长细比，应符合表11. 5. 2 的要求。

表 1 1 .5 .2 通信钢塔桅结构构件长细比限值

构件类型 长细比

按拉杆设计 350

按压杆设计

弦杆 150

斜杆、横杆 180

辅助杆 200

桅杆两相邻纤绳结点间的杆身

格构式桅杆（换算长细比） 100

实腹式桅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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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点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连接板连接的节点，其板面贴合率不应低于75%;

2 ) 法兰连接的节点，法兰接触面的贴合率不应低于  

7 5 %，且边缘最大间隙不应大于1.5mm;

3 ) 位于振动部位的螺栓均应有可靠的防松措施；

4 ) 焊缝外观质量应无裂纹等缺陷；

5 )柱脚基础二次浇灌层应结合密实，地脚锚栓间距不宜 

小于锚栓直径的4 倍，锚栓直径和最小埋置深度应符 

合本标准第10. 4. 6 条的要求。

3 桅杆拉线应对称、均匀，预紧力应符合设计要求，拉线 

与拉耳和线夹应连接牢固。

4 塔桅结构的地基基础，应符合本标准第4 章的有关规定。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1.5.3 6 度 〜 8 度时，符合本节抗震措施要求的钢塔塔桅结构 

可抗震承载力验算。

1 1 . 5 . 4塔桅结构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塔桅结构的抗震验算，可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或底部 

剪力法，其阻尼比可取0.03。

2 地震作用计算时，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结构自重标准值 

和各竖向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结构自重和各竖向可变荷载组合 

值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 结构自重（结构和构配件自重、固定设备自重等）应 

取 1.0;

2 ) 平台活荷载可取0.5;

3 ) 平台雪荷载可取0.5;

4 ) 雪荷载与活荷载可不重复计人，应取其大者计算。

3 9 度时的钢塔桅结构，应同时计入竖向和水平地震作用 

的不利组合。

4 A 、B 类塔桅结构应分别按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对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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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系数进行调整，但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5 建在屋顶上的塔桅结构，其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应乘以增 

大系数1. 5〜 2. 5，或按楼面反应谱或按整体结构模型进行抗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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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锅炉钢结构

12.1 一 般 规 定

1 2 . 1 . 1本章适用于支承式和悬吊式锅炉钢结构的抗震鉴定。 

1 2 . 1 . 2钢炉钢结构抗震鉴定时，应重点检查下列薄弱部位：

1 设有重型炉墙或金属框架护板轻型炉墙的支承式锅炉结 

构，其框架梁柱的刚性连接或护板与柱梁的连接应完整可靠。

2 悬吊式锅炉钢结构的水平支撑和垂直支撑体系应完整、 

布置合理。

3 锅炉钢结构与相邻建（构）筑物之间的防震缝设置应满 

足抗震要求。

4 水平支撑标高与锅炉导向装置标高应一致。

5 锅炉导向装置传力系统（包括锅筒导向装置）应完好 

无损。

6 炉体的水平地震作用应通过水平支撑直接传到垂直支

撑上。

7 悬吊锅炉的止晃装置应完好无损。

8 梁柱和支撑节点应无断裂或松动。

1 2 . 1 . 3锅炉钢结构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构件应无严重变形或缺损。

2 构件连接焊缝和高强度螺栓应无开裂或松动。

3 构件表面应无严重镑蚀和损伤。

4 承重结构应无不均匀沉降。

5 支撑构件应无缺失或严重变形。

6 导向装置应无明显变形。

1 2 . 1 . 4锅炉钢结构的抗震鉴定，可分为抗震措施鉴定和抗震承 

载力验算。当符合本标准第12. 2. 1〜 12. 2. 9 条的各项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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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不符合规定时，可根据抗震措施和 

抗震承载力不符合的程度通过综合分析确定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 

措施。

1 2 . 1 . 5 关键薄弱部位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或改造处理; 

一般部位不符合要求时，可根据不符合的程度和影响的范围，提 

出相应对策。

1 2 . 1 . 6锅炉钢结构的抗震鉴定，应根据原设计的完整资料，结 

合结构布置、锅炉运行和结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主体结构、构 

件及其节点的计算分析。对于特别重要的受力构件，应进行无损 

探伤等检验。

1 2 . 2 抗震措施鉴定

1 2 . 2 . 1 锅炉钢结构与主厂房结构宜分开布置，8 度和9 度时应 

分开布置。与锅炉钢结构贴建的厂房，应设防震缝，防震缝的宽 

度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 

规定执行。

1 2 . 2 . 2锅炉钢结构与主厂房结构之间设置的连通平台等，宜为 

一端固定、一端滑动的连接方式。滑动端的搁置长度宜适当加 

长，并应有防止滑落的措施。

1 2 . 2 . 3 锅炉钢结构的主柱长细比、柱和梁板件宽厚比、支撑杆 

件的长细比、支撑板件的宽厚比等的限值，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12.2.4 8 度HI、IV类场地和9 度时的锅炉钢结构，梁与柱的连 

接不宜为铰接。

1 2 . 2 . 5 锅炉钢结构宜为埋入式柱脚，埋入深度宜符合现行国家 

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12. 2. 6 铰接柱脚底板的地震剪力应由底板和混凝土基础间的摩 

擦力承担，其摩擦系数可取0.4。地震剪力超过摩擦力时，在柱 

底板下部宜设置抗剪键，抗剪键可按悬臂构件计算其厚度和根部 

焊缝。铰接柱的地脚螺栓，应采用双螺帽固定；地脚螺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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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径应按作用在基础上的净上拔力确定，但不应少于4 M 30。 

地脚螺栓的材料可为Q2 3 5或 Q 3 4 5钢。

12. 2. 7 梁通过悬臂梁段与柱刚性连接时，悬臂梁段与柱应为全 

焊透焊接连接。梁的现场拼接，可采用翼缘全焊透焊接、腹板为 

高强度螺栓连接或全部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1 2 . 2 . 8梁与柱为刚接连接时，柱在梁翼缘对应位置应设有横向 

加劲肋，加劲肋的板厚不宜小于梁翼缘厚度。

1 2 . 2 . 9 垂直支撑与柱（梁）为节点板连接时，节点板在支撑杆 

每侧的夹角不应小于30°;沿支撑方向，杆端至节点板最近嵌固 

点的距离，不宜小于节点板厚度的2倍。

1 2 . 3 抗震承载力验算

12. 3 . 1 6 度时的锅炉钢结构可不进行抗震验算，但其节点承载 

力宜适当提局。

1 2 . 3 . 2 锅炉钢结构的抗震验算，可不计及地基与结构相互作用 

的影响。

1 2 . 3 . 3 锅炉钢结构的抗震验算，可采用底部剪力法；当结构总 

高度超过6 5 m时，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1 2 . 3 . 4 锅炉钢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的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1 2 . 3 . 5 锅炉钢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

T  =  CtH m (12.3.5)

式中：T 结构基本自振周期（s);

C t—— 结构影响系数，对框架体系可取0.0853，对桁架体 

系可取0. 0488；

H —— 锅炉钢结构的总高度（m )。

1 2 . 3 . 6 锅炉钢结构在多遇地震下的阻尼比，对于单机容量小于 

2 5 M W 的轻型或重型炉墙锅炉可采用0.05; 对于单机容量不大 

于 2 0 0 M W 的悬吊式锅炉可采用0. 04；对于大于2 0 0 M W 的悬吊 

锅炉可采用0.03;罕遇地震下的阻尼比均可采用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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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3 . 7锅炉钢结构按底部剪力法多质点体系计算时，其结构类 

型指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 

有关规定取值。

1 2 . 3 . 8锅炉钢结构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底部剪力法计算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时，结构 

基本振型指数可按剪弯型结构取值。

1 2 . 3 . 9计算地震作用时，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永久荷载标准值 

和各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按表

12. 3. 9 采用。

表 12.3. 9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可变荷载种类 组合值系数

雪荷载 0. 5

结构各层的活荷载 0. 5

屋面活荷载 不计人

1 2 . 3 . 1 0有导向装置的悬吊式锅炉，通过导向装置作用于锅炉 

钢结构上的水平地震作用，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 

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计算。

1 2 . 3 . 1 1悬吊式锅筒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采用与炉体相 

同的方法计算。

12. 3.1 2 对于单机容量2 0 0 M W 及其以下且无导向装置的悬吊 

式锅炉，锅炉钢结构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水平地震作用计算时，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 

定计算。炉体及锅筒的地震作用只作用在锅炉钢结构的顶部，其 

多遇地震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采用，但宜按本标准第5.2.2 

条的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12. 3. 1 3 抗震验算时，锅炉钢结构任一计算平面上的水平地震 

剪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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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4 9度时且高度大于100 m的锅炉钢结构，应按现行国家 

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计算竖向地 

震作用，其竖向地震作用效应应乘以增大系数1.5。竖向地震影 

响系数最大值可按本标准第5. 2. 2 条的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12.3.15 8 度和9 度时，跨度大于2 4 m 的桁架（或大梁）和长 

悬臂结构，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但竖向地震作用系数可按本标 

准第5. 2. 2 条的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12. 3.1 6 锅炉钢结构构件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重力荷载分项系 

数应取 1.35;当重力荷载效应对构件承载能力有利时，可取 

1.0；风荷载分项系数，应取 1.35;风荷载组合值系数，可取 0， 

风荷载起控制作用且结构高度大于100 m或高宽比不小于5 时， 

可取 0. 2。

1 2 . 3 . 1 7锅炉钢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除梁柱应采用 

0.8外，其他构件及其连接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 

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取值。

1 2 . 3 . 1 8锅炉钢结构的导向装置，应按多遇地震作用下验算其 

强度，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其地震影响系数可按本标准第

5. 2. 2 条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1 2 . 3 . 1 9结构布置不规则且有薄弱层，或高度大于15 0 m及 9 

度时的乙类锅炉钢结构，应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分 

析。罕遇地震的地震影响系数可按本标准第5. 2. 2 条规定进行

调整。

1 2 . 3 . 2 0经验算不满足抗震承载力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或改造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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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井31

13.1 一 般 规 定

1 3 . 1 . 1本章适用于钢筋混凝土井塔、钢井塔的抗震鉴定。B 类 

井塔抗震鉴定时，井塔的高度不宜超过表13. 1.1的限值。超出 

限值时，应专门研究其鉴定方法。

表 13. 1. 1 井塔最大高度限值（m)

结构类型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度

钢筋混凝土 

井塔

框架型 70 50 40

箱 （筒）型 不限 100 80 60

钢井塔
框架 不限 100 80 50

框架-支撑 不限 不限 100 80

注：井塔高度系指室外地面到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1 3 . 1 . 2现有井塔的抗震鉴定，应依据其结构类型和设防烈度重 

点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6 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以及非结构构件 

的连接构造，悬挑结构布置和悬挑长度，与贴建的建（构）筑物 

之间的防震缝宽度。

2 7 度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 款要求外，尚应检查结构构 

件的连接方式和结构之间的连接构造。

3 8 度、9 度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2 款要求外，对钢筋 

混凝土井塔尚应检查梁、柱、剪力墙、筒壁、悬挑、洞口等构件 

的配筋和构造，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和节点构造，井塔结 

构和洞口的布置，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对钢井塔尚应检查梁、 

柱、支撑、悬挑结构等构件的尺寸和构造，材料强度，各构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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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井塔结构和支撑布置，主要构件的长细比，荷载的大小 

和分布等。

1 3 . 1 . 3井塔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构件及其节点的混凝土可仅有少量微 

小裂缝或局部剥落，钢筋应无外露、锈蚀。钢井塔的构件及其节 

点可仅有轻微损伤和锈蚀。

2 填充墙宜无明显开裂或与结构脱开。

3 主体结构构件应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1 3 . 1 . 4现有井塔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构 

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布置和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填充 

墙等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构件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 

对井塔的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当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梁、柱、抗震墙、筒壁等构件或节点构 

造不符合规定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仅有填充墙或 

屋盖结构不符合规定时，可评为局部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3.1.5 A 类井塔的抗震鉴定，应进行综合抗震能力两级鉴定。 

当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各项要求时，除 9度外应允许不进行抗震验 

算而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和9 度时， 

除本标准有明确的规定外，应通过第二级鉴定作出判断。

B 类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抗震鉴定，应通过其抗震措施检查和 

现有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作出判断。当钢筋混凝土框架型井塔抗 

震措施不满足鉴定要求而现有抗震承载力较高时，可按本标准第

6. 2 节规定通过构造影响系数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当满足抗 

震措施鉴定要求时，其主要抗彳K 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不低于规定 

的 9 5 %，次要抗倾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不低于规定的9 0 %时， 

可不进行加固处理，但应提出维修建议。

B 类钢井塔，应通过其抗震措施检查和现有抗震承载力验算 

结果作出判断。当抗震措施不满足鉴定要求而现有抗震承载力满 

足要求时，可采取局部加固措施；当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均不 

满足鉴定要求时，应采取全面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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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第一级鉴定

1 3 . 2 . 1现有 A 类井塔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

2 井塔平面内质量分布和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3 竖向结构布置宜上下一致。

4 钢筋混凝土箱（筒）型结构的筒壁应为双向均匀布置， 

每侧筒壁上下宜连续布置。

5 钢框架-支撑体系的支撑宜为中心支撑，支撑应双向对称 

设置，竖向宜连续布置。

6 井塔的各层楼板宜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1 3 . 2 . 2梁、柱、筒壁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6 度、7 度 

时不应低于C13，8 度、9 度时不应低于C18。

1 3 . 2 . 3钢筋混凝土箱（筒）型井塔的构造措施，应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筒壁厚度不宜小于20 0 m m ; 相邻层筒壁厚度之差不宜超 

过较小壁厚的1/3。

2 筒壁洞口宜布置在筒壁中间部位，洞口的宽度不宜大于 

筒壁宽度的1/3。

3 当筒壁洞口宽度大于4 m 或大于1/3筒壁宽度时，洞口 

两侧宜设有贯通全层的竖向加强肋；加强肋中竖向钢筋两端伸入 

楼 板 （基础）中的锚固长度，不宜小于30倍竖向钢筋直径；洞 

口上部宜设有连梁，连梁应符合框架梁的配筋要求。

4 筒壁宜为双层配筋，竖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 0 m m，间 

距不宜大于2 5 0 m m ;横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6 m m ，间距不宜大 

于 2 5 0 m m o

5 矩形平面井塔的筒壁内侧转角，宜为八字角。

6 筒壁洞口高度和宽度均不大于1. 0 m时，洞口每侧竖向

13.2 A 类井塔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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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钢筋不宜少于如1 4 ;洞口转角处的斜向钢筋，不宜少于 

2多12，且伸过洞口边的锚固长度不宜小于30倍斜向钢筋直径。 

洞口高度和宽度均大于1.0 m时，洞口两侧宜设有边缘构件，洞 

口上下宜设有连梁。

1 3 . 2 . 4钢筋混凝土框架型井塔和提升机层框架结构的构造措 

施，应符合本标准第6. 2 节有关A 类框架结构的要求。

1 3 . 2 . 5提升机层若为悬挑结构，6 度时，悬挑长度不宜超过 

5.5m，7 度、8 度时不宜超过4. 5 m ，并宜对称布置；9 度时， 

不宜为悬挑结构。

1 3 . 2 . 6井颈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18; 基础受压区 

的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 6 m m，间距不宜大于25 0 m m ; 环向受 

拉钢筋接头宜为焊接或机械连接；地下井筒的竖向钢筋应与井颈 

基础的竖向钢筋焊接连接。

1 3 . 2 . 7井塔与贴建的建（构）筑物之间应设防震缝，钢筋混凝 

土井塔的防震缝的宽度不宜小于7 0 m m ;钢井塔不宜小于100mm。

13.2.8 8度HI、IV类场地和9 度的天然地基上井塔的罐道钢套 

架，当其底层柱上端与井塔构件连接、下端与井塔基础连接时， 

套架柱应设有可活动的接头。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有效处理 

措施。

1 3 . 2 . 9钢井塔构件之间的连接宜为焊接、髙强度螺栓连接或栓 

焊混合连接。A 类钢井塔主要构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表

13. 2. 9 的限值。

表 13. 2. 9 A 类钢井塔主要构件的长细比限值

结构构件 6 度 7度 8 度 9 度

柱
轴心受压柱 130 130 120 120

偏心受压柱 130 100 80 80

支撑
按压杆设计 150 150 120 120

按拉杆设计 200 200 150 150

13. 2.1 0 井塔符合本标准第13. 2. 1〜 13. 2. 9 条的各项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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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评为满足综合抗震能力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评为综 

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求，并应根据抗震验算结果确定其加固 

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梁柱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的框架型井塔。

2 8 度、9 度时井塔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3。

3 与框架结构相连的承重砌体结构不符合要求。

4 本标准第13. 2. 1〜 13. 2. 9 条的规定有多项不符合要求。

( n ) 第二级鉴定

13.2.11 A 类井塔的第二级鉴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 

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的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 

整。抗震验算满足要求时，可评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满足 

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3.3 B 类井塔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13. 3 . 1 现有B 类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抗震鉴定，应按表13. 3.1确定 

鉴定时所采用的抗震等级，并应按其抗震等级核查抗震构造措施。

表 13.3.1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烈 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框架

型

高 度 （m) < 3 0 > 3 0 < 3 0 > 3 0 < 3 0 > 3 0 —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 —

箱

(筒）

型

高 度 （m)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框架 四 — 三 二 二 — —

筒壁 三 三 二 二 — — —

注：乙类井塔应按提高一度查表确定其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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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3 . 2现有B 类井塔的结构体系，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钢筋混凝土框架型结构为矩形平面时，其长宽比不宜大 

于 1.5。

2 箱 （筒）型结构为矩形平面时，其长宽比不宜大于2.0。

3 井塔平面内质量分布和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4 竖向结构布置宜上下一致。

5 钢筋混凝土箱（筒）型结构的筒壁应双向均匀布置，每 

侧筒壁上下宜连续布置。

6 钢筋混凝土箱（筒）型井塔塔身的洞口，宜匀称且上下 

对齐布置。

7 钢框架-支撑体系的支撑宜为中心支撑，支撑应双向对称 

布置，竖向宜连续布置。

8 井塔的各层楼板宜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钢井塔的楼 

盖为压型钢板现浇钢筋混凝土组合楼板或非组合楼板时，其钢梁 

上翼缘表面宜设有抗剪键。

9 6 度 〜 8 度井塔提升机层为悬挑结构时，悬挑长度不宜超 

过表 13. 3. 2 的限值，并宜对称布置；9度时，不宜为悬挑结构。

表 13. 3. 2 最大悬挑长度（m)

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悬挑结构长度 5. 0 4. 0 3. 5

1 0 井塔与贴建的建（构）筑物之间应设防震缝，其最小宽 

度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  50191的要求。

1 3 . 3 . 3现有B 类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抗震构造措施，应按下列 

规定检查：

1 筒壁厚度不应小于20 0 m m ; 相邻层筒壁厚度之差不宜超 

过较小壁厚的1/3。

2 筒壁洞口宜布置在筒壁中间部位，洞口宽度不应大于筒 

壁宽度的1/3。

3 当筒壁洞口宽度大于4 m 或大于1/3筒壁宽度时，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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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宜设有贯通全层的竖向加强肋；加强肋中竖向钢筋两端伸入 

楼 板 （基础）中的锚固长度，不宜小于35倍竖向钢筋直径；洞 

口上部应设有连梁，连梁应符合框架梁的配筋要求。

4 筒壁应为双层配筋，竖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 2 m m，间 

距不宜大于2 5 0 m m ;横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8 m m ，间距不宜大 

于 25 0 m m，且横向钢筋宜配置于竖向钢筋的外侧；双层钢筋之 

间的拉筋，间距不宜大于500mm (梅花形布置），直径不应小于 

6 m m ；筒壁竖向和横向钢筋配筋率，均不宜小于0.25% 。

5 矩形平面井塔的筒壁内侧转角，宜为八字角，角宽可为 

1 50mm〜 3 0 0 m m，并宜设置贴角筋；贴角筋的直径和间距可与 

龠壁横向钢筋相同。

6 洞口高度和宽度均不大于1. 0 m时，筒壁门窗洞边的竖 

向钢筋不宜少于鉍1 4 ;洞口转角处的斜向钢筋不宜少于2 0 2， 

且伸过洞口边的锚固长度不宜小于35倍斜向钢筋直径。洞口高 

度和宽度均大于1.0 m时，洞口两侧应设有边缘构件，洞口上下 

宜设有连梁。

7 框架型井塔的抗震构造措施尚应符合本标准第6. 3 节有 

关框架结构的规定。

1 3 . 3 . 4梁、柱、筒壁实际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8。一 

级的框架梁、柱和节点不应低于C20。

1 3 . 3 . 5钢井塔构件之间的连接，宜为焊接、高强度螺栓连接或 

栓焊混合连接。B 类钢井塔主要构件的长细比，宜符合表

13. 3. 5 的规定。

表 13.3 .5  B 类钢井塔主要构件的长细比限值

结构构件 6度 7度 8 度 9 度

柱
轴心受压柱 120 120 120 120

偏心受压柱 120- 90 70 70

支撑
按压杆设计 150 150 120 120

按拉杆设计 200 20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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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3 . 3 . 6现有B 类钢筋混凝土井塔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 

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 

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钢筋混凝土框架型井塔构件组 

合内力设计值的调整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 的规定，其他钢筋混 

凝土井塔结构的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当钢筋混凝土框架 

型井塔的抗震措施鉴定不满足本标准第13. 3. 1〜 13. 3. 5 条的要 

求时，可按本标准第13. 1.5条有关B 类井塔的规定，通过构造 

影响系数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其他井塔不满足抗震承载力要 

求时，应采取加固等处理措施。

13.3.7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型井塔的构造影响系数，可根据结 

构体系、构造措施、混凝土强度等级，按下列情况确定：

1 当结构体系、构造措施、混凝土强度等级等各项构造均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时， 

可取 1. 1。

2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标准第13. 3. 1〜 13. 3. 5 条的规定 

时，可取 1. 0。

3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标准第13. 2. 1〜 13. 2. 9 条有关 A  

类井塔鉴定的规定时，可取 0. 8。

4 当结构受损伤或发生倾斜但已修复纠正，本条第1〜 3 款 

构造影响系数数值尚宜再乘以0. 8〜 1. 0。

13. 3 . 8 现有B 类钢井塔不满足本标准第13. 3 节有关抗震措施 

鉴定要求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的 

验算。8 度 m 、IV类场地和9 度时，乙类钢井塔尚应进行罕遇地 

震的弹塑性变形验算，验算时宜计入重力二阶效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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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井 架

14.1 一 般 规 定

1 4 . 1 . 1本章适用于钢筋混凝土井架、斜撑式钢井架的抗震鉴 

定。B 类钢筋混凝土井架抗震鉴定时，井架的高度不宜超过 

2 5 m；超过2 5 m时，应专门研究其鉴定方法。

1 4 . 1 . 2现有井架抗震鉴定，应依据其结构类型和设防烈度重点 

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6 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以及非结构构件 

的连接构造，悬挑结构布置和悬挑长度，与贴建的建（构）筑物 

之间的防震缝宽度。

2 7 度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 款要求外，尚应检查结构构 

件的连接方式以及不同结构之间的连接构造。

3 8 度、9 度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 和 2 款要求外，对钢筋 

混凝土井架尚应检查梁、柱、悬挑结构等构件的配筋和构造，材 

料强度，井架结构的布置，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对钢井架尚应 

检查梁、柱、支撑、悬挑结构等构件的尺寸和构造，井架结构和 

支撑布置，主要构件的长细比，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

1 4 . 1 . 3井架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井架的构件及其节点的混凝土可仅有少量微 

小开裂或局部剥落，钢筋应无外露、锈蚀。钢井架的构件及其节 

点可仅有轻微损伤和锈蚀。

2 填充墙宜无明显开裂或与主体结构脱开。

3 主体结构构件应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4 钢井架已经更换的立柱数量不宜大于20% 。

1 4 . 1 . 4现有井架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构 

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设置和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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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等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构件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 

对井架的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当钢筋混凝土井架的梁、柱等构件或节点构造不符合规定 

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仅有填充墙或屋盖结构不符 

合规定时，应评为局部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当钢井架的斜撑柱和立架柱有明显变形、整体扭曲时，应评 

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4.1.5 A 类井架应进行综合抗震能力两级鉴定，当符合第一 

级鉴定的各项要求时，除 9 度外应允许不进行抗震验算而评为满 

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和9 度时，除本标准有 

明确规定外，应通过第二级鉴定作出判断。

B 类井架的抗震鉴定，应通过其抗震措施检查和现有抗震承 

载力验算结果作出判断；B 类钢筋混凝土井架也可按本标准第

13. 1. 5 条有关B 类井塔计入构造影响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

14.2 A 类井架抗震鉴定

( I )第一级鉴定

1 4 . 2 . 1现有 A 类井架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四柱式井架的高度不宜超过20m，六柱式井 

架不宜超过25m。

2 天轮梁的支承横梁，宜为带斜撑的梁式结构。

3 六柱式井架的斜架基础埋深，不宜小于2 m。

4 8 度、9 度时，与支承天轮的井架立架不宜支承在井口 

梁上。

5 双斜撑钢井架的立架宜独立支承在井颈上。

14.2.2 A 类井架连接和构造措施，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立架底部框口的顶端节点，应满足刚接节点要求。

2 杆件节点连接，应满足本标准第6 或 7 章的有关规定。

3 斜架柱脚基础二次浇灌层应紧密结合，地脚锚栓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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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9. 4. 3 条的要求。

4 钢井架的斜撑、立架柱和天轮支承结构压杆的长细比，7 

度、8 度时不宜大于120，9 度时不宜大于100; /y为钢材的屈 

服强度。

5 钢井架的斜撑和立架柱腹杆，按压杆设计时的长细比不 

宜大于150，按拉杆设计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250。

1 4 . 2 . 3 井架与贴建的建（构）筑物之间应设防震缝，防震缝的 

宽度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 

有关要求。

1 4 . 2 . 4 钢筋混凝土井架梁、柱等构件和节点实际达到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6 度、7 度时不应低于 C13，8 度、9 度时不应低 

于 C18。

1 4 . 2 . 5 钢筋混凝土井架结构的构造措施，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除天轮大梁及其支承横梁外，井架框架梁的截面尺寸、 

配筋，应符合本标准第6. 2 节有关A 类框架的规定。

2 井架柱的最小截面尺寸，宜符合表14. 2. 5 的规定。

表 1 4 .2 .5 井架柱最小截面尺寸 (mmXmm)

结构形式 截面尺寸（纵向X 横向）

四柱式 400X600

六柱式
立架 400X400

斜架柱 500X350

3 井架柱的轴压比、配筋，宜符合本标准第6. 2 节有关 A  

类框架的规定。

1 4 . 2 . 6 钢井架的构造措施，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斜撑式钢井架的构件连接，宜为焊接或高强度螺栓连接； 

8 度、9 度时，不宜为普通螺栓连接。

2 梁、柱板件的宽厚比限值，宜符合本标准第7. 2. 2 条的 

规定。

3 节点板厚度不宜小于8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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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斜撑、立架柱和天轮支承结构构件的长细比，7 度和 8 

度时不宜大于150，9 度时不宜大于120。

5 外露式斜撑基础的地脚螺栓应设有双螺母，地脚螺栓中 

心至地基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8倍螺栓直径。

14. 2. 7 钢筋混凝土井架符合本标准第14. 2. 1〜 14. 2. 5 条的各 

项规定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 

时，可不再进行第二级鉴定，但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 

要求，且应对其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梁柱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的井架。

2 8 度、9 度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3。

3 本标准第14. 2. 1〜 14. 2. 5 条的规定有多项不符合要求。

14. 2. 8 钢井架符合本标准第14. 2. 1〜 14. 2. 4、14. 2. 6 条的各 

项规定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 

时，可不再进行第二级鉴定，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 

求，且应对其采取加固或其他措施：

1 井架有明显扭曲变形时。

2 井架斜撑柱、立架柱有明显弯曲且无法矫正时。

3 本节其他规定有多项明显不符合要求时。

( n ) 第二级鉴定

14.2.9 A 类井架的第二级鉴定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 

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抗震验算满足要求时，可评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不满足要 

求时，应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4.3 B 类井架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4 . 3 . 1 现有B 类钢筋混凝土井架的抗震鉴定，应按表 1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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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鉴定时所采用的抗震等级，并应按其抗震等级的要求核查抗 

震构造措施。

表 14. 3 . 1 钢筋混凝土井架的抗震等级

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抗震等级 三 三 二 —

注：乙类井架应按提高一度査表确定其抗震等级，9度时仍为一级。

1 4 . 3 . 2现有井架的结构体系，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井架高度超过2 5 m或多绳提升井架，宜为钢结构。

2 天轮梁的支承横梁，宜为带斜撑的梁式结构。

3 六柱式井架的斜架基础埋深，不宜小于2 m。

4 支承天轮的井架立架不宜支承在井口梁上。

5 双斜撑钢井架的立架宜独立支承在井颈上。

1 4 . 3 . 3井架与贴建的建（构）筑物之间应设防震缝，防震缝的 

宽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 

要求。

1 4 . 3 . 4钢筋混凝土井架梁、柱等构件和节点实际达到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6 度、7 度时不应低于C18，9 度时不应低于C20。

1 4 . 3 . 5钢筋混凝土井架结构的构造措施，尚应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9 度时，斜架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

2 井架柱的节间净髙与截面高度之比，宜大于4。井架柱 

的最小截面尺寸，应符合表14. 2. 5 的规定。

3 除天轮大梁及其支承横梁外，井架框架梁的截面尺寸、 

配筋应满足本标准第6. 3 节有关B 类框架的规定。

4 井架柱的轴压比、配筋应符合本标准第6. 3 节有关框架 

的规定，但底层柱的箍筋应全高加密。

5 井架柱的纵向钢筋，应与基础或井颈有可靠的锚固。

6 8 度、9 度时，六柱式井架的斜架基础，自基础顶面以下 

沿锥面四周应配有竖向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1 0 m m，长度不应

104



小 于 1.5m，间 距 8 度 时 不 应 大 于 200 m m，9 度时不应大  

于 1 5 0 m m o

1 4 . 3 . 6钢井架的构造措施，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斜撑式钢井架的构件连接，应为焊接或高强度螺栓连接。

2 梁、柱板件的宽厚比应符合本标准第7. 3. 4 条的规定。

3 节点板厚度不应小于8 m m 。

4 斜撑、立架柱和天轮支承结构压杆的长细比，8 度时不 

宜大于120，9 度时不宜大于100。

5 斜撑和立架柱中的腹杆，按压杆设计时的长细比不宜大 

于 150，按拉杆设计的长细比不宜大于250。

1 4 . 3 . 7钢井架外露式斜撑基础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脚螺栓应设有双螺母。

2 地脚螺栓中心至基础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螺栓直径的

8倍。

3 9 度时，斜撑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0。

4 8 度和9 度时，斜撑基础顶面以下沿锥面四周应配置竖 

向钢筋，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 0 m m，长度不宜小于1.5m，其间 

距 8 度时不宜大于150 m m，9 度时不宜大于100 m m ; 在基础顶 

面宜配有不少于两层的钢筋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6 m m ，间距 

不宜大于200 m m。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4.3.8 B 类钢筋混凝土井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 

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的调整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D 的规定；当抗震构造措施不满足本标准第14. 3. 1〜

14. 3. 6 条的要求时，可按本标准第13. 1. 5 条有关B 类井塔的规 

定，通过构造影响系数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

14.3.9 B 类钢筋混凝土井架的构造影响系数，可按下列情况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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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各项构造措施要求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时，可 取 1. 1。

2 当各项构造措施要求均符合本标准第14. 3. 1〜 14. 3. 6 条 

的要求时，可取 1.0。

3 当各项构造措施要求均符合本标准第14. 2. 1〜 14. 2. 5 条 

有关 A 类井架规定要求时，可取 0.8。

4 当结构受损伤或发生倾斜但已修复纠正时，本条第1〜 3 

款构造影响系数数值尚宜再乘以0.8〜 1.0。

14.3.10 B 类钢井架不满足本标准第14.3.3、14.3.6、14.3.7 

条有关抗震措施鉴定的要求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 

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 

乙类钢井架尚应进行罕遇地震弹塑性变形验算，验算时宜计入重 

力二阶效应影响。

106



15.1 — 般 规 定

15.1.1 本章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电视塔和钢电视塔的抗震鉴定。

1 5 . 1 . 2现有电视塔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电视塔所在场地（地段）对结构抗震性能的不利影响。

2 电视塔结构刚度沿高度突变对结构抗震性能的不利影响。 

3 塔筒结构的高度、造型及构造。

4 塔楼的结构布置及连接构造。

5 塔顶桅杆（天线）结构、连接构造。

1 5 . 1 . 3电视塔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塔体应无明显倾斜、变形。

2 塔楼及天线桅杆节点连接应无变形和松动。

3 钢结构构件截面应无明显腐蚀、削弱，构件连接应无断 

裂、变形和松动。

4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无腐蚀、开裂，钢筋应无裸露。

1 5 . 2 抗震措施鉴定

1 5 . 2 . 1钢电视塔塔体横截面边数大于3 时，应设置横隔。当横 

截面边数为3，但横杆中间有斜腹杆连接交汇点时，也应设置横 

隔。横隔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承受荷载和工艺需要处，应设置横隔。

2 塔身坡度改变处，应设置横隔。

3 塔身坡度不变的塔段，6 度 〜 8 度时每隔2 个 〜 3 个节间 

应设置一道横隔；9 度时每 1个 〜 2 个节间应设置一道横隔；斜 

腹杆按柔性设计的电视塔，每节间均应设置横隔。

1 5 . 2 . 2钢电视塔的构件长细比，不应超过表15. 2. 2 的规定。

1 5 电 视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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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 2 . 2钢电视塔的构件长细比限值

构件类别 长细比

受压的弦杆、斜杆、横杆 150

受压的辅助杆、横隔杆 200

受拉杆 350

15. 2 . 3 钢电视塔受力构件及其连接件，其板件厚度不宜小于 

6 m m , 角钢截面不宜小于50 m m  X  3 m m ，圆钢直径不宜小于 

1 2 m m ,钢管壁厚不宜小于4 m m 。

1 5 . 2 . 4钢电视塔构件端部的连接焊缝，应为围焊焊接，在转角 

处的围焊焊缝应连续。

1 5 . 2 . 5钢电视塔采用螺栓连接时，除组合构件的缀条外，每一 

杆件在节点上或拼接接头每一端的螺栓数目不应少于2 个；法兰 

盘的连接螺栓数目不应少于3 个；螺栓直径不应小于1 2 m m。

1 5 . 2 . 6圆钢或钢管与法兰盘焊接连接并设加劲肋时，其肋板厚 

度不应小于肋长的1/15，且不应小于6 m m 。

1 5 . 2 . 7钢筋混凝土环形截面电视塔的横隔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承受荷载和工艺需要处，应设置横隔。

2 塔身坡度改变处，应设置横隔。

3 塔身坡度不变或缓变的塔段，当采用双层配筋时，横隔 

间距不应大于2 0 m ; 当采用单层配筋时，横隔间距不应大于 

1 0 m；当塔身存在纵向裂缝时，横隔间距应进一步减小。

1 5 . 2 . 8钢筋混凝土环形截面塔身筒壁的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1 6 0 m m ,且不应小于100m m十10D，D 为塔筒外径（m )。

1 5 . 2 . 9钢筋混凝土塔身的混凝土强度等级，6 度、7 度时不应 

低于 C20，8 度、9 度时不应低于C25; 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C 1 8 ;塔身筒壁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 6 m m，双排纵 

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0.4% ; 环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 2 m m ,双层环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0. 35% 。

108



1 5 . 2 . 1 0钢筋混凝土塔身的轴压比，6 度时不宜大于0.8，7 度 

时不宜大于0.7，8 度和9 度时不宜大于0.6。

1 5 . 2 . 1 1钢筋混凝土塔身筒壁的孔洞周边应配有附加钢筋，附 

加钢筋面积宜为被洞口截断钢筋面积的1. 3倍。

1 5 . 2 . 1 2电视塔结构在塔身、塔杆和钢桅杆的交接部位以及变 

截面部位，应有局部加强和减小应力集中的措施。

1 5 . 3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5 . 3 . 1满足抗震措施要求的下列电视塔，可不进行抗震承载能 

力验算，可直接判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 7度 I 、n 、in类场地及 8 度工、n 类场地时，不带塔 

楼的钢电视塔。

2 7 度 I 、n 类场地，且基本风压不小于o. 4kN/m2 时， 

以及7 度 in、iv类场地和8 度 I 、n 类场地，且基本风压不小于

0. 7kN/m2 时不带塔楼的20 0 m以下的钢筋混凝土电视塔。

1 5 . 3 . 2不符合本标准第15. 3.1条规定的电视塔，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 

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 

电视塔或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且高度大于20 0 m带塔楼的钢筋混 

凝土电视塔或高度大于250 m带塔楼的钢电塔，尚应进行罕遇地 

震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验算时宜计入重力二阶效应的影响。

109



1 6 . 1 自然通风冷却塔

(工）一 般 规 定

16.1.1 本章适用于自然通风和机力通风钢筋混凝土冷却塔的抗

震鉴定。

1 6 . 1 . 2抗震鉴定时，对 塔筒 （包括旋转壳通风筒、斜支柱、环 

形基础）及淋水构架的外观质量、混凝土强度等级、结构构造、 

基础的不均匀沉降、接地系统等，应进行重点检查。对建在湿陷 

性黄土或不均匀地基上的冷却塔，尚应检查管沟接头和贮水池有 

无渗漏和沉陷等。

1 6 . 1 . 3自然通风冷却塔抗震鉴定，可包括抗震措施鉴定和抗震 

承载力验算。当符合本标准第16. 1. 4〜 16. 1. 9 条的各项规定时， 

可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不符合时，可根据抗震措施和抗震 

承载力不符合的程度，通过综合分析确定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 

对策。

( n ) a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抗震鉴定

16.1.4 A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抗震措施鉴定，应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塔筒、斜支柱、淋水构架梁柱和水槽实际达到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0。

2 塔筒、斜支柱、淋水构架和水槽不应有明显的裂缝和倾 

斜，混凝土不应有严重的剥落和冻融损坏，钢筋应无外露和 

诱蚀。

3 塔筒筒壁在子午向和环向均应为双层配筋，每层单向配

1 6 冷 却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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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率不宜小于0. 15% 。

4 斜支柱的截面宽度和高度均不宜小于300 m m，圆形柱直 

径和多边形柱内切圆直径均不宜小于350 m m。支柱纵向钢筋伸 

入环梁的长度，不宜小于钢筋直径的60倍；伸人基础的长度， 

不宜小于钢筋直径的40倍。

5 预制主水槽的接头应焊接牢靠；配水槽伸入主水槽的搁 

置长度，不宜小于7 0 m m ; 8 度和9 度时，主、配水槽的接头处， 

应焊接连接或有防止拉脱措施。

16.1. 5 A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抗震承载力验算，可按本标准第

16. 1. 8 条规定执行。

( El )  B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抗震鉴定

16.1.6 B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抗震措施鉴定，应按下列规定 

检查：

1 自然通风冷却塔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塔筒、淋 

水构架梁柱不宜低于C25。

2 冷却塔塔筒和淋水构架，可仅有少量微细裂缝，钢筋应 

无外露和锈蚀。

3 塔筒筒壁在子午向和环向均应为双层配筋，每层单向配 

筋率不宜小于0.2% 。

4 在每对斜支柱组成的平面内，斜支柱的倾斜角不宜小于 

11°;斜支柱的截面宽度和高度均不宜小于300 m m，圆形柱直径 

和多边形柱内切圆直径均不宜小于350 m m。支柱纵向钢筋伸入 

环梁的长度，不宜小于钢筋直径的60倍；伸人基础的长度，不 

宜小于钢筋直径的40倍。斜支柱的配筋率和箍筋配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要求。

5 预制主水槽的接头，应符合本标准第16. 1.4条第5 款的 

要求。

16.1.7 B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抗震等级，应根据设防烈度、结 

构类型和淋水面积按表16. 1. 7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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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 1 . 7自然通风冷却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和淋水面积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塔筒

S < 4 0 0 0 m 2 四 四 三 二

4000m2 < S < 9 0 0 0 m 2 四 三 二 一

S > 9 0 0 0 m 2 二 二 — —

淋水装置 框架、排架 四 二 二 —

注：S 为冷却塔的淋水面积。

16.1.8 B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抗震构造措施，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柱的轴压比不宜大于表16. 1. 8-1的限值。

表 16.1.8-1柱的轴压比

结构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斜支柱 0. 6 0. 7 0. 8

框架柱、排架柱 0. 7 0. 8 0. 9

注：1 轴压比指柱组合的轴压力设计值与全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 

值乘积之比值；

2 在不受冻融影响的地区，其轴压比可按表中数值增加0.05;

3 W 类场地的大型冷却塔，轴压比宜减小0.05。

2 柱的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宜符合表16. 1. 8-2的规定。

表 16.1.8-2柱的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

结构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斜支柱 1. 2 1. 0 0. 9 0.8

框架柱、排架柱 1. 0 0. 8 0. 7 0. 6

注：当采用 H R B 4 0 0级钢筋时，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可减少0.1% ，且一侧配筋率 

不宜小于0.2%; I V类场地时，最小配筋率宜增加0.1% 。

3 柱两端1/6柱长、柱截面长边长度（或直径）和 5 0 0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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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的较大值范围内，箍筋宜加密，间距不宜大于100 m m，直 

径不应小于6 m m 。

4 淋水构架柱的柱顶，柱根 5 0 0 m m范围内，以及牛腿全 

高、牛腿顶面至构架梁顶面以上3 0 0 m m区段范围内，箍筋均宜 

加密，其间距不宜大于100 m m，加密区的箍筋最小直径抗震等 

级一级不宜小于1 0 m m，二级、三级不应小于8 m m ，四级不应 

小于6 m m 0

5 8 度、9 度时，淋水构架的梁和水槽不宜搁置在筒壁牛

腿上。

6 8 度、9 度时，除水器、淋水填料、填料格栅均不应浮 

搁，与梁之间应有可靠连接。

16.1.9 B 类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冷却塔塔筒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1 ) 7度 1 、n 、ni类场地或8 度 I 、n 类场地，且淋水面 

积小于4000m2 ；

2) 7 度 I 、n 类场地或 8 度 I 类场地，且淋水面积为 

4000m2〜 9000m2和基本风压大于0. 35kN/ m 2。

2 不符合本条第1 款规定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规定 

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3 不符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1 6 . 2 机力通风冷却塔

1 6 . 2 . 1本节适用于机力通风钢筋混凝土冷却塔的抗震鉴定。

1 6 . 2 . 2机力通风冷却塔的抗震措施鉴定，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冷却塔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18。

2 冷却塔不应有严重倾斜，塔高不超过2 0 m时倾斜率不应 

大于0.8% 。

3 框架梁柱的表面不应有严重的腐蚀、剥落，钢筋应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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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锈蚀。

4 围护墙、隔风板及风筒为预制构件时，应与框架连接牢 

固，不应有局部脱开或破损。 ’

5 砖砌体填充墙，A 类、B 类冷却塔应分别符合本标准第 

3. 0.13和 3. 0. 14条的规定。

16.2.3 A 、B 类机力通风冷却塔框架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应 

分别符合本标准第6 章有关A 、B 类框架结构的要求；B 类塔框 

架的抗震等级，6 度、7 度时可按三级采用，8 度、9 度时可按二 

级采用。

16.2.4 8 度和9 度时，集水器、淋水填料、格栅与梁之间应有 

可靠连接；如为浮搁或巳松动时，宜采取加固措施。

16.2.5 8 度瓜、IV类场地和9 度时，不符合本标准第16. 2. 1〜

16. 2. 4 条抗震措施要求的机力通风冷却塔，应按本标准第6 章 

有关B 类框架结构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不满足抗震要 

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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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一 般 规 定

1 7 . 1 . 1本章适用于炭化室高度不大于6 m 的大、中型钢筋混凝 

土构架式焦炉的基础的抗震鉴定。

1 7 . 1 . 2焦炉基础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基础构架，抵抗墙， 

炉端台、炉间台和操作台的梁端支座，以及焦炉的纵向拉条和刚 

性链杆。

17.2 A 类焦炉基础抗震鉴定

( I )第一级鉴定

1 7 . 2 . 1焦炉基础构架梁柱和刚接节点，应符合本标准第6 章有 

关 A 类框架结构的抗震构造要求。

1 7 . 2 . 2刚性链杆和纵向拉条应齐全、无损坏无断裂和弯曲，并 

应保持在受力工作状态。

1 7 . 2 . 3焦炉基础构架的铰接柱（一端铰接或两端铰接），其上 

端为铰接时，柱顶面与构架梁之间的间隙，以及下端为铰接时柱 

侧边与底板杯口内壁顶部之间的间隙，均不应小于2 0 m m，并应 

浇灌沥青玛谛脂等软质材料，不得填充水泥砂浆等硬质材料。

1 7 . 2 . 4设置在焦炉基础、炉端台、炉间台，以及机侧和焦侧操 

作台的梁端滑动支座或滚动支座，应能保持正常工作。

17. 2. 5 焦炉基础与相邻结构之间的防震缝宽度不宜小  

于 5 0 m m  0

17. 2. 6 焦炉基础符合本标准第17. 2. 1〜 17. 2. 5 条的各项规定 

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不 

再进行第二级鉴定，但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求，且

1 7 焦 炉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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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焦炉基础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梁柱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的焦炉构架。

2 8 度、9 度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3。

3 刚性链杆和纵向拉条损坏或断裂。

4 本节的其他规定有多项不符合要求。

( n ) 第二级鉴定

17.2.7 8 度IE、IV类场地和9度，或当部分抗震措施不满足第 

一级鉴定要求时，应进行第二级鉴定；第二级鉴定可采用本标准 

第 6 章有关A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第二级鉴定的方法。

17.3 B 类焦炉基础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17.3.1 8 度HI、IV类场地和9度时，焦炉基础横向构架边柱的 

上下端节点可为铰接或固接，中间柱的上下端节点应为固接。

17. 3. 2 焦炉基础构架梁柱及其固接节点，应符合本标准第6章 

有关B 类框架结构的抗震构造要求。6 度和7 度时应满足框架抗 

震等级三级要求，8 度和9 度时应满足框架抗震等级二级要求。 

1 7 . 3 . 3焦炉的纵向拉条和刚性链接应齐全、无损坏、无断裂和 

弯曲，并应保持工作状态。

1 7 . 3 . 4现浇构架柱铰接端的插筋，直径不宜小于2 0 m m，锚固 

长度不宜小于钢筋直径的35倍。预制构架柱铰接节点，柱边与 

杯口内壁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3 0 m m，并应浇灌沥青玛蹄脂等软 

质材料，不得填塞水泥砂浆等硬质材料。构架柱的铰接端，宜设 

有承受局部受压的焊接钢筋网，且不宜少于4 片，钢筋网的钢筋 

直径不宜小于8 m m ，网孔尺寸不宜大于8 0 m m X 8 0 m m 。

1 7 . 3 . 5设置在焦炉基础、炉端台、炉间台，以及机侧和焦侧操 

作台的梁端滑动支座或滚动支座，应能保持正常工作。

17. 3. 6 焦炉基础与相邻结构之间的防震缝不应小于5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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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 6度和7 度 I 、II类场地时，焦炉基础可不进行抗震验 

算，但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7 . 3 . 8不满足本标准第17.3. 1〜 17. 3. 7 条抗震措施要求且为

7度OK 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B 类焦炉基础应按现行国家 

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 

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计算时其构件组合内力设 

计值的调整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 的规定。不满足抗震要求时， 

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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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一 般 规 定

1 8 . 1 . 1本章适用于回转窑和竖窑钢筋混凝土构架式基础的抗震 

鉴定。

1 8 . 1 . 2回转窑和竖窑基础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薄弱 

部位。

1 7 度时，应检查构架梁柱的连接方式、设备与基础构件 

之间的连接构造。

2 8 度、9 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 款检查外，尚应检查梁、 

柱的配筋、材料强度、各构件之间的连接、结构体型的规则性、 

短柱分布、作用荷载大小和分布等。

1 8 . 1 . 3回转窑和竖窑基础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梁、柱及其节点的混凝土可仅有少量微细开裂或局部剥 

落，钢筋应无外露和锈蚀。

2 填充墙宜无明显开裂或与构架脱开。

3 主体构架应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1 8 . 1 . 4回转窑和竖窑基础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的合理 

性、结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钢筋和横向箍筋 

的配置和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 

以及构件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整体结构的抗震能力进行 

评定。

当梁柱节点构造和横向跨间结构构造不符合规定时，应评为 

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仅有出入口、人流通道处的填充墙不符 

合规定时，应评为局部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18.1.5 A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应进行综合抗震能力等级鉴

1 8 回转窑和竖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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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当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各项规定时，除 8 度 m 、iv类场地和 

9 度外，可不进行抗震验算而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 

第一级鉴定要求和8 度 m 、iv类场地及 9 度时，应进行第二级

鉴定。

B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应根据其构架的抗震等级进行结构布 

置和构造检查，并应通过内力调整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1 8 . 1 . 6当砌体结构与构架相连或依托于构架时，应加大砌体 

结构所承担的地震作用，再按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

验算。

18.2 A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抗震鉴定

( I )第一级鉴定

18. 2.1 回转窑和竖窑基础，应按本标准第6 章 A 类框架结构 

的规定进行第一级鉴定。

18. 2. 2 回转窑和竖窑基础符合本标准第18. 2. 1 条的要求时， 

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评为综 

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求，并应根据抗震验算结果确定其加固 

或其他措施：

1 梁柱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的构架式基础。

2 8 度 in、IV类场地和9 度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3。

3 与构架相连的砌体承重结构不符合抗震要求。

4 仅有填充墙等非结构构件不符合本标准第3. 0. 13条的有 

关要求。

5 本节的其他规定有多项不符合要求。

18.2.3 8 度HI、IY类场地和9 度时，回转窑宜设有防止窑体沿 

轴向滑移的措施。地脚螺栓的构造要求宜符合本标准第10.4.6 

条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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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4 8 度 El、IV类场地和9 度，或不满足 A 类回转窑和竖 

窑基础第一级鉴定的要求时，应进行第二级鉴定。第二级鉴定 

可采用本标准第6 章有关 A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第二级鉴定的 

方法。

18.3 B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18.3.1 B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的抗震构造措施，6 度、7 度应 

满足本标准第6. 3 节有关三级框架结构的要求，8 度、9 度应满 

足本标准第6. 3 节有关二级框架结构的要求。

1 8 . 3 . 2回转窑和竖窑构架或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8 度ID、IV 

类场地和9 度时不应低于C20，其他情况时不应低于C18。

18.3.3 8 度HI、IV类场地和9 度时，回转窑应设有防止窑体沿 

轴向滑移的措施；地脚螺栓的构造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10. 4. 6 

条的有关规定。

18. 3. 4 回转窑和竖窑的砌体填充墙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砌体填充墙在平面和竖向布置宜均匀对称。

2 砌体填充墙宜与构架柱柔性连接。

3 砌体填充墙与构架柱为刚性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沿构架柱高每隔5 0 0 m m应有2邦拉筋，拉筋伸入填充 

墙内长度，6 度、7 度时不应小于墙长的1/5且不小于 

700mm, 8 度、9 度时宜沿墙全长拉通。

2 )墙长度大于5 m 时，墙顶部与梁宜有拉结措施；墙高 

度超过4 m 时，宜在墙高中部有与柱连接的通长钢筋 

混凝土水平系梁。

1 8 . 3 . 5回转窑和竖窑基础设有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时，抗震墙的 

配筋与构造应符合本标准第6. 3. 7 条的要求。

( n ) 第二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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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 6 8 度 El、IV类场地和9度时，回转窑和竖窑基础可按本 

标准第6 章有关B 类框架结构抗震分析方法进行承载力验算。 

不满足验算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18.3.7 8 度 El、IV类场地和9 度时，回转窑和竖窑的地脚螺栓

应进行抗震验算。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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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一 般 规 定

19. 1.1 本章适用于有效容积为1000m3〜 5000m3 的高炉系统结 

构抗震鉴定。

1 9 . 1 . 2高炉系统结构应包括高炉、热风炉、除尘器和洗涤塔等 

结构。高炉系统结构应按B 类构筑物进行抗震鉴定。

19.2 高 炉

( I )抗震措施鉴定

1 9 . 2 . 1高炉结构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部位和内容：

1 导出管与炉顶封板连接处的焊缝和母材，不应有严重烧 

损、变形或开裂。

2 高炉炉顶与炉体框架水平连接处的连接及构件，不应有 

损坏或缺失。

3 高炉炉壳不应有严重变形，炉壳开孔处不应有裂缝。

4 髙炉上升管支座处的构件不应有变形和焊缝开裂。

5 当上升管与下降管采用球形节点连接时，连接处不应有 

损坏或开裂。

1 9 . 2 . 2高炉结构的抗震鉴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1 高炉应设有炉体框架。在炉顶处，炉体框架与炉体间应 

设有水平连接构件。

2 高炉的导出管应设有膨胀器，上升管与下降管的连接宜 

为球形节点。

3 7 度 m 、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高炉的炉体框架和炉 

顶框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9 高炉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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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炉顶框架和炉体框架均宜设有支撑系统，主要支撑杆 

件的长细比按压杆设计时不宜大于120，按拉杆设计 

时不宜大于150; 中心支撑板件宽厚比限值宜符合表 

19. 2.2的规定；

表 19. 2. 2 中心支撑板件宽厚比限值

板件名称 7 度 8 度 9 度

翼缘板外伸部分 10 9 8

工字形截面腹板 27 26 25

2 )炉体框架和底部柱脚宜与基础固接；

3 )框架梁、柱板件的宽厚比宜符合本标准第7. 3. 4 条的 

规定。

4 电梯间、通道平台和高炉框架相互之间应有可靠连接。

1 9 . 2 . 3上升管、炉顶框架、通廊端部和炉顶装料设备相互之间 

的水平空隙，宜符合下列规定：

1 7度 m 、iv类 场 地 和 8 度 I 、 n 场地时，不宜小于

200 m m o

2 8 度 El、IV类场地和9 度时，不宜小于400 m m。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9. 2. 4 不符合本标准第19. 2. 1〜 19. 2. 3 条有关抗震措施要求 

或 8 度IE、IV类场地和9 度时，高炉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 

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不满足验算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 

措施；应重点验算下列部位：

1 炉体框架和炉顶框架的柱、主梁、主要支撑及柱脚的 

连接。

2 上升管的支座、支座顶面处的上升管截面和支承支座的 

炉顶平台梁。

3 上升管与下降管为球形节点连接时，上升管和下降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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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节点连接处及下降管的根部。

4 炉体框架与炉体顶部的水平连接。

1 9 . 3 热 风 炉

( I ) 抗震措施鉴定

1 9 . 3 . 1热风炉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部位：

1 炉底与基础连接的锚栓不应有松动，其连接板件不应有 

变形和损坏。

2 炉壳与管道连接处焊缝和母材，不应有损坏、裂缝或严 

重变形。

3 炉壳不应有严重烧损和变形。

4 炉底钢板不应有严重翘曲，与基础之间不应有空隙。

5 有刚性连接管的外燃式热风炉，其连接管与炉壳的连接 

处不应有严重变形和裂缝。

6 外燃式热风炉燃烧室的钢支架梁与柱及支撑的连接，不 

应有损坏和开裂。

19. 3. 2 外燃式热风炉的燃烧室的支承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 

时，其抗震鉴定应符合本标准第6 章有关B 类框架结构的有关 

要求；其抗震构造措施，6 度 〜 8 度时应符合二级框架结构的要 

求，9 度时应符合一级框架的要求。

1 9 . 3 . 3外燃式热风炉的燃烧室为钢支架支承时，支架柱的长细 

比不宜大于120;梁、柱板件宽厚比限值宜符合本标准表7. 3. 4 

的规定；柱脚与基础宜为固接，铰接时应设有抗剪键。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9. 3. 4 不符合本标准第19. 3. 1〜 19. 3. 3 条有关抗震措施要求 

或 8 度 m 、1Y类场地和9 度时的内燃式、顶燃式热风炉和燃烧室 

为钢筒支承的外燃式热风炉，以及 7 度 m 、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的燃烧室为支架支承的外燃式热风炉，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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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分析分方法和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不满足验算要求时，应采取加 

固等措施。

1 9 . 4 除尘器、洗涤塔

(工）抗震措施鉴定

1 9 . 4 . 1除尘器、洗涤塔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部位：

1 下降管与除尘器的连接处，不应有严重变形和损坏。

2 除尘器和洗涤塔的筒体，不应有损坏。

3 筒体支座及其连接处，不应有损坏和松动。

4 支撑筒体的环梁及其与柱的连接，不应有变形和损坏。 

当筒体与环梁仅用螺栓连接时，其连接不应有松动和损坏。

5 旋风除尘器框架和重力除尘器支架梁与柱及其与支撑的 

连接，不应有变形和裂缝。

6 旋风除尘器框架和重力除尘器、洗涤塔支架与基础连接 

处，不应有损坏和空隙。

19. 4 . 2 框架和支架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其抗震鉴定应符合本 

标准第6 章有关B 类框架的有关要求。其抗震构造措施，6 度 〜 

8 度时应符合二级框架结构的要求，9 度时应符合一级框架的

要求。

19. 4.3 7 度HI、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旋风除尘器、重力 

除尘器和洗涤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筒体在支座处宜设有水平环梁。

2 筒体与支架以及支架柱脚与基础的连接宜设有抗剪措施。

3 管道与筒体的连接处宜设有加劲肋或局部增加钢壳厚度 

等加强措施。

4 旋风除尘器框架和重力除尘器钢支架主要支撑杆件的长 

细比，按压杆设计时不宜大于120，按拉杆设计时不宜大于150。

19. 4. 4 除尘器和洗涤塔为钢筋混凝土框架支承时，柱顶宜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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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环梁。柱顶无水平环梁时，柱头应设置不少于两层直径为 

8 m m 的水平焊接钢筋网，钢筋间距不宜大于100 m m。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9 . 4 . 5下列筒体和支承结构可不进行杬震验算，但应符合相应 

的抗震措施要求：

1 除尘器和洗涤塔的筒体结构。

2 6度、7 度 I 、II类场地时，旋风除尘器的框架结构和重 

力除尘器的支架结构。

3 6 度、7 度和8 度 I 、II类场地时，洗涤塔的支架结构。

19. 4. 6 不符合本标准第19. 4. 1〜 19. 4. 4 条有关抗震措施要求 

或 8 度I 、IV类场地和9度时，重力除尘器、旋风除尘器和洗涤 

塔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 

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不满足验 

算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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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一 般 规 定

2 0 . 1 . 1本章适用于半地下式、地面式、架空式钢筋混凝土浓缩 

池、沉淀池、蓄水池的抗震鉴定。

2 0 . 1 . 2现有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应依据其设 

防烈度重点检查下列薄弱部位：

1 6 度时，应检查易掉落伤人的水池附属部件与主体结构 

的连接情况。

2 7 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 款检查外，尚应检查混凝土构 

件节点的连接方式。

3 8 度、9 度时，除应按本条第1、2 款检查外，尚应检查 

混凝土构件的配筋、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构造等。

20. 1 . 3 浓缩池、沉淀池和蓄水池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混凝土构件可仅有少量微细裂缝或局部剥落，钢筋应无 

外露、锈蚀。

2 整体结构应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2 0 . 1 . 4现有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和蓄水池的抗震鉴定， 

应按其结构形式、材料实际强度、钢筋配置以及抗震承载力的综 

合分析，对其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20.1.5 A 类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应进行综合抗震能力两 

级鉴定。当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各项规定时，应允许不进行抗震验 

算而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时，除有明 

确规定的情况外，应在第二级鉴定中对其抗震承载力进行验算 

后，进行抗震能力评定。

B 类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应进行抗震措施检查，并应对

2 0 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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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 I )第一级鉴定

2 0 . 2 . 1池壁、池底厚度，均不宜小于150 m m ; 混凝土强度等 

级，6 度、7 度时不应低于C13，8 度、9 度时不应低于C18。

2 0 . 2 . 2池顶盖板采用装配式构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盖板缝内应配置不少于1郯 钢筋，并应用 M 1 0 水泥砂浆 

灌实。

2 板与梁连接应通过预埋件焊接连接，且不妙于三点焊接。

3 9 度时，宜设置厚度不小于4 0 m m 的钢筋混凝土叠合层。

4 顶盖在池壁上的搁置长度，不应小于200 m m。

5 8 度、9 度时，池壁与顶盖应通过预埋件焊接连接。

2 0 . 2 . 3池壁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和中心柱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 

率，应符合表20. 2. 3-1的规定。中心柱的箍筋配置，应符合表

20. 2. 3-2 要求。

20.2 A 类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表 20. 2 . 3 - 1池壁和中心柱的最小总配筋率（％)

烈 度 6度、7度、8 度 9 度

池壁钢筋
竖向 0. 35 0. 45

环向 0. 45 0. 55

中心柱纵向钢筋 0. 35 0. 50

表 20. 2 . 3 - 2中心柱的箍筋配置

烈 度 6 度、7 度 8 度 9 度

最小直径（mm ) 8 10 10

最大间距（mm ) 250 200 150

加密区最大间距（mm ) 10d, 150 10d, 150 8d, 100

加密区范围
池底以上的1/6柱净髙，且不应小于 

5 0 0 m m , 池底以下的柱全高
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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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2 . 4 架空式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框架柱轴压比限值，柱 

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柱箍筋加密区体积配箍率以及柱 

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本标准第6 章有关 A 类框架结构的规 

定。弧形梁等应满足弯扭构件的构造要求。

2 0 . 2 . 5 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符合本标准第

20. 2. 1〜 20. 2. 4 条的各项规定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要 

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 

求，并应根据抗震验算结果确定其加固或其他措施：

1 中心柱、框架柱箍筋配置不满足要求。

2 8 度、9 度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C13。

3 本标准第20. 2. 1〜 20. 2. 4 条的其他规定有多项不符合 

要求。

( n ) 第二级鉴定

20.2.6 A 类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可按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抗震计算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 

震承载力验算。

20.3 B 类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工）抗震措施鉴定

2 0 . 3 . 1 池壁、池底厚度均不应小于150m m。池壁混凝土强度 

等级，6度、7 度时不应低于C18，8 度、9 度时不应低于C20。

2 0 . 3 . 2 池顶盖板采用装配式构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盖板缝内应配置不少于1舛钢筋，并应用 M 1 0 水泥砂浆

灌实。

2 板与梁连接应通过预埋件焊接连接，且不应少于三点 

焊接。

3 9度时，宜设置厚度不小于5 0 m m 的钢筋混凝土叠合层。

4 顶盖在池壁上的搁置长度，不得小于20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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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度 〜 9 度时，池壁与顶盖应通过预埋件焊接连接。

20. 3 . 3 池壁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和中心柱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 

率，应符合表20. 3. 3-1的规定。中心柱的箍筋配置，应符合表

20. 3. 3-2的要求。

表 2 0 .3 .3 - 1 池壁和中心柱的最小总配筋率（％)

烈 度 6 度、7度、8 度 9 度

池壁钢筋

竖向 0. 40 0. 45

环向 0. 50 0. 55

中心柱纵向钢筋 0. 40 0. 55

表 20. 3. 3 - 2 中心柱的箍筋配置

烈 度 6度、7 度 8 度 9 度

最小直径（mm ) 8 10 10

最大间距（mm ) 200 200 100

加密区最大间距( _ ) 8d, 100 8d, 100 6d, 100

加密区范围
池底以上的1/6柱净高，且不应小于 

5 0 0 m m , 池底以下的柱全高
全高

20. 3. 4 架空式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框架柱轴压比限值，柱 

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柱箍筋加密区体积配箍率以及柱 

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本标准第6 章有关B 类框架结构的规 

定。其抗震等级，6 度、7 度时可按三级采用，8 度、9度时可按 

二级采用。弧形梁等应满足弯扭构件的构造要求。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2 0 . 3 . 5 符合本标准第20. 3.1〜 20. 3. 4 条有关抗震措施要求 

的下列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可不进行抗震 

验算：

1 7 度时的地面式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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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度时和8 度时的半地下式池类。

20. 3.6 B 类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应按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 

力验算。验算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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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一 般 规 定

2 1 . 1 . 1本章适用于砌体沉淀池、蓄水池的抗震鉴定。

2 1 . 1 . 2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应依据其设防烈度重点检查下列 

薄弱部位：

1 6 度时，应检查池壁厚度、实际达到的砂浆强度等级和 

砌筑质量、池壁交接处的连接，以及易掉落伤人的水池附属部件 

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情况。

2 7 度 〜 9 度时，除应符合本条第1 款外，尚应检査池壁墙 

体布置的规则性，圈梁、构造柱与池壁墙体的连接构造等。

2 1 . 1 . 3 砌体沉淀池和蓄水池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砌体结构不应空鼓，应无严重酥碱和明显歪闪；

2 混凝土构件可仅有少量微细裂缝或局部剥落，钢筋应无 

外露、锈蚀。

3 整体结构应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2 1 . 1 . 4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不进行抗震验算，但应满足 

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7 度地面式沉淀池、蓄水池。

2 7 度和8 度时的半地下式沉淀池、蓄水池。

2 1 . 1 . 5 现有砌体沉淀池和蓄水池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形式、 

材料实际强度、构件连接，以及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其抗 

震能力进行评定。

21.1.6 A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应进行综合抗震能力两级鉴 

定。当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各项规定时，应允许不进行抗震验算而 

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符合第一级鉴定时，除有明确规定的

2 1 砌体沉淀池、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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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外，应在第二级鉴定中对其抗震承载力进行验算后作出 

判断。

B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应进行抗震措施检查，并应进行抗 

震承载力验算。

21.2 A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 I )第一级鉴定

2 1 . 2 . 1砌体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材料实际达到的强度等 

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砖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 U 7 . 5，且不宜 

低于砌筑砂浆强度等级。

2 砌筑砂浆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 7 . 5。

3 砌筑石材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 U 3 0 。

4 构造柱、圈梁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13。

21. 2. 2 沉淀池和蓄水池的连接构造，应着重检查下列内容：

1 池壁构造柱的位置，宜符合表21. 2. 2-1的要求。

表 21.2 .2-1  A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构造柱设置要求

烈 度 设置部位

6 度、7 度 池壁四角，或环形水池间距不宜大于4. 0 m

8 度，9 度
池壁四角，或环形水池间距不宜大于3. O m ，所有池壁墙体相 

交处，且沿墙体间距不宜大于3. O m

2 构造柱截面及配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构造柱截面不宜小于240mmX240mm;

2 )纵向钢筋不宜少于衫12，箍筋间距不宜大于250 m m， 

且在柱上下端宜加密。

3 水池应设置圈梁，圈梁设置应符合表21. 2. 2-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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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 2-2 A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圈梁设置要求

烈 度 设置部位

6 度、7 度 池壁顶面周圈，池底周圈

8 度、9 度
池壁顶面周圈，池底周圈，且沿高度方向圈梁间距不宜大

于 3m

4 圈梁截面及配筋，宜满足下列规定：

1 )圈梁截面不宜小于240m m X 2 4 0 m m ;

2 )纵向钢筋不宜少于衫12，箍筋间距不宜大于250 m m。

5 墙体相交处应咬槎较好；当为马牙槎砌筑或有钢筋混凝 

土构造柱时，沿墙高每5 0 0 m m宜设有2怀拉结钢筋。

6 无筋砌体的导流墙，宜与池壁、立柱或顶盖构件有可靠 

拉结措施。

( n ) 第二级鉴定

21.2.3 A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可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抗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验算 

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21.3 B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 I )抗震措施鉴定

2 1 . 3 . 1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材料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普通砖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 U 1 0 ，且不宜 

低于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2 砌筑砂浆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 1 0。

3 砌筑石材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 U 3 0 。

4 构造柱、圈梁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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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3 . 2整体性的连接构造，应着重检查下列内容：

1 池壁构造柱的设置，应符合表21. 3. 2-1的要求。

表 21. 3. 2-1 B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构造柱设置要求

烈 度 设置部位

6 度、7 度 池壁四角，或环形水池间距不应大于3. 0 m

8 度、9 度
池壁四角，或环形水池间距不应大于2. 5 m ，所有池壁墙体相 

交处，且沿墙体间距不宜大于2. 5 m

2 构造柱截面及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构造柱截面不应小于240mmX240mm ;

2 )纵向钢筋不宜少于如14，箍筋间距不宜大于200 m m， 

且在柱上下端宜加密。

3 水池应设置圈梁，圈梁设置应满足表21. 3. 2-2的要求。

表 21. 3. 2-2 B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圈梁设置要求

烈 度 设置部位

6 度、7 度 池壁顶面周圈，池底周圈

8 度、9 度
池壁顶面周圈，池底周圈，且沿高度方向圈梁间距不宜大 

于 3m

4 圈梁截面及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圈梁截面不应小于240mmX240mm;

2 )纵向钢筋不宜少于4彡14，箍筋间距不宜大于200 m m。

5 墙体相交处应咬槎较好；当为马牙槎砌筑或有钢筋混凝 

土构造柱时，沿墙高每5 0 0 m m应设有2舛拉结钢筋。

( n ) 抗震承载力验算

21.3.3 B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抗 

震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验算结 

果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措施。

135



2 2 尾 矿 坝

22.1 — 般 规 定

22.1 . 1 本章适用于金属矿山等现有尾矿坝的抗震鉴定。

2 2 . 1 . 2现有尾矿坝抗震设计标准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要求或坝体参数改变时，应进行抗震 

鉴定。经鉴定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加固等处理措施。

2 2 . 1 . 3距尾矿坝5 0 m 内存在活动断裂时，尾矿坝的抗震等级 

应按同类等级提高一级进行鉴定。

2 2 . 1 . 4现有尾矿坝应每3 年至少进行一次抗震鉴定。当上游式 

尾矿坝坝体的堆筑高度达到设计坝高的1/2〜 2/3时，尚应进行 

一次抗震鉴定。

2 2 . 1 . 5尾矿坝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尾矿坝坝址，是否处于抗震不利地段或危险地段。

2 坝基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3 是否采取了降低浸润线和加强坝体抗滑稳定性的有效 

措施。

4 实际堆积坡比、库容、坝高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 干滩长度、最小干滩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6 排水、排渗设施是否齐全，排洪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7 坝面是否存在严重滑坡、裂缝、沼泽化、流土管涌、冲 

沟等现象。

22.1 . 6 尾矿坝的抗震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 

计规范》G B  50191规定确定。

2 2 . 2 抗震措施鉴定

2 2 . 2 . 1上游式筑坝工艺的尾矿坝外坡坡度，不宜大于14°。

136



2 2 . 2 . 2尾矿坝的干滩长度，不应小于坝体高度，且不宜小

于 4 0 m。

22.2.3 —级、二级、三级尾矿坝下游坡面浸润线埋深，不宜小 

于 6 m ; 四级、五级尾矿坝不宜小于4 m。

22.2.4 —级、二级、三级的尾矿坝，应设置坝体变形和浸润线

等监测装置。

2 2 . 2 . 5提高尾矿坝地震稳定性，可选用下列抗震构造措施：

1 控制尾矿坝的上升速度。

2 放缓下游坝坡的坡度。

3 在坝基和坝体内部设置排渗设施。

4 在下游坝坡设置排渗井等设施。

5 在坝的下游坡面增设反压体。

6 采用加密法加固下游坝坡和沉积滩。

2 2 . 3 抗 震 验 算

22.3.1 6度时，四、五级尾矿坝可不进行抗震验算，但应满足 

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22.3.2 9 度时，除应进行抗震验算外，尚应采取专门研究的抗 

震措施。

22.3.3 8 度和9 度时，一级、二级、三级尾矿坝的抗震验算应 

同时计入竖向地震作用。竖向地震动参数应取水平地震动参数的

2/3。

2 2 . 3 . 4尾矿坝的抗震验算，应包括地震液化分析和地震稳定分 

析；一级、二级、三级的尾矿坝，尚应进行地震永久变形分析。 

经鉴定可能产生地震液化的尾矿坝，尚应验算地震时坝体的抗滑 

移稳定性。

22. 3 . 5 尾矿坝的抗震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 

计规范》G B  5019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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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砌体、混凝土、钢筋材料性能设计指标

A. 0.1 砌体非抗震设计的抗剪强度标准值与设计值应分别按表

A. 0. 1-1 和表 A. 0. 1-2 采用。

表A. 0 .1 - 1 砌体非抗震设计的抗剪强度标准值（N/mm2)

砌体类别
砂 浆 强 度 等 级

M10 M7. 5 M 5 M2. 5 M l M0. 4

普通砖、多孔砖 0. 27 0. 23 0. 19 0. 13 0. 08 0. 05

粉煤灰中砌块 0. 07 0. 06 0. 05 0. 04 — —

混凝土中砲块 0. 11 0. 10 0. 08 0. 06 —

混凝土小砌块 0. 15 0. 13 0. 10 0. 07 —

表A* 0 .1 - 2 砌体非抗震设计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砌体类别
砂 浆 强 度 等 级

M10 M7. 5 M 5 M2. 5 M l MO. 4

普通砖、多孔砖 0. 18 0. 15 0. 12 0. 09 0. 06 0. 04

粉煤灰中砌块 0. 05 0. 04 0. 03 0. 02 — —

混凝土中砌块 0. 08 0. 06 0. 05 0. 04 —

混凝土小砌块 0. 10 0. 08 0. 07 0. 05 —

A. 0. 2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与设计值应分别按表A. 0. 2-1和表

A. 0. 2-2 采用 o

表A. 0. 2 - 1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N/mm2)

强度种类 符号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3 C15 C18 C20 C23 C25 C28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轴心抗压 U 8.7 10.0 12. 1 13. 5 15.4 17.0 18.8 20.0 23. 5 27. 0 29. 5 32.0 34.0 36.0

弯曲抗压 fcwk 9. 6 11.0 13. 3 15.0 17.0 18. 5 20. 6 22. 0 26.0 29. 5 32. 5 35.0 37. 5 39. 5

轴心抗拉 /tk 1.0 1. 2 1. 35 1. 5 1. 65 1. 75 1.85 2.0 2. 25 2. 45 2. 6 2. 75 2. 85 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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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0. 2 - 2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N / m m 2)

强度种类 符号
混 凝 土 强 度 等 级

C13 C15 C18 C20 C23 C25 C28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轴心抗压 /c 6. 5 7. 5 9. 0 10. 0 11.0 12. 5 14. 0 15. 0 17. 5 19. 5 21.5 23.5 25.0 26. 5

弯曲抗压 fcm 7. 0 8. 5 10. 0 11. 0 12. 3 13.5 15.0 16.5 19. 0 21. 5 23. 5 26. 0 27. 5 29.0

轴心抗拉 /« 0. 8 0. 9 1.0 1. 1 1.2 1. 3 1.4 1.5 1.65 1.8 1.9 2.0 2.1 2.2

A. 0 . 3 钢筋强度标准值与设计值应分别按表 A.0.3-1和表

A. 0. 3-2 米用 o

表 A. 0 . 3 - 1 钢筋强度标准值（N / m m 2)

种类 _/yk或 /"pyk或 _/"ptk

H P B235 (Q235) 235

热轧

钢筋

HRB335 [20MnSi、20M nN b (b)] 335

(1996年以前的d = 2 8 〜 40) (315)

(1996年以前的IE级 25MnSi) (370)

HRB400 (20MnSiV、20MnTi、K20MnSi) 400

40Si2Mn (d=6)

热处理钢筋 48Si2Mn W = 8 .  2) 

45Si2Cr (^=10)

1470

表 A. 0. 3 - 2 钢筋强度设计值（N / m m 2)

种 类 /y 或 /Py f y或 f '仍

热轧钢筋

HPB235 (Q235) 210 210

HRB335 [20MnSi、20M nN b (b)] 

(1996年以前的d = 2 8 〜 40)

310

(290)

310

(290)

(1996年以前的DI级 25MnSi) (340) ' (340)

HRB400 (20MnSiV、20MnTi、K20MnSi) 360 360

热处理钢筋

40Si2Mn 

48Si2Mn (七 8. 2) 

45Si2Cr W = 1 0 )

1000 400

139



A. 0. 4 钢筋的弹性模量应按表A. 0. 4 采用。

表A * 0 .4 钢筋的弹性模量（N /m m 2)

种 类 E s

HPB235 2. 1 X 1 0 5

H R B 3 3 5、HRB400 2.0X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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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砌体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

B. 0 . 1 现有砌体结构的抗震分析，可采用底部剪力法，并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 B  50011规定只选择从属 

面积较大或竖向应力较小的墙段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当抗震措 

施不满足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第 

5. 3.1〜 5. 3. 11条要求时，可按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 B  50023 - 2009第 5. 2 节有关第二级鉴定的方法综合计人构造 

的整体影响和局部影响，其中，当构造柱或芯柱的设置不满足国 

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第 5. 2 节的相关 

规定时，体系影响系数尚应根据不满足程度乘以0. 8〜 0. 9 5的系 

数。当场地处于本标准第4. 1.3条规定的不利地段时，尚应乘以 

增大系数1.1〜 1.6。

B . 0 . 2 各类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应 

按下式确定：
/vE =  CN/v (B. 0. 2)

式中：/vE—— 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v—— 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

A. 0. 1-2 采用；

rN —— 砌体抗震抗剪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可按表

B. 0. 2 米用。

表 B. 0 .2 砌体抗震抗剪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砌体类别
ty0//v

0. 0 1. 0 3. 0 5. 0 7.0 10. 0 15.0 20.0 25.0

普通砖、多孔砖 0. 80 1. 00 1. 28 1. 50 1. 70 1. 95 2. 32 — —

粉煤灰中砌块 
混凝土中砌块

— 1. 18 1. 54 1. 90 2. 20 2. 65 3. 40 4. 15 4. 90

混凝土小砌块 1. 25 1. 75 2. 25 2. 60 3. 10 3. 95 4. 80 —

注：a0 为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砌体截面平均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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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 3 普通砖、多孔砖、粉煤灰中砌块和混凝土中砌块墙体的 

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V  ̂  /"veA / t^  (B. 0. 3)

式中：V —— 墙体剪力设计值；

/vE—— 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A —— 墙体横截面面积；

7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按本标准第5. 3. 2 条规定 

采用。

B . 0 . 4 当按本标准公式（B.0.3)验算不满足时，可计人设置 

于墙段中部、截面不小于2 4 0 m m X  2 4 0 m m且间距不大于4 m 的 

构造柱对受剪承载力的提高作用，可按下列简化方法验算：

V  ^  [7c/vE(A — A c) +  tA c +  0. 08/yAs]//^ (B. 0. 4) 

式中：A 。—— 中部构造柱的横截面总面积，对横截面和内纵墙， 

A c>0. 15A 时，取 0. 15A；对外纵墙，A c>0. 25A 
时，取 0.25A;

/ t—— 中部构造柱的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标 

准表 A. 0. 2-2米用；

A s— 中部构造柱的纵向钢筋截面总面积，配筋率不小于

0.6% ，大于 1.4% 取 1.4%; 

f y——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A. 0. 3-2采用； 

—— 中部构造柱参与工作系数；居中设一根时取 0.5， 

多于一根取0.4;

%—— -墙体约束修正系数；一般情况下取1.0，构造柱间 

距不大于2. 8 m 时取 1.1。

B . 0 . 5 横向配筋普通砖、多孔砖墙的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 

式验算：

(ZveA  +  0. 15/yA s)/7RE (B.0.5)

式中：A s—— 层间竖向截面中钢筋总截面面积。

B . 0 . 6 混凝土小砌块墙体的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V < [ / vEA + ( 0 .  3/tA c+0. 05/yAJfJ/y^ (B.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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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芯柱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

A. 0. 2-2 米用；

A c—— 芯柱截面总面积；

A s—— 芯柱钢筋截面总面积；

?c—— 芯柱影响系数，可按表B. 0.6采用。

表B . 0 . 6 芯柱影响系数

填孔率 P p<0. 15 0. 15 < ^ < 0 .  25 0. 25 < ^ < 0 . 5 p ̂ ^0. 5

Cc 0. 0 1. 0 1. 10 1. 15

注 ：填孔率指芯柱根数与孔洞总数之比。

B. 0 . 7 各层层高相当且较规则均匀的多层砌体结构，尚可按国 

家 标 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第 5. 2. 12〜  

5. 2. 15条的规定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的方法进行综合抗 

震能力验算。其中，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中公式（5.2.13)中的烈度影响系数，6度、7度、8 度、9 

度时应分别按0.7、1.0、2.0和 4.0采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 

为 0. 15^-和 0. 30^-时应分别按1. 5 和 3. 0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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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钢筋混凝土结构楼层受剪承载力

C . 0 . 1 钢筋混凝土结构楼层现有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V y =  EVcy +  o. 7 S V my +  0. 7EVwy (C. 0. 1) 

式中：v y—— 楼层现有受剪承载力；

s v cy—— 框架柱层间现有受剪承载力之和；

S V my—— 砖填充墙框架层间现有受剪承载力之和；

H —— 抗震墙层间现有受剪承载力之和。

C . 0 . 2 矩形框架柱层间现有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并 

应取较小值：

Vey =  + 碼  (C. 0.2-1)

Vcy =  A ^ 1165/Ck̂ l0 +  /yvk 今^0 +  0. 056N

(C. 0.2-2)

式中：吣 、M & —— 分别为验算层偏压柱上、下端的现有受弯承 

载力；

A —— 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取 

N 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柱轴向压力，当 

iV〉 0. 3 f ckbh 时，取 N  =  0. 3/ck^i;
A sv——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截面面积；

/yvk—— 箍筋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标准表A. 0.3-1 

采用；

U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标准表 

A. 0. 2-1 米用；

S ----箍筋间距；

b —— 验算方向柱截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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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0—— 分别为验算方向柱截面高度、有效高度；

H n—— 框架柱净高。

C . 0 . 3 对称配筋矩形截面偏压柱现有受弯承载力，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当 N < 6 bk/ank伙。时：

=  /ykA s( ^ o - a s)+0. b N h a - N / f ^ b h )
(C. 0.3-1)

当 N  >  ‘ f ^ b h o  时：

M cy = /ykAs(/i0 — cLfs) +  ̂ (1 — 0. 5$) favkbhl — N (0. 5h — a s)
(C. 0.3-2)

6 — [(^bk'—0. 8)N — 6bk/ykAs]/[(^bk — 0. 8)/ank̂ i0 — /ykAs]

(C. 0.3-3)

式中：N -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柱轴向压力•’
A s — - 柱实有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yk - 现有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标准表 A. 0.3-1

采用；

f cmk - 现有混凝土弯曲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标准表

A. 0. 2-1 采用;
/

a s 一 - 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6bk 一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H P B 级钢取 0.6，H R B 级

钢取 0. 55；

h 、h0 一分别为柱截面高度和有效高度；

b —— 一柱截面宽度。

C . 0 . 4 砖填充墙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层间现有受剪承载力，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V my =  E  (M^y +  Afty)/H0 +  /vEkAm (C. 0. 4-1) 

/vEk — Cn/ v1s (C. 0. 4~2)

式中：?N—— 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按本标准表B. 0.2采 

用；

U —— 砖墙的抗剪强度标准值，按 本 标 准 表 A.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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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Ho

采用；

-砖填充墙水平截面面积，可不计人宽度小于洞口高 

度 1/4的墙肢；

柱的计算高度，两侧有填充墙时，可采用柱净高的

2/3； 一侧有填充墙时，可采用柱净高。

C . 0 . 5 带边框柱的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的层间现有受剪承载力可 

按下式计算：

(0. 04/ck^w +  0. IN ) + 0 . 8 /yvk ~ ~h0^  A —0.5

(C. 0. 5)

式中：N —— 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柱轴向压力，当 iV>0.2 

/ckAw 时，取 N = 0 . 2 /ckAw ；
A w —— 抗震墙的截面面积；

A sh—— 配置在同一水平截面内的水平钢筋截面面积；

A —— 抗震墙的计算剪跨比；其值可采用计算楼层至该抗 

震墙顶的1/2高度与抗震墙截面高度之比，当小于 

1.5时取 1.5，当大于2. 2 时取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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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钢筋混凝土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调整

D . 0 . 1 框架梁和抗震墙中跨髙比大于2. 5 的连梁，端部截面组 

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级

1.05(M1bua+ M U ) / Z n+ V Gb (D. 0.1-1)

或

V =  1. 05Ab( M L + M O / / n + V Gb (D. 0. 1-2)

二级

1. 05(ML + M O / / n +  V gb (D. 0. 1-3)

三级

V  =  (Mi +M[)/Zn +  V Gb (D. 0. 1-4)

式中： Ab—— 梁实配增大系数，可按梁的左右端纵向受拉钢 

筋的实际配筋面积之和与计算面积之和的比值 

的 1.1倍采用；

L —— 梁的净跨；

V Gb—— 梁在重力荷载代表值（9 度时还应包括竖向地震 

作用标准值）作用下，按简支梁分析的梁端截 

面剪力设计值；

M 、M C —— 分别为梁的左右端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截面组 

合的弯矩设计值；

Mlua、 —— 分别为梁左右端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实配的正 

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可根据 

实际配筋面积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定。

D. 0.2 一 、 二级框架的梁柱节点处，除顶层和柱轴压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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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者外，梁柱端弯矩应分别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级

S M C =  1. l E M bua (D. 0.2-1)

或

E M C =  1. lA^SMb (D. 0. 2-2)

二级

S M C -  1. l E M b (D. 0.2-3)

式中：E M 。—— 节点上下柱端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截面组合的 

弯矩设计值之和，上下柱端的弯矩，一般情况 

可按弹性分析分配；

S M b—— 节点左右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截面组合的 

弯矩设计值之和；

E M bua—— 节点左右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 

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和；

A,—— 柱实配弯矩增大系数，可按节点左右梁端纵向 

受拉钢筋的实际配筋面积之和与计算面积之和 

的比值的1.1倍* 用。

D. 0.3 一 、 二级框架结构的底层柱底和框支层柱两端组合的弯 

矩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1.5、1.25。

D. 0 . 4 框架柱和框支柱端部截面组合的剪力设计值，一 、 二级 

应按下列各式调整，三级可不调整：

—'级

V = l .  1 ( M :  + M L ) / H n (D. 0. 4-1)

或

1. 1AC(M^ -hMl)/Hn (D. 0. 4-2)

二级

1. U M UC -\-M c) /H n (D. 0. 4-3)

式中： A。—— 柱实配受剪增大系数，可按偏压柱上、下端实 

配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和与 

其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的比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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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柱的净高；

M g 、純 —— 分别为柱上、下端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截面组 

合的弯矩设计值，应符合第 D. 0.2、D.0.3条 

的要求；

M 二 、M L —— 分别为柱上、下端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实配的 

正截面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可根据实 

际配筋面积、材料强度标准值和轴向压力等

确定。

D. 0 . 5 框架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一 、 二级可按下列 

各式调整：

—'级

Y  — !• 05SMbua ( -I _  hbo — a s \
1 /ibo — \ H c — /ib /

或

_  1. OSA^SMb / /ibo — a,s \
J h ^ - a \  V1 H c - h J

二级

_  1. 05SMb I -i —厶bo — cl s \
J — h ^ - a \  V ~  H c - h J

式中：V】—— 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tbO—— 梁截面的有效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可 

采用平均值； 

d's —— 梁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 柱的计算高度，可采用节点上、下柱反弯点之间的 

距离；

hh —— 梁的截面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可采用 

平均值。

D. 0 . 6 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截面组合的剪力设计值，一 、二级 

应乘以下列增大系数，三级可不乘以增大系数：

(D. 0. 5-1)

(D. 0.5-2)

(D.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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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rjv = 1 . 1 - ^  =  1. 1AW (D. 0.6-1)

rjw — 1. 1 (D. 0. 6-2)

式中：〜 —— 墙剪力增大系数；

Aw —— 墙实配增大系数，可按抗震墙底部实配的正截面抗 

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与其组合的弯矩设计值的 

比值采用；

M _ —— 抗震墙底部实配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 

值，可按实际配筋面积、材料强度标准值和轴向力 

等确定；

M w —— 抗震墙底部组合的弯矩设计值。

D. 0 . 7 双肢抗震墙中，当任一墙肢全截面平均出现拉应力且处 

于大偏心受拉状态时，另一墙肢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弯矩设计值 

应乘以增大系数1.25。

D.0.8 —级抗震墙中，单肢墙、小开洞墙或弱连梁联肢墙各截 

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底部加强部位各截面均应按墙底组合的弯矩设计值采用， 

墙顶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按顶部的约束弯矩设计值采用，中间各 

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按墙底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和顶部的约束 

弯矩设计值间的线性变化采用。

2 底部加强部位的最上部截面按纵向钢筋实际面积和材料 

强度标准值计算的实际正截面承载力，不应大于相邻的一般部位 

实际的正截面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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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钢筋混凝土构件截面抗震验算

E . 0 . 1 框架梁、柱、抗震墙和连梁，其端部截面组合的剪力设 

计值应符合下式要求：

(0. 2/ĉ o) (E. 0. 1)
7re

式中：V—— 端部截面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的 

规定采用；

/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可按本标准表A. 0. 2- 

2 米用；

b —— 梁、柱截面宽度或抗震墙墙板厚度； 

ho—— 截面有效高度，抗震墙可取截面高度。

E . 0 . 2 框架梁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M b ̂  f^ b x ih o  — y )  +  f y A fs{hQ — a s) (E.0.2)

式中：M b—— 框架梁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的 

规定采用；

/.n—— 混凝土弯曲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A* 0.2-2 

米用；

/；—— 受压钢筋屈服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 A. 0.3-2 

采用；

A ； 受压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a；—— 受压区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oc——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一级框架应满足x <  0. 25Ao 

的要求，二、三级框架应满足: 0 . 3 5 & 的要求。

E . 0 . 3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式计算：

fcmbx = fyAs — /yAs (E.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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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 y—— 受拉钢筋屈服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A. 0. 3-2采 

用；

A s—— 受拉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E . 0 . 4 框架梁的斜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公式 

(E. 0.4-2)可用于集中荷载作用下的框架梁（包括有多种荷载， 

且其中集中荷载对节点边缘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值的7 5 %以 

上的情况）：

V b <  — (o. 056/ĉ io +  1. 2/yv 4 / i。) （E. 0.4-1)
/r e 、 5 /

V b <  ( ^ Y s f c b h o  +  /yv ) （E. 0. 4-2)

式中：V b—— 框架梁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的 

规定采用；

/yv——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 sv——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s —— 箍筋间距；

A ——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E . 0 . 5 偏心受压框架柱、抗震墙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N  <  丄 ( / j  + / yA,s —认 ） (E. 0.5-1) 
7re

Ne《-̂― fanbx (h。—營 ) +  fyA fs (h0 — as)

(E. 0.5-2)

e =  rje\-\- — a (E. 0. 5-3)

e\ =  e0 -\-0. 12(0. 3h0 _ e0) (E. 0. 5-4)

式中：N —— 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e —— 轴向力作用点至普通受拉钢筋合力点之间的距离；

^0——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e0 =  M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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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偏心受压构件计入挠曲影响的轴向力偏心距增大系 

数，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 B  50010的规定计算；

CTs—— 纵向钢筋的应力，按本条第2 款的规定采用。

2 纵向钢筋的应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大偏心受压：

CJS =  f y (E. 0. 5-5)

小偏心受压：

^  = (E.0.5_6)

* 0,8 (E. 0.5-7)
l + / y/0.0033ES 

式中：E s—— 钢筋的弹性模量，按本标准表A. 0.4采用；

hQl—— 第 i 层纵向钢筋截面重心至混凝土受压区边缘的 

距离。

E. 0 . 6 偏心受拉框架柱、抗震墙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小偏心受拉构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e ̂  -̂―/yAs(/i0—a s) (E. 0.6-1)
7re .

Ne ^  - ^ - f yA.siho —as) (E. 0. 6-2)
7re

2 大偏心受拉构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  f yA s—/ yA^) (E. 0. 6-3)
7re

N e < ^  [/cm^ 卜。- 營) + _ / > : (A。- a ；)

(E. 0.6-4)

E. 0 . 7 框架柱的斜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公式 

(E. 0.7-2)可用于当框架柱出现拉力的情况：

V c< ^ -  (a Q^ 1165/ ĉ o +  /yv +  o. 056N)

(E.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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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 < ^ 7 -  ( ^ p ^ / c ^ o  - i - f y . ^ h o - O .  16N)

(E. 0. 7-2)

式中：V 。—— 框架柱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的 

规定采用；

A —— 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A =  H n/2hQ ; 当 A <  1 时， 

取 ;1 =  1 ; 当 A > 3  时，取 A =  3;

N —— 框架柱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i V X X S / c A  

时，取 N  =  0. 3/cA 。

E . 0 . 8 抗震墙的斜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偏心受压：

V w < - 1 -  (0. 0 4 /cdho +  0. 1 N ^ ) +  0. 8/厂 ̂ f h 0~
•  RE

(E. 0. 8-1)

偏心受拉：

[丨―^ 5 (0. 04/ĉ o  -  0. 1 N ^ ) +  0. 8 A  今l _
z RE *

(E. 0.8-2)

式中：V w —— 抗震墙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附录D 的 

规定采用；

A —— 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A =  M U  ;当 A <  1. 5 时， 

取 A =  1.5;当 A 〉 2. 2 时，取 A =  2.2。

E . 0 . 9 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验算：

Vj ̂  -̂ ―(0. 3̂ j/̂ c6j/ij) (E. 0. 9-1)
7re

J-(o. 1Vj/ ĉ + 0. I r f . N ^ + U A ^  ĥ ~ a^ \
/R E  '  ° c S  7

(E. 0.9-2)

式中：％ —— 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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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5条的规定采用；

V]—— 交叉梁的约束影响系数，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 

于该侧柱截面宽度的1/2，且次梁高度不小于主梁 

高度的3/4，可采用 1.5，其他情况均可采用1.0;

N —— 对应于组合的剪力设计值的上柱轴向压力，其取 

值不应大于柱截面面积和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乘积的50%;

/yv——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 svj—— 核芯区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各肢箍 

筋的总截面面积；

S—— 箍筋间距；

k —— 节点核芯区的截面宽度，按本条第 2 款的规定 

米用；

h}—— 节点核芯区的截面高度，可采用验算方向的柱截 

面高度。

2 核芯区截面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验算方向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该侧柱截面宽度的 

1/2时，可采用该侧柱截面宽度，

列公式结果的较小值：

by =  6b 十 0. 5hc 
b、=  bc

式中：bh—— 梁截面宽度；

K —— 验算方向的柱截面高度；

bc—— 验算方向的柱截面宽度。

2 ) 当梁柱的中线不重合时，核芯区的截面宽度可采用公 

式 （E. 0.9-3)、公 式 （E. 0.9-4) 和下式计算结果的较 

小值：

=  0. 5(6b +  6C) +0. 25/ic — e (E. 0. 9-5)

式中：e—— 梁与柱中线偏心距。

E . 0 . 1 0抗震墙结构框支层楼板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

当小于时可采用下

(E. 0.9-3) 

(E. 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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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截面抗震可按下列公式验算：

Vf ̂  (0. 1 f cb{t{^ (E. 0. 10-1)
/re

Vf ̂  (0. 6f yA.s) (E. 0.10-2)
^RE

式中：V f—— 由不落地抗震墙传到落地抗震墙处框支层楼板组合 

的剪力设计值； 

b{—— 框支层楼板的宽度；

^ —— 框支层楼板的厚度；

A s—— 穿过落地抗震墙的框支层楼盖（包括梁和板）的全 

部钢筋的截面面积。

2 框支层楼板应采用现浇，厚度不宜小于18 0 m m，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应采用双层双向配筋，且每方向的配筋 

率不应小于0.25% 。

3 框支层楼板的边缘和洞口周边应设置边梁，其宽度不宜 

小于板厚的2 倍，纵向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1% 且接头宜采用焊 

接；楼板中钢筋应锚固在边梁内。

4 当建筑平面较长或不规则或各抗震墙的内力相差较大时， 

框支层楼板尚应验算楼板平面内的受弯承载力，验算时可计入框 

支层楼板受拉区钢筋与边梁钢筋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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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填充墙框架抗震验算

F . 0 . 1黏土砖填充墙框架考虑抗侧力作用时，层向侧移刚度可 

按下列公式确定：

= K f+ K w

K w =  3^kEEwZ^/[Hi(0m +  7^v)]

7 =  9 P J A IH I

式中：K fw—— 填充墙框架的层间侧移刚度；

K {—— 框架的总层间侧移刚度；

K w —— 填充墙的总层间侧移刚度，但对于洞口面积与墙 

面面积之比大于60 % 的填充墙取为0; 

i h —— 刚度折减系数，结构上部各层可采用1.0，中部 

各层可采用0.6，下部各层可采用0.3，结构上、 

中、下部各层，可按总层数大致三等分；

Ew 填̂充墙砌体的弹性模量；

H w —— 填充砖墙高度；

7 —— 剪切影响系数；

A ^ 、1 ^ —— 分别为填充墙水平截面面积和惯性矩，开洞时可 

采用洞口两侧填充墙相应值之和（图 F. 0. 1);

‘、0V-一"洞口影响系数。

(F. 0. 1-1) 

(F. 0. 1-2) 

(F. 0. 1-3)

图F . 0 . 1 开洞填充墙截面面积和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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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0 . 2 洞口影响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无洞口时， 中讯= 队 = '

有洞口时，

八 = 壳 ( 卜 釙 翁

F . 0 . 3 地震作用效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层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各榀框架和填充墙框架的 

层间侧移刚度比例分配，但无填充墙框架承担的剪力设计值，不 

宜小于对应填充墙框架中框架部分承担的剪力设计值（不包括由 

填充墙引起的附加剪力）。

2 填充墙框架的柱轴向压力和剪力，应计入填充墙引起的 

附加轴向压力和附加剪力，其值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iVf — VyfH{/1 (F. 0. 3-1)

V{ =  V w (F. 0. 3-2)

式中：N f—— 框架柱的附加轴压力设计值；

V w —— 填充墙承担的剪力设计值，柱两侧有填充墙时可 

采用两侧剪力墙设计值的较大值；

H f—— 框架的层高；

I —— 框架的跨度；

V f—— 框架柱的附加剪力设计值。

F . 0 . 4 填充墙框架的截面抗震验算，应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V fw <  -i-S(M^c + M ^ c) / H c + - ^ - E / vEA ^
/  REc /  REw

(F. 0.4-1)

0. 4Vfw <  丄 S ( M ;  + M lyc) /H c (F. 0. 4-2)
R̂Ec

式中：Vf.—— 填充墙框架承担的剪力设计值；

/vE—— 砖墙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U —— 砖墙水平截面的计算面积，无洞口可采用1. 25倍 

实际截面面积，有洞口可采用截面净面积，但宽

(F. 0. 2-1) 

(F. 0. 2-2)

(F.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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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于洞口高度1/4的墙肢不计入；

M ŷcM lyc—— 分别为框架柱上、下端偏压的正截面承载力设计 

值，可按本标准附录E 的有关公式取等号计算； 

H c—— 柱的计算高度，两侧有填充墙时，可采用柱净高 

的 2/3，两侧有半截填充墙或仅一侧有填充墙时， 

可采用柱净高；

7re,—— 框架柱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A 类构筑物可采用 

0.68，B 类构筑物可采用0.8;

7rew—— 填充砖墙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可采用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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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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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

G B  50117 - 2014

条 文 说 明



修 订 说 明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  50117- 2014，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4年 5 月 1 6日以第423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 117-88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的。因标准中增加了电视塔、索道支架、通信塔桅结 

构等民用构筑物，标准名称改为《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上一版 

的主编单位是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参编单位是冶金工业部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包头冶金 

建筑研究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贵阳铝镁设计 

研究院、煤炭工业部沈阳煤矿设计研究院、水利电力部西北电力 

设计院、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设计研究院和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洛阳设计研究院、中国武汉化工工程公司、 

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山西省冶金设计院、国家建材局山东水 

泥设计院，主要起草人是吴良玖、王福田、刘惠珊、乔太平、马 

英儒、孙河权、杨友义、费志良、刘鸿运、陈幼田、谢福缉、刘 

大晖、金菡、周善文、边振甲、陈俊、章连钧、兰聚荣、俞志强、 

梁若林、毕家竹、王绍华、袁文度、但泽义、韩加谷等。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 

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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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地震中构筑物的破坏主要由三种原因造成的：（1) 构筑 

物抗力结构体系失效； （2 ) 地基基础失效； （3) 地震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等）引发整体破坏。本标准主要针对（1)、 (2) 

项地震破坏因素对现有构筑物进行抗震鉴定。其设防目标，根据 

后续使用年限长短有所区别。后续使用年限为50年时，设防目 

标应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 

相同。后续使用年限为5 0以下的，其设防目标均不同程度地低 

于 50年的要求，但主体结构不发生整体倒塌破坏。

《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 117-88 (以下简称“88 

版鉴定标准”）是在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93 (本标准中简称“9 3版设计规范”）之前制订和实施的，当 

时尚没有相应的工业构筑物设计规范。因此，20世纪 9 0年代之 

前的工业构筑物，一般是按照《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TJ11 - 7 4或 TJ 11 - 7 8进行设计的，与现行国家标准的设防水 

准和抗震措施有较大差异。当时的基本烈度是按国家地震局 

1957年颁布的第一代《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 （1 : 500万）和 

1978年颁布的第二代《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1 : 300万）确定 

的，即按一般场地（n 类场地，当时划分为三类场地）条件下 

100年内可能遭遇的最大地震烈度。此外，当时的6 度区为非地 

震设防区。虽然建设部于1984年 颁 发 （8 4 )城抗字第267号文 

《抗震基本烈度6 度地区主要城市抗震设防和加固的暂行规定》， 

但仅适用于省会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的电信、电力等工程， 

未包括一般的工业构筑物。尤其在第三代（1990年）、第四代 

(2001年）全国地震区划图上又有一些调整，有不少地区的基本 

烈度或地震动参数有所提高，造成已有构筑物的设防标准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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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几十年的构筑物，普遍存在腐蚀等损伤，降低了主体结构 

的抗震承载力，须通过可靠性鉴定，或根据后续使用年限要求作 

出抗震鉴定。

现有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目标，应按后续使用年限长短有所不 

同。后续使用年限为50年时，应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要求相同，其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的 

要求完全相同；后续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时，按 A 类进行抗震 

鉴定;后续使用年限30年以上50年以内时按B 类进行抗震鉴 

定，其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的要求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但仍 

达 到 “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要求。

按照国务院《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结构设计必 

须确定其合理使用年限；对鉴定和加固工程，则要合理确定其后 

续使用年限；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2004年 

研究表明，按后续使用年限内具有相同的概率保证，后续使用年 

限为10年、2 0年、30年、4 0年、50年的地震作用相对比例， 

大致为0.37、0.59、0. 75, 0. 88. 1.00；抗震构造措施调整系 

数的相对大致比例为0.48 ( 1 0年 或 2 0 年）、0. 64 ( 3 0年）、 

0. 91 (40 年）和 1.00 (50 年）。

88版抗震鉴定标准的强度验算，是 按 《工业与民用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T J 1 1 - 7 8的规定取值，按容许应力和极限状态设 

计法计算构件承载力。对钢材和螺栓的容许应力按不考虑地震时 

数值的125%取值；对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砖石结构的安全系数按 

不考虑地震时的8 0 %取值，但不应小于1.1。现行抗震设计是通 

过校准法求出78版规范总安全系数K 所 对 应 的 可 靠 指 标 作  

为新规范的目标可靠度，将 7 8版规范的单一安全系数设计表达 

式转换为多系数的截面设计表达式。新规范采用相当于平均结构 

影响系数C 的 小 震 （多遇地震），并通过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he来反映承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的差异。实际上是通过提 

高某些构件承载力设计强度来加以调整。因此，78版规范按基 

本烈度设计与新规范按小震设计结果大体上是保持一致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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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鉴定标准与7 8版规范的设计方法是相同的。

除了抗震承载力鉴定之外，现有构筑物抗震措施鉴定也是主 

要内容之一。88版抗震鉴定标准的抗震构造措施方面普遍低于 

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要求。后续 

使用年限少于50年时，其抗震措施要求有所降低，遭遇同样地 

震时破坏程度略大于后续使用年限50年的构筑物。

1. 0. 2〜 1. 0. 4 本标准仅适用于抗震设防区现有构筑物的抗震鉴 

定，不得按本标准对新建构筑物进行抗震设计和施工质量评定。 

抗震设防烈度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的对应关系如表1 所示。

表 1 抗震设防烈度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的对应关系

抗震设防烈度 6 7 8 9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 05g 0. 1 (0. 15) g 0.2 (0.3) g 0. 40g

“现有构筑物”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使用年限在设计基 

准期内且设防烈度不变，但原规定的抗震设防类别提高的构筑 

物；第二类是虽然抗震设防类别不变，但因现行的区划图设防烈 

度提高后有可能不满足相应设防要求的构筑物；第三类为设防类 

别和设防烈度同时提高的构筑物。

对于结合抗震鉴定进行装修和改善使用功能时，可按本标准 

进行抗震鉴定。但增加层数或改变使用功能时，不能直接按本标 

准进行鉴定。

1 . 0 . 5构筑物抗震鉴定的有关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抗震工作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规定； ’

2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 B  50144和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 B  50292等；

3 现行工程结构设计规范、工程结构设计统一标准中，有 

关设计原则、术语、符号以及静力设计的强度和荷载取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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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 0 . 1 本条规定了抗震鉴定的内容和基本要求：搜集原始资料， 

调查构筑物现状，采取逐项鉴定法进行抗震能力分析，最后对其 

主体抗震能力作出评价并提出处理意见。其目的是统一抗震鉴定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规范鉴定工作，确保鉴定工作质量和结论的

可靠性。

1 构筑物的现状调査主要内容包括：（1) 使用状况与原设 

计或竣工图有无不同，施工质量和维护状况；（2) 主要受力构件 

存在的缺陷，是否属于可修或可加固的“状况良好”范围； 

( 3 )检测结构材料的实际强度和腐蚀状况；（4 ) 使用环境现状； 

( 5 )场地、地基和基础的现状。“状况良好”系指主体结构完好 

和局部损伤之间的状况，即属于可修复的范围。

2 已有构筑物在山区、坡地或河岸等不利地段的情况较多， 

抗震鉴定时必须对其场地、地基基础的地震稳定性和抗震能力作 

出评价。

3 8 8版标准偏重于单个构件的抗震鉴定或加固，没有对总 

体结构的抗震性能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只要某个部位或节点不 

符合抗震要求，就要求采取加固处理。这种做法，可能形成新的 

薄弱环节，影响整体结构的安全性。因此，本标准强调进行综合 

抗震能力分析，即要求对结构类型、布置，构造和承载能力等方 

面进行综合判断。在抗震鉴定时，将构件分成具有整体影响和局 

部影响两大类，并区别对待。前者以主要承重构件及其连接为 

主，对结构综合抗震能力影响较大，采 用 “体系影响系数”表 

示。后者指次要构件、非承重构件等，其影响是局部的，采用 

“局部影响系数”表示。

4 构筑物的抗震鉴定结果，在本标准第3. 0. 10条规定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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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合格、维修、加固、改变用途和更新。对任何一级的鉴 

定结果，均要全面考虑有关因素并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3 . 0 . 2 本条前三款为强制性条文。现有构筑物进行抗震鉴定时，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 B  50223规定， 

首先确定其设防类别，本标准中，甲类、乙类、丙类、丁类分别 

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 B  50223的特 

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标准设防类、适度设防类的简称。为了 

达 到 “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目标，规定了各类抗 

震措施和抗震验算的要求。

甲类，本标准中只有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电视塔属于该类，其 

抗震鉴定要求须经专门研究确定，按不低于乙类的地震作用进行 

检查和评定其综合抗震能力。

乙类，即重点设防类，凡没有专门规定的抗震措施，均要求 

按提高一度的规定进行检查。9 度时须适当提高抗震设防要求。 

抗震验算没有规定提高一度要求，但不能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 

要求。

3.0.3、3. 0 . 4 现有构筑物的情况十分复杂，其结构类型、建造 

年代、设计时所用的设计规范、地震动区划图的版本、施工质量 

和使用维护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其抗震能力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须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和处理，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分别 

达到最大可能的抗震防灾要求。与 第 1. 0. 2 条相对应的设防目 

标，根据构筑物不同设计建造年代和不同后续使用年限，规定其 

采用的鉴定方法。

后续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的构筑物，简称 A 类建筑物，通 

常属于93版设计规范正式执行之前设计建造的，如果按8 8版鉴 

定标准作了抗震鉴定或加固，而且当地设防标准没有提高以及使 

用状况没有改变，可不要求重新进行抗震鉴定。否则，应按本标 

准的 A 类进行抗震鉴定。

后续使用年限为30年以上50年以内的构筑物，简称 B 类构 

筑物，通常属于93版设计规范正式执行之后设计建造的，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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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标准B 类构筑物的抗震鉴定方法。如果本地区的抗震设防 

烈度提高，或抗震设防类别提高时，其抗震鉴定可参照现行国家 

标 准 《结构可靠性总原则》ISO 2394的规定。

后续使用年限50年的构筑物，简称为 C 类构筑物，其鉴定 

要求完全采用现行抗震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本标准不再重复 

规定。

本标准中的部分构筑物未按后续使用年限划分类别进行抗震 

鉴定，但实际上是按B 类进行抗震措施鉴定，抗震验算仍按后 

续使用年限确定地震动参数的调整系数。

3 . 0 . 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因已有构筑物的抗震水准较低，新 

的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 2012在设计水准上也有 

所提高，所以对本条中的三类构筑物提出了进行抗震鉴定的要 

求。需说明的是，对改扩建或改变原设计条件的构筑物，应首先 

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 B  50144或 《民 

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 B  50292的规定进行可靠性鉴定，在 

满足了上述鉴定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再按本标准进行抗震鉴定。

3. 0 . 6 本条规定的目的，一是要求调查和鉴定工作按不同情况 

有所区别对待，二是要求对重点部位作更细致的检查和鉴定。本 

条所述的重点部位系指影响该类构筑物整体抗震性能的关键部位 

或地震破坏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部位。

3 . 0 . 7 对部分构筑物可采用两级抗震鉴定法，是一种筛选法的 

具体应用。采用两级鉴定法时，对后续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的 

A 类构筑物，第一级鉴定的工作量较少，既简便又能保证安全。 

其中有些不合格项目时，可在第二级鉴定中进一步判定，再不合 

格时则须进行加固处理。第二级鉴定是在第一级鉴定的基础上进 

行的，即当结构的承载力较高时，可适当放宽某些构造要求；或 

者，当抗震构造良好时，如砌体结构有圈梁和构造柱形成约束， 

其承载力的要求可适当降低。

对于后续使用年限30年以上50年以内的B 类构筑物，不采 

用两级鉴定，但要综合考虑抗震措施和承载力的情况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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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鉴定方法，一是把抗震措施要求和抗震承载力验算密切 

结合，二是体现了结构抗震能力中的承载力与变形能力有机

结合。

3. 0 . 8 本标准中有些构筑物A 类不采用两级抗震鉴定法，是因 

为目前还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成果。本条主要从结构高度、平立面 

和抗侧力构件布置、结构体系、构件的变形能力、连接构if、材 

料强度、非结构构件的影响和场地、地基基础等方面，对i 观控 

制的基本规定和措施鉴定提出了基本要求，检查构筑物是否存在 

影响其抗震能力的不利因素。

3 . 0 . 9 本条对现有构筑物所在的场地、地基和基础的有利和不 

利因素，对有关鉴定要求作了适当调整。

建在IV类场地、复杂地形、严重不均勻地基上的构筑物以及 

同一单元内存在不同类型的基础时，须考虑地震影响的复杂性和 

地基基础整体性差的不利影响，要求上部结构的整体性更强一 

些，或抗震承载力有较大的富余。在一般情况下，可将部分抗震 

措施的鉴定要求按提高一度考虑，例如增加或增大基础连梁、增 

加配筋和圈梁数量等。

对于有全地下室、箱基、筏基和桩基的构筑物，可放宽对上 

部结构的部分构造措施要求，如圈梁设置可按降低一度要求，支 

撑系统和其他连接构造要求可适当降低，但不得全面降低构造 

要求。

对密集的构筑物，包括与构筑物通过防震缝毗连的建筑，其 

相关部位的应力集中或碰撞可能引起破坏，因此鉴定时对其构造 

措施要求可按提高一度考虑。

对建于IE、IV场地上7度 （0 . 1 5 0 和 8 度 （0.3g) 的构筑 

物，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协调一 

致，其构造措施鉴定须分别按8 度和9度要求。

3 . 0 . 1 0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构筑物，提出四种处理对策：

1 维修：适用于少数次要部位或局部不符合鉴定要求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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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固：适用于（1 ) 无地震时能正常使用；（2) 虽然存在 

缺陷或质量问题，但通过抗震加固能达到鉴定要求；（3) 因使用 

年限久或腐蚀等原因，其抗侧力结构承载力降低，但可修复或加 

固；（4 ) 结构局部缺陷虽然较多，但易于加固。

3 改变用途：包括改变使用功能、降低使用荷载、降低抗 

震设防类别等。为此，可以- 取适当的改造和加固措施，以适应 

新用途的抗震要求。

4 更新：对于那些后续使用年限较短且不符合鉴定要求也 

无加固价值的构筑物，可以采取卸载，设置临时支撑等措施。

3.0.11、3.0.12 是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 B  50023 - 2009第 5. 2. 8 条和第5. 3. 10条内容引入的，因为本 

标准中没有“多层砌体房屋” 一章，但在不少构筑物中存在承重 

的或非承重的砌体结构以及非结构构件，因此在这里给出规定是 

必要的。

3.0.13、3 . 0 . 1 4 是 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 B  50023 - 2009第 6 章 “多层及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中有关 

砌体填充墙的要求引入的，按 A 类、B 类构筑物分别给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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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地基和基础

4.1 场 地

4.1.1〜 4 . 1 . 4考虑到场地、地基和基础的鉴定和处理难度较 

大，而且由于地基基础问题导致的实际震害例子相对较少。为缩 

小鉴定范围，本章主要列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以供鉴定时检查、 

判断的依据。

有利地段、一般地段、不利地段、危险地段和场地类别，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划分。

岩土失稳造成的灾害，如滑坡、崩塌、地裂等，其波及面 

广，对构筑物危害的严重性也往往较重，因此应慎重研究。

含液化土的缓坡（1°〜 5°)或地下液化层稍有坡度的平地， 

在地震时可能产生大面积的土体滑动（侧向扩展），在现代河道、 

古河道和海滨地区，通常宽度在50m〜 1 0 0 m或更大，其长度达 

到数百米，甚至 2 km 〜 3 k m，造成一系列地裂缝或地面的永久性 

水平、垂直位移，其上的构筑物或生命线工程或拉断或倒塌，破 

坏很大。海城地震、唐山地震中，沿河海故道和陡河、溧河等河 

流两岸都有这种滑裂带，损失甚重。

汶川地震中危险地段的构筑物破坏严重，强风化岩石地基上 

的构筑物也有明显的震害，鉴定时须予以注意。

4. 2 地基和基础

4. 2. 1 本条列出对地基基础现状进行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查的内 

容。对震损构筑物，尚应检查因地震影响引起的损伤，如有无砂 

土液化现象、基础裂缝等。

4 . 2 . 2地震造成的地基震害，如液化、软土震陷、不均匀地基 

的差异沉降等，一般不会导致构筑物的坍塌或丧失使用价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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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基基础鉴定和处理的难度大，因此，减少了其抗震鉴定的 

范围。

4 . 2 . 5 地基基础的第一级鉴定，包括饱和砂土、饱和粉土的液 

化初判，软土震陷初判，并给出可不进行桩基验算的规定。

液化初判在利用设计规范方法的基础上略加补充。

软土震陷问题，只在唐山地震时津塘地区表现突出。唐山地 

震中，8 度、9 度区地基基础承载力为60kPa〜 80kPa的软土上， 

有多栋建筑产生了 100mm〜 3 0 0 m m的震陷，相当于震前总沉降 

量的5 0 % 〜 6 0 %。已有研究表明，8 度时软弱土层厚度小于5m 

时可不考虑震陷的影响，但 9 度时，5 m 厚的软弱土层产生的震 

陷量较大，不能满足要求。

不验算桩基的范围基本上同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 

规范》G B  50191。

4.2.6 地基基础的第二级鉴定，包括饱和砂土、饱和粉土的液 

化再判，软土和高耸构筑物的天然地基、桩基承载力验算及不利 

地段上抗滑移验算的规定。

构筑物的存在加大了液化土的固结应力。研究表明，正应力 

增加可提高土的抗液化能力。当砂性土达到中密时，剪应力的增 

大可使其抗液化能力提高。

4 . 2 . 7 在一定条件下，现有天然地基基础竖向承载力验算时， 

可考虑地基土的长期压密效应；水平承载力验算时，可考虑刚性 

地坪的抗力。

1 地基土在长期荷载下，物理力学特性得到改善，大量工 

程实践和专门试验表明，已有建筑的压密作用，使地基土的孔隙 

比和含水量减小，可使地基承载力提高2 0 %以上；当基底容许 

承载力没有用足时，压密作用相应减小，故表 4. 2. 7 中的压密提 

高系数值降低。岩石和碎石类土的压密作用及物理化学作用不显 

著；软土、液化土和新近沉积黏性土又有液化或震陷问题时，其 

承载力不宜提高，故压密提高系数均取1.0。

2 承受水平力为主的天然地基，系指柱间支撑的柱基、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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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等。震害分析表明，刚性地坪可以抵抗结构传来的基地剪力。 

根据试验结果，柱底传给地坪水平力约在3 倍柱宽范围内分布， 

因此要求地坪受力方向宽度不小于柱宽的3 倍。

混凝土地坪与地坪以下土的变形模量相差4 倍，因此不能同 

时考虑二者的水平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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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 般 规 定

5. 1 . 1 震害经验表明，6 度区的一般构筑物，着重检查抗震措 

施方面的鉴定要求，一般情况下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但当 

一级鉴定不满足要求时，可以通过包括抗震验算等综合分析其抗 

震能力。

5 . 2 地震作用和效应调整

5 . 2 . 1 地震作用计算时，荷载组合及其组合值系数、特征周期、 

水平和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阻尼比调整系数、地震作用效 

应组合和竖向地震作用系数等，均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采用。

5 . 2 . 2 本条中地震影响系数的调整系数，是参考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毋剑平等人《不同设计使用年限下地震作 

用的确定方法》（“工程抗震” 2003，第 2期）的研究结果并作了 

适当调整后给出的。原文是按照不同设计使用年限对地震作用进 

行调整，现改为对地震影响系数进行调整。鉴于高炉等构筑物设 

计使用年限为10年 〜 15年，给出10年 〜 30年和40年两档的调 

整系数。按表 5. 2. 2 规定的地震影响系数调整系数计算结果并经 

加固后的构筑物，其抗震设防概率水准与现行抗震设计规范是相 

近的。

5 . 2 . 3 地下结构包括挡土结构、地下通廊、尾矿坝等，根据他 

们中有的分别按多遇地震或设防地震两种水准计算，所以给出两 

种水平地震系数和竖向地震系数取值，并根据不同后续使用年限 

按表 5. 2. 2 的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5. 2.4 8 度、9 度的大跨度（> 2 4 m )、长 悬 臂 （> 6 m ) 和高耸

5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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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须进行竖向地震作用计算。此时，其竖向地震作用系数和 

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均应根据其后续使用年限按表5. 2. 2 

的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5 . 3 抗 震 验 算

5 . 3 . 2 构筑物抗震承载力验算方法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相同，其中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与设计规范取值相同。但材料强度指标、内力调整系数等有所 

不同。

5 . 3 . 3 须按罕遇地震作用进行抗震变形验算时，除 按 《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外，尚须按其后续使用年限对地 

震作用进行调整，即对其地震影响系数按第5. 2. 2 条规定乘以调 

整系数。

5 . 3 . 4 现有砌体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方法，是采用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B 类多层砌体房屋的计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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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一 般 规 定

6.1.1 框排架结构是框架与排架或框架-抗震墙与排架侧向组联 

结构，因其震害比“单纯的”框架和排架结构复杂，表现出更显 

著的空间作用效应，因此最大高度比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适用 

高度有所降低。我国 20世纪 8 0年代以前建造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普遍是10层以下，框架结构可以是现浇的或装配整体式的。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建造的，最大适用高度参考了 9 3版设计规 

范和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 2012的 

规定作了调整。

6 . 1 . 2本条是第3 章中概念鉴定在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 

的具体化。根据震害总结，6 度、7 度时主体结构基本完好，以 

连接构造的要求为主，吸取汶川地震教训，强调了楼梯间的填充 

墙；8 度、9 度时主体结构有破坏且不规则结构等加重震害。据 

此，本条提出了不同烈度下的主要薄弱环节，作为检查重点。 

6 . 1 . 4根据震害经验，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的鉴定，应从结 

构体系合理性、材料强度、梁柱等构件自身的构造和连接的整体 

性、填充墙等局部连接构造等方面和构件承载力加以综合评定。

6 . 1 . 5本条规定A 类和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的 

方法。A 类框架结构采用综合抗震承能力验算。

采用综合抗震能力验算方法时，其构件抗震承载力按式 

(6.1.5)计算，是将抗震构造措施对结构抗震承载力的影响用量 

化表示。采用设计规范方法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也可以加入 

如、办来体现构造的影响。

B 类可通过内力调整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也可按A 类方 

法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

6 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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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1 现有结构体系的鉴定包括节点连接方式、跨数的合理性 

和规则性的判别。 、

连接方式主要是指刚接和铰接，以及梁底纵向钢筋的锚 

固等。

单跨框架对抗震不利，明确要求8 度、9 度时乙类设防不宜 

为单跨框架；乙类设防的多跨框架在8 度、9 度时，还建议检查 

其 “强柱弱梁”的程度。参照欧洲抗震规范，可计人柱边以外2 

倍楼板厚度的分布钢筋参与梁的受力。

框架结构的规则性判别，基本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中关于框架结构的要求。

6 . 2 . 2 本条对材料强度的要求是最低的，直接影响了结构的承 

载力。

6. 2. 3〜 6. 2. 5 整体性连接构造的鉴定分两类：

6 度和7 度 I 、II类场地时，只判断梁、柱的配筋构造是否 

满足非抗震设计要求。检查梁纵筋在柱内的锚固长度。对乙类设 

防的混凝土框架，增加了框架柱最小纵向钢筋和箍筋的检查 

要求。

7 度 01、IV类场地和8 度、9 度时，要检查纵筋、箍筋、轴 

压比等。作为简化的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控制柱截面，9 度时 

还要验算柱的轴压比。框架-抗震墙中抗震墙的构造要求，是参 

照 9 3版设计规范提出的。

6 . 2 . 6砌体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连接的鉴定要求，系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A 类多层及高层钢筋 

混凝土房屋的规定给出的。

6. 2. 7〜 6. 2.1 2 排架结构的第一级鉴定要求，系按照现行国家 

标 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A 类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 

房的规定给出的。

6 . 2 . 1 3本条规定了不需要进行第二级鉴定就评为不符合抗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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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情况，并要求针对不符合要求的具体情况采取加固等措施。 

6 . 2 . 1 4平面较规则和竖向布置连续时，A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 

架结构可采用平面结构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法进行第二级鉴 

定，也可以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简化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其组合的内力设计值可不作调整。当平面或竖向布置不规则、不 

连续时，要求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进行抗震分析，按本标准第5 章规定进行构件承载力 

验算，其构件组合的内力设计值也不作调整。

6. 2.15〜 6. 2.1 9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验算，构造影响系数的取 

值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1 由于第二级鉴定时对材料强度和纵向钢筋不作要求，而 

体系影响系数只与规则性、箍筋构造和轴压比等有关。

2 当部分构造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而部分构造符合非抗震 

设计要求时，可在0.8〜 1.0之间取值。

3 不符合的程度大或有若干项不符合时取较小值；对不同 

烈度鉴定要求相同的项目，烈度高者，该项影响系数取较小值。

4 结构损伤包括因建造年代甚早、混凝土碳化而造成的钢 

筋镑蚀；损伤和倾斜的修复，通常要考虑新旧部分不能完全共同 

发挥效果而取小于1. 0 的影响系数。

5 局部影响系数只乘以有关的平面框架，即与承重砌体结 

构相连的平面框架、有填充墙的平面框架或楼屋盖长宽比超过规 

定时其中部的平面框架。

计算结构楼层现有承载力时，与 9 3版设计规范相同，应取 

结构构件现有截面尺寸、现有配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具体 

见本标准附录C ; 计算楼层的弹性地震剪力系数特征周期和承载 

力抗震调整系数按9 3版设计规范取值，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 

取 1.0。

6. 2. 2 0 本条规定了评定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综合抗震能力的两 

种方法：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法和考虑构造影响的抗震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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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法。一般情况采用前者，当前者不适用时采用后者。

6. 2 . 2 1 本条规定排架结构须验算的构件范围。

6.3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6. 3.1 本条引用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 9 3对抗 

震等级的规定，属于鉴定时的重要依据。如果原设计的抗震等级 

与本条的规定不同，则需要严格按新的抗震等级仔细检查现有结 

构的各项抗震构造。

6. 3. 2 本条依据93版设计规范有关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布置 

的规定，从鉴定的角度予以规定。吸取汶川地震的教训，规定乙 

类设防且为一、二级时，要求为多跨框架；在 8 度、9 度设防时 

检 查 “强柱弱梁”的情况。对于排架结构的屋盖支撑布置和构 

造，也规定了比A 类更高的要求。

6. 3. 4〜 6. 3. 8 依 据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 9 3设 

计规范对梁、柱、墙体配筋的规定，以及钢筋锚固连接的要求， 

从鉴定的角度予以归纳、整理而成。

6.3.10〜 6.3.1 4 有关排架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引用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单层钢筋混凝土柱B 类厂 

房抗震鉴定有关规定。

6. 3.15、6. 3.1 6 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抗震计算分析方法和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进行构件抗震验算。但其中，不同于现行设计规范的 

内力调整系数和构件承载力验算公式，均在本标准的附录D 中 

给出，以便应用。

鉴于现有框排架在静载下可正常使用，对于梁截面现有的抗 

震承载力验算，必要时可按梁跨中底面的实际配筋与梁端顶面的 

实际配筋二者的总和来判断实际配筋是否足够。

6. 3.1 8 本条给出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参照A 类方法进行 

综合抗震承载力验算时的体系影响系数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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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 般 规 定

7 . 1 . 1 本条规定了钢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的适用范围。

7 . 1 . 2 本条规定抗震鉴定时的重点检查内容，如结构构件的材 

质、梁柱等构件的构造和连接的整体性等方面。对于影响抗震安 

全性的问题，如设备振动、偏心等也要考虑其不利影响。

7 . 1 . 3突出屋面的天窗架是地震破坏的主要部位之一，需重视 

其结构形式和板材。

7 . 1 . 4 本条对框排架结构的布置规定其检查内容，要求平面规 

则，高差和荷载分布均匀，减小扭转效应和设置防震缝的规

定等。

7 . 1 . 5 根据钢结构自身特性，在使用一段时期后，需要对其外 

观和内在质量进行全面的检查，以保证结构构件和节点能传递地

震作用。

7.1. 6 本条提出天窗架布置要求主要考虑屋面板开洞过大造成 

刚度削减的影响。

7 . 1 . 7钢框排架结构中的屋盖支撑和柱间支撑是厂房纵向主要 

抗侧力构件，完整的支撑系统可以保证有效传递地震作用。

7.2 A 类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7. 2. 1 本条系根据一般屋架支撑布置的基本要求及原则并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 A 类单层 

厂房有关规定。其主要原则如下：

1 结构单元由两端柱距内的屋盖横向支撑、垂直支撑组成 

为刚度可靠的屋盖刚性体系。

2 屋面支撑体系与柱支撑体系宜配置在同一开间内，以便

7 钢框排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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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结构单元的整体性和直接传递地震作用。

3 屋架上弦受压弦杆由与横向支撑节点相连的水平系杆来 

保证平面外的稳定性，屋架下弦受拉弦杆由与横向支撑节点相连 

的水平系杆来控制其合理的长细比。

4 垂直支撑是将天窗架屋面或屋盖面层水平地震作用传递 

到柱间支撑或下层支撑的最主要传力构件，其设置间距应从严 

控制。 .

7. 2. 2 为保证地震作用下框架柱形成塑性铰后的整体稳定性不 

致降低过多，应严格限制其长细比和板材宽厚比。

7 . 2 . 3 根据经验，提出了符合相应条件的结构可不进行抗震验 

算，但其布置及构造应符合本章所规定的要求。

7.3 B 类框排架结构抗震鉴定

7.3. 1 本条规定了钢框排架结构中的节点连接形式及支撑的设 

置要求。在以往的震害中，砖砌体墙因质量大、刚度大、强度低 

而导致自身损坏或对结构造成的损坏均较为严重，故尽量选用轻 

质墙体；当采用砖砌体墙时需考虑柔性连接。当为非柔性连接 

时，应在抗震验算时计入墙体质量和刚度影响。排架的柱间支撑 

布置，系参考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 - 2009 

中 B 类单层厂房的规定。

7.3.3、7 . 3 . 4 对柱的长细比和梁柱板件宽厚比的要求要比A  

类钢框排架更严格一些。

7. 3 . 5 根据经验，给出了可不进行抗震验算的范围，但其结构 

布置和构造仍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对不符合规定范围的B 类钢 

框排架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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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 廊

8.1 一 般 规 定

8 . 1 . 1 本条给出通廊抗震鉴定的适用范围，其中砖混结构通廊 

是指支承结构和纵向大梁（桁架）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廊身为砌 

体围护结构的通廊；混合支承结构通廊是指通廊单元内部分支承 

结构为钢或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支承结构为砌体结构。

8 . 1 . 2 外观和内在质量不符合本条规定时，应采取相应的修复 

或加固措施。

8.1.3、8 . 1 . 4 通廊端部与相邻建（构）筑物之间设置防震缝或 

通廊中部设置防震缝时，规定了各类通廊的防震缝最小宽度，砌 

体承重结构通廊可按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通廊的规定采用。

8 . 1 . 6 本条规定是针对直接支承在建（构）筑物上的通廊，即 

在靠近建（构）筑物处无通廊支架的情况。

8 . 2 砌体结构通廊

8 . 2 . 1 通廊系统的布置是指通廊的平面及立面布置，检查的重 

点是防止地震造成塌落或连接部位局部塌落，砌体材料实际达到 

的强度等级和质量等。

8 . 2 . 2 通廊支座应有防止塌落的措施。对于固定支座应有可靠 

的焊接或螺栓连接；对于滑动支座应有限位连接措施。当通廊支 

承于建（构）筑物上时，应考虑二者相对位移影响。

8 . 2 . 3毗邻建（构）筑物地震时会发生碰撞，造成结构局部损 

坏、大梁塌落等情况，须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 

8 . 2 . 4 海城、唐山地震中，高烈度地区砖混通廊的倒塌和损坏 

率较高，因此规定9 度和 8 度 IE、IY类场地时不应为砌体支承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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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8 . 2 . 6 支承结构为砖石支墩时，应设有钢筋混凝土围 

套；支承墙体采用砖壁柱时，其砖壁柱和砖墙宜为钢筋网砂浆或 

混凝土夹板墙；墙体采用砖柱时，应设有钢筋混凝土芯柱或外包 

钢筋混凝土围套、角钢加缀条围套。采用砖墙、砖拱时，应满足 

本标准第3. 0. 11条或第3. 0. 12条承重墙体的要求。

通廊支承结构不符合要求时，应加固。当底板与卧梁无可靠 

连接时，应采用砂浆灌缝，并在对应构造柱位置的底板下缘设置 

横向拉杆。

8 . 2 . 8砌体廊身不符合本条要求时，应采取提髙廊身整体性的 

措施，并防止屋面板在竖向地震作用下可能上抛。

8. 2. 9 砖支承结构的侧移刚度一般比钢筋混凝土支架或钢支架 

大，其所分担的地震力也较大。砖结构属脆性材料，故破坏严 

重，因此规定这类通廊的砌体支承结构构件应按提高一度设防要 

求进行抗震措施鉴定。

8 . 2 . 1 0地下通廊的震害极少，故规定地下通廊可不鉴定。跨间 

承重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大梁的砖混通廊在6 度和7度 I 、n 类场 

地时，地震作用不起控制作用，但通廊屋面构件与墙体要有可靠 

连接。

8. 2.1 1 本条给出砌体支承结构的验算的范围和验算方法。

8 . 3 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

8 . 3 . 3支承结构按框架结构的抗震措施进行抗震鉴定，如果不 

满足要求，应对框架横梁进行补强或在节间加设支撑。

8 . 3 . 4 大梁与支承结构的连接要求，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出的。

8 . 3 . 5 防止落梁的措施包括应有足够的支承长度，在支承边设 

置限制过大位移的挡板等。

8 . 3 . 6 通廊与其相邻建（构）筑物之间未设防震缝，或设缝宽 

度不满足要求时，两者会因碰撞而导致廊端撞坏、支架断裂，建 

(构）筑物会产生严重震害，因此抗震鉴定时对防震缝间距须予

188



以重视。

8 . 3 . 8 本条规定了某些钢筋混凝土结构通廊在地震中的震害均 

较轻微，可不作抗震承载力验算，但本节规定的各项抗震措施仍 

须满足要求。

8 . 3 . 9 本条规定的需要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通廊的范围，是根据震害经验和抗震分析结果给出的。跨度大于 

2 4 m 的跨间承重结构，须验算其竖向抗震承载力。

8 . 4 钢结构通廊

8 . 4 . 3钢结构构件容易失稳，为了保证其抗震性能，对支架及 

其杆件长细比以及板件的宽厚比分别按A 类 和 B 类作了规定， 

但比设计规范要求有所降低。

8 . 4 . 7 本条规定了一些钢结构通廊在地震中的震害均较轻微， 

可不作抗震承载力验算，但仍须满足抗震措施的各项要求。

8 . 4 . 8 本条中的重型通廊系指廊身为砲体结构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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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筒 仓

9.1 一 般 规 定

9.1.1 为了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保持一致，本标准将“贮仓”改 为 “筒仓”。

9 . 1 . 2筒仓的倾斜率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规范《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 B  50023中高度不超过2 0 m 的水塔的规定给出的，超过 

2 0 m 时其值为0. 6% 。

9 . 2 砌 体 筒 仓

9 . 2 . 1砌体筒仓主要是在小型企业中应用，有不少未进行正规 

设计，在以往地震中震害比较严重，因此对其作了严格限制。

9. 2. 2〜 9. 2. 8 砌体筒仓圈梁及构造柱等要求，系根据震害经验 

给出的，并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

9 . 3 钢筋混凝土筒仓

9. 3.1〜 9.3. 6 柱承式筒仓比筒承式筒仓的震害要严重得多，所 

以对其抗震措施提出更多的要求，以保证具有较好的延性性能。

9 . 3 . 7支承筒壁抗震性能良好，但洞口部位截面被削弱并会产 

生应力集中，因此要求予以加强。同时为保证狭窄筒壁的抗震能 

力，洞口间的筒壁尺寸不应过小。

9 . 3 . 8震害调查表明，支 承 柱 （支承框架）设有填充墙时，震 

害减轻，但墙体须对称布置并满足一定的构造要求；半高填充墙 

会加重柱的地震破坏，应拆除。

9 . 3 . 1 1震害表明，不论筒承式还是柱承式，仓体大部分完好， 

仅有少数轻微损坏；震害主要集中在支承结构和仓上建筑。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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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震害，柱承式远重于筒承式。支承柱的震害主要集中在柱 

与仓底的连接处、柱脚以及框架的梁柱节点部位。通过验算结果 

和震害经验，给出不验算的范围，以减少鉴定工作量。

9 . 4 钢 筒 仓

9. 4.1〜 9. 4. 6 钢板筒仓是20世纪 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技 

术，其震害较少。震害一般是由于设计的支撑布置等方面不合理 

造成的，海城地震时9 度区的钢料仓出现二个地脚螺栓被剪断的 

震害。因此，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有关钢筒仓的规定给出支承结构和仓上建筑等要求。

9.4.8、9. 4 . 9 不符合本章一般规定和本节抗震措施要求的钢筒 

仓以及 8 度、9度时的钢支承结构、仓上建筑，须进行抗震承载 

力验算。矿仓、煤仓等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规定方法，粮仓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粮仓钢板筒 

仓设计规范》G B  50322规定的方法，并按本标准第5 章规定分 

别对 A 类、B 类筒仓的地震动参数进行调整后进行抗震承载力 

验算。

9 . 4 . 1 0钢支柱与基础的锚固，是薄弱环节，震害较多。因此规 

定 8 度、9 度时须进行其抗震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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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容器和塔型设备基础结构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1 0 . 1 . 2本章中的容器和塔型设备基础结构主要是指容 

器类、塔类设备的基础结构。设备本体的抗震鉴定在相关行业标 

准中有规定，例 如 《钢制常压立式圆筒形储罐抗震鉴定标准》 

S H / T  3026、《石油化工设备抗震鉴定标准》S H / T  3001等。本 

次修订与现行国家有关标准作了协调，仅对设备基础结构给出具 

体的抗震鉴定规定。

1 在工业构筑物中，容器类、塔型设备量大面广，主要用 

来储存石油化工类产品的容器，在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建 

(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 B  50453中，根据其储存的介质 

和在遭受地震破坏后的危害程度，给出了抗震设防分类。

2 根据国内外历次大地震和汶川地震震害表明，容器类、 

塔型设备的地基结构发生液化的现象不多，大部分是由于基础结 

构强度不够而产生破坏。特别是砖砌基础结构，地震中遭受破坏 

而产生倾斜、开裂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固定设备的地脚螺栓 

在地震中被拉长、拉断的震害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是抗震鉴 

定时需要重点检查的内容。

3 容器类、塔型设备的基础结构进行抗震验算时，按多遇 

地震确定地震影响系数，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的规定相同，但在抗震鉴定时可按本标准第  

5. 2. 2 条规定予以调整。

1 0 . 2 卧式容器基础结构

10.2.3 —般情况下，放置在 T 形、n 形或 H 形支架式基础结 

构上的卧式容器的重心位置都比较高。在石化企业中，根据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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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要求，有些卧式设备基础支架的高度达5 m 〜 6 m ，因此，对 

这类结构的配筋要求是至关重要的。B 类设备支架应按三级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要求。

1 0 . 2 . 4支墩式基础结构重心较低，震害较轻，一般情况下可不 

进行抗震验算，但构造措施仍须严格要求。

1 0 . 2 . 5本条规定8 度、9 度时的卧式容器基础结构应进行抗震 

验算，以保证其地震安全性。

1 0 . 3 常压立式圆筒形储罐基础结构

1 0 . 3 . 1常压立式圆筒罐基础结构的形式很多，一般分为护坡式 

基础和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结构# 分 

为环墙式基础和外环墙式基础两种类型。各类型的基础结构％其 

特点和适用条件。基础结构进行抗震鉴定时，除须考虑结构的配 

筋等级和混凝土强度等级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1 护坡式基础结构一般用于硬和中硬类土。由于这类地基 

容易产生不均匀沉降，因此抗震性能较差。

2 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结构一般用于软土和中软土。在 

罐壁下设置钢筋混凝土环墙的储罐基础在我国各行业，特别是石 

油化工企业中应用较多。由于这类基础环墙的竖向刚度比环墙内 

填料层相差较大，因此罐壁和罐底的受力状态较外环墙式基 

础差。

外环墙式基础结构一般多用于硬土和中硬土。由于外环墙式 

基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其抗震性能较好。但外环墙式基础 

的整体平面弯曲刚度较钢筋混凝土环墙式基础差，因此当罐壁下 

节点处的下沉低于外环墙顶时易造成两者之间的凹陷。

1 0 . 3 . 3现有储蓄罐基础结构的构造，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出的。

10.3.4 8 度和9度时，环墙式基础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有关地震 

动参数调整后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其中包括地脚螺栓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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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6 本阻尼比数值是根据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最近完 

成的储罐抗震研究成果给出的。

1 0 . 4 球形储罐基础结构

10.4.8 8 度及以上地区的球罐基础结构须进行抗震验算。在现 

行国家标准《石 油 化 工 建 （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 B  

50453中规定球形储罐为乙类构筑物，即属于重点设防类。

1 0 . 5 塔型设备基础结构

1 0 . 5 . 2根据大量的计算分析，6 度和7 度时某些条件下的圆筒 

(柱丨式塔基础或框架式塔基础结构主要是竖向荷载和风荷载起 

控_ 作用，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10.5.3 8 度、9 度时塔型设备基础结构的抗震验算应计人竖向 

地震作用。抗震承载力验算时，A 类结构的构件组合内力设计 

值可不作调整，但 B 类应调整。

10. 5. 4〜 10. 5.1 1 抗震鉴定的构造要求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出的，其中框架式基 

础结构应按本标准第6 章 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等级提 

高一级确定构造措施要求。

10. 5.1 2 采用矩阵迭代法计算塔型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很繁琐， 

而且公式中的参数难以取值准确或周全，往往使理论计算值与实 

测值相差较大。本条给出的塔型设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公式是 

根据对大量在役塔类设备的实测周期值进行统计回归得到的。

排塔是指二个及以上的塔通过联合平台连接形成的一个整体 

的多层结构，各塔的振动互相影响，实测的周期值并非单个塔自 

身的基本周期，而是受到整体的影响。实测结果表明，在垂直于 

排列方向，主塔的基本自振周期起主导作用，故本条规定了采用 

主塔的基本周期值时要乘以折减系数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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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支架及构架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1 1 . 1 . 2变电构架和支架的适用范围与原国家标准《工 

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 117- 8 8标准相同，仍为35kV〜  

330kV。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G B  50260为 

llOkV〜 500kV，《变电站建筑结构设计技术规程》D L / T  5457 

适用范围为35kV〜 500kV。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设施抗震设计 

规范》G B  50260推荐的变电构架为：钢筋混凝土环形杆柱结构、 

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本鉴定标准系参照《变电站建筑结构 

设计技术规程》D L / T  5457对变电站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 

类别进行划分。

1 1 . 2 管 道 支 架

1 1 . 2 . 4独立式管道支架即支架与支架之间没有连系构件，利用 

管道自身刚度将各自独立的管道支架连接成的管道支架系统。一 

般包括固定管架和活动管架。活动管架根据其结构特征不同，又 

可分为刚性活动支架、柔性活动支架和半铰接活动支架等。

组合式管道支架，指采用某些辅助结构，如纵梁、吊索和悬 

索等构件，把各自独立的管道支架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大跨度支 

承管道的管架系统。管廊式支架一般在直线段的末端设有柱间支 

撑，以增加纵向侧移刚度，水平支撑宜设在管道固定点处。

1 1 . 2 . 5钢支架柱的长细比和支架板件的宽厚比的限制规定，是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 

出的，但要求有所降低。

1 1 . 2 . 6较高的四柱式支架中部设水平交叉支撑的间距一般为 

6 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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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3 变电构架和支架

1 1 . 3 . 2钢筋混凝土变电构架、支架和钢变电构架、支架的损坏主 

要由环境等因素引起混凝土保护层脱落、钢筋或钢材锈蚀，参照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 2009第 6.1. 3 条以及 

钢结构的特点，对其外观和内在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限制。

11.3.6、1 1 . 3 . 7本条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设施抗震设计 

规范》G B  50260和本标准对柱间支撑和柱的构造以及支承柱锚 

栓的要求。

11.3.8、1 1 . 3 . 9不符合抗震措施鉴定要求的变电构架或支架须 

按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G B  50260进行抗震 

计算后评价。对于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的构架或支架，仍要 

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1 1 . 4 索 道 支 架

1 1 . 4 . 1索道一般多建于地形地貌复杂地区，应重点检查地形对 

抗震的不利影响，地基被冲刷可能失稳等。

11. 4. 3〜 11. 4. 6 钢支架和钢筋混凝土单柱支架系参照现行国家 

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提出要求，但要 

求有所降低。 •

1 1 . 5 通信钢塔桅结构

1 1 . 5 . 1 自立式钢塔架包括角钢塔、三管塔、屋面上的格构式自 

立塔架和单管塔；格构式或实腹式桅杆为拉线塔。在实际检测 

中，若构件锈蚀程度较轻，可近似采用锈蚀后钢材净截面面积与 

原截面之比判断构件承载力，按照实际需要采取加固措施。

11.5.2、1 1 . 5 . 3在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260对微波塔的规定中，6 度 〜 8 度时自立式铁塔、微波 

塔、拉线杆塔可不进行抗震验算，但不包括建在建筑物屋顶上的 

塔桅结构。建在房顶上的塔桅结构，尚应计入建筑的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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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锅炉钢结构

12.1 一 般 规 定

1 2 . 1 . 1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 B  

50223的规定，单机容量为3 0 0 M W 以下或规划容量为8 0 0 M W  

以下的火力发电厂锅炉钢结构，属丙类构筑物。单机容量为 

3 0 0 M W 及以上或规划容量为8 0 0 M W 及以上的火力发电厂锅炉 

钢结构，属乙类构筑物。

12.1. 2 根据历次地震的震害总结以及锅炉钢结构的设计经验， 

提出了抗震的主要薄弱环节，作为抗震检查的重点。

12.1.4、1 2 . 1 . 5锅炉钢结构的抗震鉴定时，同样要考虑抗震承 

载力和抗震措施两个因素。首先按本章的抗震措施规定进行检 

查，若满足各项规定时，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不满足时应 

根据以上两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是否采取加固等措施。关键 

薄弱部位不满足要求时，均应采取加固措施。

1 2 . 2 抗震措施鉴定

12 . 2 . 1锅炉钢结构和邻近建筑结构属不同类型的结构，须设置 

防震缝分开，避免锅炉钢结构和贴建厂房在地震时因碰撞而 

破坏。

1 2 . 2 . 3锅炉钢结构的主柱和支撑杆件的长细比，柱、梁和支撑 

板件的宽厚比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确定，其限值有所放宽。

12.2.4 8 度 01、IV类场地和9 度时的锅炉钢结构，梁与柱的连 

接不采用铰接，主要是考虑铰接将使结构位移增大，同时考虑双 

重抗侧力体系对大型锅炉钢结构抗强震是有利的。

1 2 . 2 . 5埋入式栓脚是指刚接柱脚，柱底板的下标高均设在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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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0 . 0 m以下，埋深不小于30 0 m m。

12.2.6 非埋入式铰接柱脚，柱底板所受地震剪力，不考虑由 

地脚螺栓承受，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17规 

定由底板与混凝土基础间的摩擦力承受（摩擦系数可取 0. 4)。 

当不满足时，须设抗剪键。基础出现上拔力时，锚栓的数量和直 

径应根据柱脚作用于基础上的净上拔力确定。计算上拔力时使用 

最不利工况的上拔力减去0. 75倍的永久荷载。

1 2 . 2 . 8梁与柱为刚接时，柱在梁翼缘对应位置设置横向加劲肋 

是十分必要的，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横向加劲肋的厚度取为梁翼缘的厚度。

12. 2. 9 杆端至节点板嵌固点的距离系指为通过节点板与构架焊 

缝起点引出一条垂直于支撑杆轴线的直线至支撑杆端的距离。在 

大震时让节点板发生平面外屈曲，以减轻支撑破坏。

1 2 . 3 抗震承载力验算

1 2 . 3 . 1抗震设防烈度为6 度时，可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为了 

保证结构的安全，确保节点不应先于构件破坏，其节点的承载力 

要比现行行业标准《锅炉构架抗震设计标准》JB 5339规定提高 

约 2 0 %，这是通过抗震构造措施要求来保证的。

12. 3. 3 容量为3 0 0 M W 的锅炉钢结构，其抗震计算可采用底部 

剪力法。容量为6 0 0 M W 及以上的锅炉钢结构宜采用振型分解反 

应谱法进行抗震计算。

1 2 . 3 . 4现有的电厂对各主机设备设计，制造厂家只按照工程勘 

察报告提供场地类别，而不提供土层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 

等相关资料，此时地震影响系数可根据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 

震分组和结构自振周期以及阻尼比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确定。

12. 3. 5 锅炉钢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的近似计算公式来自美国 

U B C 的规定，根据此公式计算得到的基本自振周期与锅炉钢结 

构的实测数值接近，因此推荐使用此公式计算锅炉钢结构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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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振周期。

12. 3. 6 锅炉行业曾对锅炉钢结构进行过多次测震，但 3 0 0 M W  

及以上的锅炉实测较少，本条规定的阻尼比数值一方面根据实测 

数据，同时也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关于钢结构阻尼比的推荐数值。

12.3.7、1 2 . 3 . 8经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比较，锅炉钢 

结构属弯剪型结构。因此，按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的底部剪力法计算时，其结构类型指数和基本振型指 

数均按弯剪型结构取值。

12. 3.1 0 悬吊锅炉炉体通过导向装置将炉体的水平地震作用直 

接作用在锅炉钢结构相应位置上，不沿高度重新分配。

1 2 . 3 . 1 2大型锅炉都设有导向装置。但是 2 0 0 M W 及其以下的 

悬吊锅炉有的不设导向装置，悬吊炉体和锅筒的地震作用只作用 

在锅炉钢结构的顶部。根据实测分析7 度 （O.lgO n 类场地的 

地震影响系数为0.022，其计算结果是偏于安全的。其地震作用 

计算方法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 

定相同，但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可乘以调整系数。

1 2 . 3 . 1 3对于基本周期大于3. 5s的结构，可能出现计算所得的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偏小，出于结构安全考虑，给出了各主平面水 

平地震剪力最小值的要求。对于一般的锅炉钢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远小于3. 5s，本条要求自然满足，不需进行验算。在特殊情况 

下，基本周期大于3. 5s时，应按本条规定进行验算，若不满足 

要求应对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效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1 2 . 3 . 1 6锅炉钢结构是由永久荷载起控制作用的，风荷载是主 

要的可变荷载，其他可变荷载很小。考虑到锅炉钢结构以往的设 

计经验和效应组合的一贯做法，避免降低结构可靠度，保持和过 

去的设计安全度相当，故将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和风荷载分项系数 

取为1.35。

1 2 . 3 . 1 7锅炉钢结构构件承载力的抗震调整系数，根据锅炉钢 

结构的特点和我国锅炉行业多年的设计经验，仅梁、柱承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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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调整系数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稍有不同，其余相同。

1 2 . 3 . 1 9对于不规则且具有明显薄弱部位时或高度大于150m 

及 9 度时的乙类锅炉钢结构，应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罕遇地震作 

用下的弹塑性变形分析，这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的规定是一致的，但其罕遇地震的地震影响系数 

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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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井31

13.1 一 般 规 定

13.1.1 本条给出了 B 类井塔抗震鉴定的适用范围，A 类井塔不 

受其高度限制，但不宜超过B 类井塔高度限值10% 。

钢筋混凝土井塔有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 

构、箱型结构、内框外箱结构、外框内箱结构、筒型结构、筒中 

筒结构等多种形式。

钢井塔有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排架结构、桁架结构、 

下部框架上部排架的叠加结构、下部为正八角形的空间桁架体系 

上部为平面排架体系的叠加结构等形式。

钢筋混凝土和钢混合井塔是指下部为钢筋混凝土内框外箱结 

构，上部为钢排架结构。

对于砖或混凝土砌块结构井塔，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 

部 《煤炭工业抗震设计规定》（1978年 7 月 1 2 日试行）第 85条 

规定，井塔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不应采用砖石或混凝土砌 

块结构。砖石或混凝土砌块结构井塔，应列人报废拆除之列，不 

能进行加固处理。

依据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 B  50223 - 

2008第 7. 1.3条规定采煤生产建筑中，“矿井的提升、通风、供 

电、供水、通信和瓦斯排放系统，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 

类”。因此井塔属于乙类构筑物。

1 3 . 1 . 2在 88版鉴定标准的基础上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 

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中对井塔的要求进行了补充。井塔结 

构的抗震性能主要取决于结构体系、结构构件布置、性能和连接 

构造等因素，这是检查的重点部位。非结构构件和附属结构也是 

检查的重要内容，以防止地震时伤人或对主体结构及其连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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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在井 

塔结构中应用较多，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中对剪力墙没有单独要 

求，因此剪力墙可以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中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墙的要求执行。

洞口的布置及加强措施包括楼面洞口和塔壁洞口。

13.1. 3 钢筋混凝土井塔和钢井塔的使用中的损坏主要由生产中 

的碰撞和环境作用等引起混凝土保护层脱落、钢筋或钢材锈蚀， 

因此对出现外观和内在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限制。

1 3 . 1 . 4井塔结构的抗震性能主要取决于结构体系、结构构件布 

置和构件性能以及连接等因素，为此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评定。

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梁、柱、剪力墙、塔壁等构件或节点构造 

有明确的抗震要求，当这些要求不符合时，要评定为不满足抗震 

鉴定要求，须进行加固等措施。而仅有填充墙或屋盖结构不符合 

抗震要求时，可以进行局部改造等措施。

13.2 A 类井塔抗震鉴定

13. 2.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有关平面布置、高宽比的规定，对 A 类井塔有所放宽，不对井 

塔的高宽比提出要求，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13. 2.3 8 8版鉴定标准仅提出了箱（筒）型井塔底层塔壁洞口 

的构造要求，本次修订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补充了塔壁厚度、内侧转角、塔壁门窗洞边配 

筋和塔壁配筋等基本构造措施要求，体现抗震要求的全面性，但 

锚固长度仍然沿用8 8版鉴定标准的规定。

1 3 . 2 . 5本条系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井塔的规定给出的要求，6 度时放宽为5. 5 m ，7 度、8 度 

时放宽为4. 5 m 。

1 3 . 2 . 8本条仍保留8 8版鉴定标准的规定，将 “锁口盘”改为 

“井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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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2 . 9本条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给出的要求。

13.2.11 A 类井塔的第二级鉴定需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进行抗震计算后评价，构件组合内力设 

计值可不作调整，但地震动参数（加速度或地震影响系数）可按 

本标准第5. 2. 2 条规定予以调整。

13.3 B 类井塔抗震鉴定

1 3 . 3 . 1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的抗震等级进行抗震构造措施核查。井塔为乙类时， 

应提高一度查表确定其抗震等级，一级时不提高，但从严要求。 

1 3 . 3 . 3本条给出了钢筋混凝土井塔的构造措施检查的具体规 

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井塔采用上部预制下部现浇的结构形 

式，应采取保证其整体性的措施。

13.3.6、1 3 . 3 . 7对钢筋混凝土框架式井塔可依据抗震措施满足 

要求的程度改变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的原则，抗震措施满足程度 

较高时，降低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而抗震措施满足程度较低 

时，提高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但对其他钢筋混凝土井塔则仅根 

据抗震承载力直接判定是否满足要求，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 

不作调整。

13. 3.8 B 类钢井塔抗震验算时的组合内力设计值不要求调整。 

对乙类井塔在8 度 m 、iv类场地和9 度时要求进行罕遇地震下的 

弹塑性变形验算，是从地震时保证人员安全升井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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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一 般 规 定

1 4 . 1 . 1本条给出本章的适用范围。井架有钢井架、钢筋混凝土 

井架。钢筋混凝土井架分为A 型、四柱型和六柱型。在 93版设 

计规范中有四柱和六柱单绳缠绕式钢筋混凝土井架，单斜撑单绳 

提升钢井架和单斜撑多绳落地提升钢井架，又有罐笼井井架，箕 

斗井井架。在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中又有混合提升井架、双斜撑钢井架。

现行国家标准《矿山井架设计规范》G B  50385把常用的井 

架形式归纳为5 种：单斜支撑井架、双斜支撑井架、四柱或筒体 

悬臂式钢筋混凝土井架、六柱斜撑式混凝土井架、钢筋混凝土立 

架和钢斜撑组合式井架。

88版鉴定标准中没有对井架高度限值作出要求。在 93版设 

计规范第9.1. 1 条中有钢筋混凝土井架高度限值“四柱式井架的 

高度不宜超过20 m，六柱式井架不宜超过25m”；在现行国家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中有钢筋混凝土井架高度 

限值，二者仅对钢筋混凝土框架型井塔高度限值有差异。现行国 

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中井架高度超过25m 

或多绳提升井架，宜采用钢结构。对按 9 3版设计规范设计的井 

架，后续使用年限不宜少于40年，条件许可时应采用5 0年，即 

按 B 类井架考虑。A 类井架不进行高度限值要求。

对于砖石结构或钢、钢筋混凝土与砖石砌体的混合结构，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煤炭工业抗震设计规定》（1978年 

7 月 1 2 日试行）第 9 1条 规 定 “立井井架不应采用砖石结构或 

钢、钢筋混凝土与砖石砌体的混合结构形式”。因此，这类结构 

井架属于淘汰之列，本标准不包含其鉴定内容。

1 4 井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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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1 . 2井架结构的抗震性能主要取决于结构体系、结构构件布 

置和构件性能等因素，也是检查的重点部位。非结构构件、围护 

和附属结构是检査的一般部位。

14. 1. 3 钢筋混凝土井架和钢井架使用中的损坏主要由生产中的 

碰撞和环境作用等引起混凝土保护层脱落、钢筋或钢材锈蚀。参 

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和行业标准 

《石油钻井井架分级评定规范》S Y 6442 - 2000的规定，对出现 

外观和内在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限制。

1 4 . 1 . 4井架结构的抗震性能根据结构体系、结构构件材料强度 

和构造等因素，对其结构进行综合评定。

钢筋混凝土井架的梁、柱等构件及其节点构造有明确的抗震要 

求，当这些要求不符合时，应进行加固或采取其他措施。仅填充墙 

或屋盖结构不符合抗震要求时，可以进行局部改造或采取加固措施。

钢井架的斜撑柱和立架有较大变形或整体扭曲时，在地震时 

会发生整体倒塌，因此评定为不满足鉴定要求。

14.2 A 类井架抗震鉴定

14. 2.1 本条系参照93版设计规范和本标准第6 章、第 7 章框 

架结构的有关规定提出的要求。

14. 2. 6 本条系参照本标准第7 章的有关规定。

1 4 . 2 . 7本条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 B  

50023有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规定。

14 . 2 . 8本条系参照行业标准《石油钻井井架分级评定规范》 

S Y  6442 - 2000的有关规定。

14. 2. 9 除第一级鉴定中规定的直接评定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 

抗震要求外，对一般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的井架，应进行抗震 

承载力验算，并根据验算结果确定是否采取加固等措施。

14.3 B 类井架抗震鉴定

14.3.1 B 类钢筋混凝土井架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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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G B  50191规定的抗震等级进行抗震构造措施的核查； 

乙类井塔应按提高一度查表确定其抗震等级，9 度时仍为一级。 

1 4 . 3 . 7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出的要求，其指标有所放宽。

14.3.8、1 4 . 3 . 9钢筋混凝土井架要依据抗震措施满足要求的程 

度改变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的原则，当抗震措施满足程度较高 

时，降低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当抗震措施满足程度较低时，提 

高抗震承载力验算要求。

14. 3.1 0 钢井架抗震承载力验算时构件组合内力设计值可不作 

调整；乙类须验算弹塑性变形，防止变形过大而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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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一 般 规 定

1 5 . 1 . 2为了增强发射效果，电视塔一般建于地势较高地段，因 

此可能会对结构抗震带来不利影响，即须考虑局部地形对地震动 

的放大效应。

1 5 . 1 . 3本条是针对电视塔的主要质量问题提出检查要求，不符 

合要求时应根据实施的可能性来确定加固等措施。

1 5 . 2 抗震措施鉴定

15. 2.1〜 15. 2.1 2 针对钢电视塔、钢筋混凝土电视塔提出的要 

求，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有 

关电视塔一章的规定提出的，但具体指标有所放宽。

1 5 . 3 抗震承载力验算

15.3.1、1 5 . 3 . 2不要求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的范围以及要求进 

行弹塑性变形验算的范围，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 

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出的。

1 5 电 视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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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冷 却 塔

1 6 . 1 自然通风冷却塔

16.1.1 自然通风冷却塔主要是指双曲线形钢筋混凝土旋转壳通 

风筒的冷却塔，其他形状的钢筋混凝土自然通风冷却塔可参考 

使用。

1 6 . 1 . 2冷却塔工作在潮湿的环境中，外观质量差时易受侵蚀， 

从而影响混凝土的性能；同时不均勻变形会影响壳体应力的分布 

对抗震不利。因此应将这些项目列人重点检查的内容。

16.1. 3 对于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抗震鉴定应分为塔筒和淋水装置 

两部分。对其抗震能力进行综合评定时，可分别按塔筒和淋水装 

置的抗震承载力和构造两个因素进行鉴定。

16.1.4、16.1.5 在本次编制中，按照风荷载 0.30kN/m2 和 

0. 35kN/m2对 4000m2和 6500m2冷却塔采用西北电力设计院的 

《弹性地基上冷却塔整体抗震分析程序》 （L B S D ) 抗震分析结 

果，提出了塔筒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要求；斜支柱的混凝土强度等 

级主要取决于柱断面轴压比，其与设计的柱断面有关，因此塔筒 

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要求中未包含斜支柱。塔筒配筋率取0.15% 

是考虑2 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冷却塔，其最小配筋率规定为 

0 . 1 5 % ,在此配筋率下抗震承载力也是能满足要求的。塔筒混凝 

土强度的降低能否满足壳体的稳定要求需另行验算。

16.1. 7X 1 6 . 1 . 8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抗震等级是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出的，作为本节 

的抗震构造措施要求的依据，但要求有所放宽。

1 6 . 1 . 9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提出了不进行抗震验算的冷却塔范围；需要进行抗震验算的冷却 

塔，其抗震验算方法仍按该规范的规定同时考虑水平和竖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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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地震动参数可按第5 章规定进行调整。

1 6 . 2 机力通风冷却塔

16. 2.1 机力通风冷却塔主要是指以钢筋混凝土框架为主体结构 

的机械强制通风冷却塔。

1 6 . 2 . 2根据机力通风冷却塔的工作环境，提出其抗震鉴定时的 

主要检查内容。

1 6 . 2 . 3钢筋混凝土框架是机力通风冷却塔的主要结构，其抗震 

鉴定可按本标准第六章钢筋混凝土框架的规定执行。但对 B 类 

冷却塔框架结构的抗震等级，本条作了简化规定，即 6 度、7 度 

时为三级，8 度、9 度时为二级。

1 6 . 2 . 5本条规定仅对8 度 El、IV类场地和9度以及不符合抗震 

措施要求的机力通风冷却塔，要求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验算方 

法可参照第6 章 B 类框架的规定。

209



17.1 一 般 规 定

1 7 . 1 . 1我国炭化室高度不大于6 m 的大、中型焦炉中绝大多数 

是采用钢筋混凝土构架式基础。震害调查表明，该种形式的焦炉 

炉体、基础大多数震害轻微或完好，仅有少量震害较严重。

1 7 . 1 . 2本条所列的抗震鉴定重点，是基于焦炉基础的震害经验 

及其受力特点给出的检查要求。

1975年海城7. 3 级地震时，7 度 II类场地的鞍钢化工总厂， 

钢筋混凝土构架式基础仅部分开裂，结构基本完好。

1976年唐山7. 8 级地震时，处于10度 II类场地的唐山市焦 

化厂，两座钢筋混凝土五柱构架式焦炉基础的震害大致相同，简 

述如下：

1 基础构架：构架梁基本完好，仅在边柱节点处，有的梁 

局部因挤压而劈裂。边 柱 （铰接柱）上端的破坏比下端严重。上 

下端节点的混凝土均呈挤压破坏，混凝土酥碎。三排中间柱（固 

接柱，包括中排柱在内）则是下端节点的破坏比上端节点严重得 

多，上端距梁底以下1. 2倍 〜 1. 4 倍柱截面高度的范围内在柱截 

面 高 度（长边）表面上出现局部挤压破坏裂缝；下端距地坪1.2 

倍 〜 1. 6倍柱截面高度范围内在长边表面上出现单向或双向斜裂 

缝，严重者混凝土剥落，钢筋局部弯曲。上述震害主要是由于横 

向水平地震作用所致。

2 抵抗墙：抵抗墙柱距底部约0.7倍柱截面高度（长边） 

的范围内在背向焦炉的截面短边表面（外表面）上出现多条水平 

裂缝，在柱截面长边表面上出现由外侧底部沿焦炉方向由下往上 

的多条单向斜裂缝。这些水平裂缝和斜裂缝产生于纵向振动，当 

炉体在某侧抵抗墙方向振动时，另一侧抵抗墙悬臂柱在柱顶纵向

1 7 焦 炉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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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条的作用下外侧受拉，下端弯矩最大，故出现柱外侧面（短 

边）底部的水平裂缝和上述走向的柱长边表面单向斜裂缝。

3 纵横拉条无破坏。从焦炉炉体的震害来看，炉体外观完 

整，没有松动和掉砖，炉柱顶未松动，整个炉体基本完好，可知 

纵横拉条保证了炉体的整体性。再从上述抵抗墙柱由纵向地震作 

用引起的裂缝位置和斜裂缝走向来看，也可知在纵向振动时纵拉 

条起到了联结抵抗墙、焦炉炉体与基础构架使之成为整体的重要 

作用。因此，纵横拉条也列为重点检查内容。

17.2 A 类焦炉基础抗震鉴定

17. 2. 2〜 17. 2. 6 抗震构造要求主要根据焦炉基础构架的结构形 

式、受力特点及对震害的分析结果给出的：

1 焦炉基础构架是空间框架结构，具有较大刚度的整片式 

钢筋混凝土底板（内含纵横向基础梁）和 顶 板 （包括横向框架 

梁），整体性很好。为减少由基础顶板的温度变形在框架中产生 

的内力，位于中间区域的横向框架，边柱上下端为铰接，中间柱 

上下端为固接；位于焦炉两端的横向框架，边柱同上，中间柱为 

上固下铰形式。地震作用下横向振动时，构架式基础犹如单质点 

体系，集中在基础构架顶部的炉体及其物料等自重所产生的横向 

水平地震力作用于基础构架上部。纵向振动时，基础构架、炉 

体、抵抗墙和拉条组成的整体振动体系，作用于基础构架上的纵 

向水平地震作用为炉体及其物料等自重所产生的纵向水平地震作 

用与由此地震作用产生于抵抗墙的斜梁到水平梁部位的支承反力 

之差值。

基础构架在上述横向或纵向水平地震作用下，固接柱的上下 

两端由原来静力下的中心受压变为偏心受压（对中排柱），或使 

原来的偏心受压增大偏心距（对非中排柱），其结果均使混凝土 

受压区应力增大而可能导致挤压破坏；非中排固接柱，还可能受 

压弯产生斜向开裂。根据计算，下端组合弯矩大于上端，故下端 

破坏重于上端，这与唐山市焦化厂焦炉基础构架固接柱的震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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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为避免这些震害，需满足框架柱的构造要求，保证其延性 

发展。

铰接柱在静力作用下为中心受压，按理也不会因水平地震作 

用而增大压应力，但唐山市焦化厂焦炉基础的边排铰接柱却有较 

严重的震害，分析原因如下：

1 ) 在焦炉基础构架设计中，考虑顶板受热伸长后边柱外 

倾，为避免铰接柱柱顶内侧边缘与梁底发生局部接触 

而出现混凝土局部挤压，一般在柱顶与梁底之间设有 

足够厚的钢垫板；同样为避免铰接柱下端的侧面与基 

础杯口局部接触而出现挤压破坏，在基础杯口与柱之 

间留有间隙并用沥青玛琦脂填塞。但唐山市焦化厂的 

焦炉基础框架梁梁底与铰接柱顶面之间无钢垫板，间 

隙很小，则在横向水平地震作用的反复作用下柱顶截 

面内外侧混凝土因受局部挤压而劈裂、剥落。梁底受 

局部挤压也可能出现劈裂；同样，在纵向水平地震的 

反复作用下使柱顶前后侧受局部挤压；而柱与基础杯 

口的接触使柱改变铰接状态而形成横向水平力作用下 

的嵌固点，边柱变成压弯构件，因而造成柱下端混凝 

土的开裂、压酥、剥落。

2 ) 遭受严重破坏的中间柱（固接柱），承载能力降低甚至 

退出工作，垂直荷载转而由其他柱（包括铰接柱）分 

担，使这些柱的压力增大。

3 ) 其他原因，如焦炉炉体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倾覆力矩 

使边排柱轴压力增大。为避免铰接柱的震害，除中间 

柱要满足框架结构的要求使其不因破坏而导致铰接柱 

增加垂直荷载外，还应使铰接柱顶面与梁底面之间及 

铰接柱下端与杯口之间在温度变形稳定以后尚有足够 

的残留空隙。参照震害调查中的纵、横向侧移量，按 

侧移 5 0 m m 计，采用通常的构架柱高度、截面尺寸及 

杯口深度作了推算，并适当留有余地，规定了残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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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限值的要求。

2 为保证抵抗墙通过纵向拉条达到与焦炉炉体、基础构架 

共同工作，纵向拉条必须保持其受力状态。

焦炉基础与其四周炉端台、炉间台以及机侧和焦侧操作台之 

间所设置的滑动支座或滚动支座，应能正常滑动或滚动。这既是 

正常工作条件下为减少基础构架及其四周建筑物的温度应力所 

需，也是为了在地震中利用滑动（滚动）支座起隔震作用，从而 

减小结构的地震作用。在正常使用荷载、温度变形下曾出现过由 

于滑动支座失效而使炉间台楼盖边梁被推断的恶性事故（太钢焦 

炉）。这类滑动（滚动）支座如果失效，对构架式基础的震害影 

响很大，应引起重视。当然，必须防止滚动支座脱落，毛儿山焦 

炉震害中就曾出现过轴辊有半端脱落的情况。

唐山市焦化厂焦炉基础的震害调查中发现，安装于端部基础 

构架柱上的角钢件与相邻的抵抗墙柱之间的间隙为3 6 m m 时， 

震后抵抗墙柱表面留有明显的碰撞后的角钢痕迹；当间隙为 

3 0 m m 时，抵抗墙柱的混凝土局部被撞掉，这是纵向振动的结 

果。在横向，炉柱套靴与分烟道顶部边缘之间原有约3 0 m m 的 

距离，震后发现炉柱套靴上留有被碰撞的痕迹。侧移量与烈度大 

小、基 础 构 架 侧 移 刚 度 相 关 ，参 考 防 震 缝 的 一 般 要 求 ， 

取 5 0 m m o

17.3 B 类焦炉基础抗震鉴定

17 . 3 . 1计算结果表明，8 度 m 、IV类场地和9 度时，加强基础 

结构刚度，缩短自振周期，对降低基础构架水平地震作用有利。 

因此，本条对此作出规定。其他条件时，基础选型可以不受 

限制。

1 7 . 3 . 2由于工艺的特殊性，焦炉基础构架是典型的强梁弱柱结 

构。震害中柱子的破坏类型均属混凝土受压控制的脆性破坏，未 

见有受拉钢筋到达屈服的破坏形式。但由于柱数量较多，一般不 

致引起基础结构倒塌。所以，必须在构造上采取措施加强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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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变形能力。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要求，规定基础构架的构造措施要符合框架的要求。

1 7 . 3 . 4基础构架的铰接端，理论上不承受水平地震作用和温度 

变形所引起的水平力，而焦炉的水平地震作用，也仅能使边柱增 

加轴向压力。但柱头与柱脚都是整体浇灌混凝土，由于不能自由 

转动而形成局部挤压，并在水平力作用下产生弯矩，实际上为压 

弯构件。在反复地震作用下，使两端节点混凝土剥落，焦炉两端 

铰接柱产生严重的压弯破坏。考虑到 B 类建筑的后续使用年限，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铰接柱 

节点端部除设置焊接钢筋网外，伸入基础（基础底板）杯口时， 

柱边与杯口内壁之间应留有间隙并浇灌软质材料。

1 7 . 3 . 6同 第 17.2.5条条文说明。但考虑到 B 类后续使用年 

限，要求较为严格，由宜改为应。

1 7 . 3 . 7本条是根据震害经验制定的，即在建7 度 I 、II类场地 

的焦炉基础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214



18.1 一 般 规 定

18.1.1 回转窑和竖窑基础多采用钢筋混凝土构架式结构。

1 8 . 1 . 2本条所列的抗震鉴定检查重点，是基于回转窑和竖窑基 

础的震害经验及其受力特点给出的。唐山地震时，处于 10度区 

的 422水泥厂，回转窑基础结构完好，但有6座回转窑的窑体均 

沿纵向向低位侧窜动，最大下滑达1 5 0 m m，使 M 3 0 固定螺栓剪 

断，窑体挡轮的铸铁基座破裂，局部剪断，有的脱落。10度区 

国各庄矾土矿回转窑的震害与上类同。上述震害的基本原因是纵 

向地震力引起窑体下滑且螺栓抗剪强度不足。因此，对现有回转 

窑和竖窑基础的检查重点之一是其与基础的连接。

18.1.3、1 8 . 1 . 4回转窑和竖窑基础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要 

求进行外观和内在质量检查和抗震鉴定，其中包括填充墙的构造 

要求。

18.2 A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抗震鉴定

1 8 . 2 . 1钢筋混凝土构架式基础作为框架结构，应满足框架结构 

的构造措施要求，保证其延性。震害经验表明，至今尚未见到低 

于 10度区的回转窑基础和竖窑基础的震害实例，故本节对不验 

算抗震强度的范围定得较宽。但对于8 度 IK、IV类场地和9 度 

时，仍要求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1 8 . 2 . 3根据震害经验，回转窑和竖窑基础的震害多为连接破 

坏，故对连接的抗震鉴定范围给出具体规定。考虑到震害实例较 

少，较震害实例略为严格。规定8 度 El、W 类场地和9 度时，应 

对锚栓进行抗震鉴定，并应设有防止回转窑窑体沿轴向窜动的 

措施。

1 8 回转窑和竖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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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3 . 1考虑到 B 类建筑的后续使用年限较长，鉴定范围略为 

严格。

18.3.4、1 8 . 3 . 5设有砌体填充墙和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时，参照 

本标准第6 章关于B 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要求作出规定。 

1 8 . 3 . 7窑体自重较大，震害中地脚螺栓被拔出或剪断，因此规 

定高烈度时要求验算地脚螺栓。地震剪力应由摩擦力承担或设有 

抗剪键。

18.3 B 类回转窑和竖窑基础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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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一 般 规 定

1 9 . 1 . 1本章适用范围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 B  50191制定的。1000m3 以下的中、小型高炉按国家政策 

规定属于淘汰对象，故不列入本标准的鉴定范围。虽然高炉的炉 

龄一般为10年 〜 15年，但鉴于其重要性，全部按B 类构筑物进 

行抗震鉴定。

1 9 . 1 . 2高炉系统结构类型比较多，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 

框架结构、上料通廊等，本章以外的其他结构可参照本标准有关 

章节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19.2 高 炉

19.2.1 本条所列出的检查部位和内容是根据使用和地震时易出 

现损坏情况给出的。高炉每隔10年 〜 15年要进行移地大修，这 

是因为炉体内部耐火砖和冷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引起炉壳局部烧 

红、变形或开裂等，此时必须进行拆除重建。但在正常使用时期 

应符合本条要求。

19. 2. 2〜 19. 2. 4 高炉框架和炉壳组成一个空间结构体系。本条 

所列出的抗震鉴定检查要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 

规范》G B  50191的规定，并要求在8 度 HI、IV类场地和9 度时 

的高炉结构应进行抗震验算。

19.3 热 风 炉

19. 3.1〜 19. 3. 4 热风炉的抗震鉴定检査要求和抗震验算范围是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的规定给 

出的，但要求有所降低。

1 9 高炉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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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1〜 19. 4. 6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要求，抗震验算主要是除尘器和洗涤塔的支架和框架 

结构，筒体可不进行抗震验算。支架或框架的抗震构造措施要求 

比设计规范有所放宽。

1 9 . 4 除尘器、洗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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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一 般 规 定

2 0 . 1 . 1本条给出了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的适用

范围。

2 0 . 1 . 2根据设防烈度的不同，逐步提高需重点检查的要求。

20.2 A 类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20. 2. 2〜 20. 2. 4 池壁钢筋配置和构造要求是参照设计规范的规 

定，但有所放宽。

对于架空式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框架柱是主要抗侧力 

构件，对其构造措施要求相对严格，需满足本标准第6 章框架结 

构的规定。

2 0 . 2 . 5本条直接给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的3 种情况，但此时 

仍可通过第二级鉴定，即通过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确定是否具有 

加固的可能性，或判定为报废。

20.3 B 类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2 0 . 3 . 3相对于 A 类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B 类提高了对 

中心柱纵筋和箍筋配置的要求。

2 0 . 3 . 4架空式池类的轴压比限值、配筋等要求要符合本标准第

6 章 B 类框架结构的规定，但 6 度、7 度时的抗震等级可按三级 

采用，8 度、9度时可按二级采用。

2 0 . 3 . 5半地下式和地面式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在地震时， 

由于重心较低，震害甚少，因此规定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不进行 

抗震验算，但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20. 3. 6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

2 0 钢筋混凝土浓缩池、沉淀池、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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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 B  50032的 

规定给出可不进行抗震验算的范围。须进行抗震验算时，可参照 

上述规范方法和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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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 般 规 定

2 1 . 1 . 1本条给出本章的适用范围，浓缩池不适用砌体结构。 

2 1 . 1 . 2根据设防烈度的不同，逐步提高需重点检查的要求。

2 1 . 1 . 4半地下式和地面式沉淀池、蓄水池在地震时，由于重心 

较低，震害甚少，因此规定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不进行抗震

验算。

21.2 A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2 1 . 2 . 2对沉淀池、蓄水池的整体性连接，特别是构造柱、圈梁 

作了规定。9度地区不宜采用砌体水池，但考虑到实际现状，仍 

对 9 度现有砌体水池提出相应的要求。

21.3 B 类砌体沉淀池、蓄水池抗震鉴定

2 1 . 3 . 2对沉淀池、蓄水池的整体性连接，特别是构造柱、圈梁 

作了规定。9 度地区不宜采用砌体水池，但考虑到实际现状，仍 

对 9 度现有砌体水池提出相应的要求。

2 1 . 3 . 3现行国家标准是指《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 

设计规范》G B  50032。

2 1 砌体沉淀池、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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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尾 矿 坝

22.1 一 般 规 定

2 2 . 1 . 1本章主要适用于冶金行业的尾矿坝的抗震鉴定，其他行 

业的如粉煤灰坝等可参照执行。

22.1 . 2 按现行行业标准《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AQ2006，尾 

矿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 B  50191，因此须进行抗震鉴定。

2 2 . 1 . 3距尾矿坝5 0 m 内若存在活动断裂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抗震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采用，但最高为~'级。

2 2 . 1 . 4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提出了本条的要求。尾矿坝的使用年限就是尾矿坝的建设施 

工期，尾矿坝是随采矿、选矿的进行而逐年增高的。通常，一座 

大中型尾矿坝的使用期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随着尾矿坝的增 

高，坝体的固有动力特性也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对某一 

特定的地震地质环境，即场地未来可能遭遇的地震动，最终坝高 

不一定是坝的最危险的阶段。所以，在尾矿坝运行时，还需要对 

不同坝高工况进行抗震鉴定。

震害调查和理论研究都已表明，上游式筑坝工艺尾矿坝的抗 

震性能最差，下游式尾矿坝抗震性能较好。到目前为止，已发现 

的尾矿坝地震破坏事例皆属上游式顼型，其破坏原因多是尾矿液 

化所致。国外已有部分上游式尾矿坝在低烈度区发生地震破坏的 

事件。1976年唐山地震时，位于震中约 8 0 k m的天津汉沽碱厂 

尾矿坝的溃坝；2008年汶川地震时，位于震中约300 k m 的汉中 

略阳县尾矿坝溃决，均是低烈度区上游式尾矿坝发生垮坝破坏的 

典型事例。这两座尾矿坝都是位于地震烈度7 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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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2 抗震措施鉴定

22.2.3、22. 2 . 4 浸润线是尾矿坝的生命线。纵观尾矿坝的破坏 

事例，无论是静力条件下失稳，还是地震时的液化流滑破坏都与 

坝体浸润线过高有关。所以，不仅要严格控制浸润线埋深，还要 

密切关注其浸润线变化，发现异常时须及时采取措施。

2 2 . 3 抗 震 验 算

22. 3.1〜 22. 3. 5 现有尾矿坝的抗震验算的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 

标 准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 B  50191给出的。根据尾矿坝动 

态运行的特点和安全性要求较高，并与设计规范的规定保持一致 

性，抗震验算时的地震动参数不按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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